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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报告是“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EVAW二期项目）的项目终期评估报告。此次评估的目的是评价项目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预期目标，并据此提出建议，以期有益于进一步家庭暴力的预防与干预。评估团队希望此报告能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家庭暴力对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福祉构成重大威胁，不利于女性的全面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应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相关国家/地方立法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各地不断积累反家暴的良好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并从2016年3月起实施，成为中国反家暴的里程碑。除此以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与全国妇联在2011年开展的一项统计表明， “24.7％的中国妇女仍然遭受虐待、殴打，限制人身自由，婚内经济控制或强迫性行为”。而学界普遍认为，因为“家暴是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个数字极有可能低估了实际遭受家暴的妇女人数。

由联合国信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托基金支持的“通过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EVAW一期项目）和中国政府资金支持的“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 （EVAW二期项目），目的是在选定的三个试点县，建立和推动多部门合作联动反家暴的地方模式，以期推动反家暴国家立法的出台，并为立法提供国际经验和地方实践模式。2014-2017年间实施的“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二期项目（以下简称二期项目或项目），是在2012年结束的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在三个试点县持续展开的。

二期项目推进了一期项目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家立法出台后，在项目试点县推动了反家暴工作、提高了服务质量、扩大了服务范围。项目在三个试点县开展了反家暴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通过增强和提升一期项目建立的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提升了各相关部门反家暴工作的服务能力。 通过两期项目的努力，三个县基本建立了可复制推广的、较为成熟的反家暴模式。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国外立法文献参考，例如组织立法者赴加拿大和英国考察学习国际反家暴的先进经验、组织编译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文献资料等。

评估数据于2017年6月收集。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整理和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三个试点县及其省级相关单位的主要参与单位进行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以及各相关政府部门、对培训学员代表的问卷调查。

主要发现：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和影响

相关性。评估结果显示，项目开展的多部门合作和转介制度、对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开展的培训活动，与试点县的反家暴需求和中国的整体情况高度相关。评估也发现，项目设计是被动回应家暴（干预家暴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主动出击（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没有如何预防家庭暴力、如何早期发现的相关内容。项目设计符合中国的制度和体制习惯，采用自上而下（支持立法）和自下而上（开发县级模式）相结合的做法，并且有效联合与反家暴工作相关的各部门，合力联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服务。然而评估也发现，项目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复制推广有一定难度，在后续的工作中，还需要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推动反家暴工作的落实。项目也与联合国妇女署及全国妇联的使命高度相关，反家暴是全国妇联的重点工作之一。

有效性。 评估发现，项目产出/成果已经达成，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项目真实取得的成果。联合国妇女署、全国妇联以及各项目县相关单位间的通力合作、协同管理是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


效率。 评估发现，项目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项目的资源相对有限，但是三县都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甚至在北京）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活动、组织去其他两县考察、组织立法者出国考察、翻译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作为立法参考。此外，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运筹帷幄，在项目结束时为三县反家暴的工作局面带来了可喜的变化。项目设计、管理和监管尽管仍有提升的空间，但是整体而言富有成效。可以改进的部分，例如在项目设计中运用变革理论，设计清晰的监评指标等。

可持续性。评估结果表明，三县的反家暴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相对制度化，尽管各县的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挑战，但工作基本是可持续的。 三县对可持续性的判断基于他们目前的工作日常，“反家暴法”落地后，反家暴案件的数量激增，后续的人员和资源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给项目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反家暴法”给项目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有助于项目经验和模式的推广复制。现有证据表明，模式在省级（或更大）规模的推广或持续仍需要省级政府的支持。

影响。评估发现，项目对县级行政体系及其建立和运行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县起点不同，但反家暴的知识和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尽管传统性别规范和性别意识的禁锢根深蒂固，评估仍看到了项目带来的积极改变。在项目二期（2014 - 2017年）期间，虽然难以评估服务的具体情况，但评估小组看到了三县的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为大量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服务。由于评估获得的资料有限，评估小组对转介活动的评价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有限的评估资料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反家暴案件的处置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规范。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制度和性别规范任重道远，但是这方面的努力也是最重要的。

结论
评估认为，“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二期项目的项目成果整体而言是成功的，项目带来的变化是真实而积极的，但若要实现项目设计中更高层次的目标，项目县仍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项目县能力建设的成果显著、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运行顺畅、主要项目活动（如培训）顺利开展。然而，评估也发现，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不足以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改变传统观念是改变家暴行为最重要的一步。未来的工作要强调制度性的因素，特别是在公安和司法部门。这就需要三县在反家暴工作中的持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挑战、争取将反家暴工作在各部门的制度层面加以落实。
项目的主要成果是形成可复制推广的项目模式。评估认为，这部分工作，有成就也有挑战。目前项目县的反家暴模式均已相对成熟，但是复制的经验较少，需要省级层面的复制支持。在制度层面，评估认为复制推广需要更大的支持。尽管已经开发了一些培训和教材，但是想要成功复制项目形成的反家暴模式，一定要投入更多的培训和相关支持，其中在本地开展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项目成功培养了一批反家暴的干部。这是个良好的开始，但是目前资源紧缺，要在非试点县实现复制，开展大规模的培训来传播知识、改变意识、建立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改变现有制度等，仍然任重道远。此项工作不可能由任何外部的机构资助完成，一定要由政府牵头推动，纳入政府工作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项目二期翻译整理了一大批相关立法文献，支持参与立法的官员赴加拿大和英国学习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评估认为，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立法的进程。遗憾的是，由于评估未能访谈到相关参与者，因此这部分的评价不太全面。

主要成果

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1）支持了三县的多部门联动反家暴制度的发展和深化，为当地的受暴妇女提供支持；（2）在三县与反家暴工作相关的各部门间建立了可持续的、紧密的工作关系；（3）为三县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大规模的反家暴培训；（4）总结县级经验模式、形成文字材料；（5）翻译和整理了一大批相关立法文献，为国家立法提供借鉴和参考。

项目实施的主要挑战
项目实施的主要挑战如下：（1）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很难改变传统观念，而观念的转变，是带来制度转变的关键。（2）建立县级模式，是发展援助的普遍做法，但是这种方法在改变制度、推动政策方面显然有局限性，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若能加强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的合作，效果可能会更好。（3）项目模式的复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要认识到，项目县的成功模式不一定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复制和推广，还需考虑复制推广需要的政策和资源支持。

主要建议
策略层面

· 项目二期的设计是被动回应家暴，干预家暴造成的后果很有必要，但是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如果能设计如何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和早期干预的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等，会更有意义。
· 如果没有制度和意识层面的变化，培训和能力建设对于改变传统观念和性别意识收效甚微，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建议联合国妇女署思考如何在县级开展小规模的试点建设，同时思考如何结合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高层政府部门和法律部门合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如何结合、结合点在哪里？建议将项目设计与绩效评估相结合，并作为复制推广的一项内容。

培训，能力建设以及意识提升
· 鼓励试点县建立以需求为基础的、有资金支持的、系统化的模式去开展后续的培训,以确保培训的可持续性、覆盖到各相关部门并渗透到基层；为培训活动设定清晰的目标；鼓励使用需求分析开展实时追踪；鼓励试点县建立当地的跨部门培训师资团队，寻求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以上活动的支持。
· 项目提供或支持的培训应结合、回应三个试点县/不同的部门的特殊需求。培训设计需要使用参与式需求评估的方法。建议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审定培训内容，增加如何与受暴妇女沟通、咨询及相关技巧培训的内容。
· 增强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深入理解家暴的深层次原因，深入理解父权制、传统性别观念、不平等权力关系等关键概念。继续加强对清晰了解家暴事件并将其与其他事件相区分的培训。进一步厘清家暴的内涵和外延。
· 项目培训了一大批当地学员。这是一个积极的成果，但学员们也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更新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包括学习新的法律知识和其他地区反家暴的优秀做法等。项目模式的复制推广需要更强的培训能力（详见下一节），而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机构可以完成的。建议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思考，如何倡导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将相关培训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去，确保培训能够贯彻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反家暴工作的主要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

试点县的制度建设

· 评估发现，试点县的家暴案件数据录入制度不完善。案件建档对公安部门履职至关重要，建议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对三县各部门的案件录入系统作进一步的评估，鼓励县级建立全县统一的案件录入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并为三县提供技术/资金支持来完成此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各部门工作
· 需要进一步系统化跟进的事项包括：试点县法院是如何判决家暴案件的；家暴案件/离婚案件中的家暴情节审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家暴案件中法官的知识、态度、行为如何，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培训的需求；家暴案件中需要提供的证据以及这些证据所能带来的影响；家暴案件的监管与管理在试点县的运行；仲裁在家暴案件中的应用范畴；调解的适用范围、需要的资质和如何监管等。
· 家暴庇护所：反思总结试点县的优秀做法，包括如何系统地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建议评估试点县反家暴庇护所的最佳做法，并据此在以后的项目设计中列个清单。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有长期庇护功能的庇护所？如何区别受暴妇女的不同需求，为她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与支持？
· 医疗机构：了解卫计部门处理家暴案件中可能遇到的财政困难并提供解决方案。基层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能力不够，如何识别、处置家暴案件，可能需要进一步培训。

项目设计与监测
· 项目监测制度：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建议考虑如何强化项目监测制度，以便更准确地反映真实的变化，特别是项目结果层面上的变化。例如高、中、低危案件的变化；如何区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等。二期项目使用的监测系统并未涉及到对受暴妇女的评估。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若能加强对调解案件、法院判决案件的结果监测、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监测，将会对项目的实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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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家庭暴力对妇女的健康和福祉构成重大风险，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制定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2015年12月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从2016年3月起生效，该法案遵循了其他一些法律，其中包括《婚姻法（2001年修订）》和《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订）》，都有禁止家庭暴力。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家暴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并就相关政府机构及全国妇联在解决家暴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指导方针。尽管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2011年的一项调查，“24.7％的中国妇女遭受虐待，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和/或强迫性行为婚姻”。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家庭暴力的普遍程度。

项目二期在仪陇（四川）、宁乡（湖南）、靖远（甘肃）三个试点，讨论了更多关于“国家反家暴立法”的内容。在三个试点县进行的2010年基线研究发现，家庭暴力程度很高，但只考虑包括同居在内的夫妻关系中发生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项研究在每个试点运用了问卷调查表、深入访谈和乡村/社区的焦点小组等方法。研究发现，在三个县中，“至少一次发生家庭暴力的男子的比例为42.2％，至少一次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百分比为43.5％”。在省级，家暴发生率在湖南最高，其次是甘肃，然后是四川。研究发现辱骂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但也发现了严重的身体暴力事件，包括借用一些工具。这项研究还发现，包括40-59岁组在内的老年人群体的暴力频率也更高，暴力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儿童目睹家暴的经历，特别是对男性暴力倾向影响很大。[footnoteRef:1] [1:  联合国“通过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联合项目（EVAW一期项目）2010年基线调查报告。] 


家暴在传统观念中属于私事的范畴，受“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的束缚，家暴的实际发生率远高于公开报道的数字。即便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害，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反家暴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目前，越来越多的省份已经开展了反家暴的工作，但是如何开展多部门联动的反家暴工作模式仍然有待发掘。于2010-2012年实施的EVAW一期项目为中国的三个县的家暴预防和响应模式奠定了基础，该项目的第二期建立在第一期的成果之上。由于时间有限和管理模式繁琐，虽然这一期项目成功地在三个县建立起了初步的多部门联动机制，但直至2012年项目结束时，这些制度都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家暴幸存者，该方法还有许多局限亟待解决：
2012年项目最终的外部评估发现，在湖南、四川和甘肃三省，试点县当地的DPVR模式都已建立并运转。三个试点县在县级层面已经建立初步因地制宜的、多部门联动的机制，并将家暴的预防和对家暴幸存者多种需求的响应作为最优先的工作。然而，当地的DVPR模式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尤其是社区层面的转介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保证服务可以满足家暴幸存者的需求。评估者发现，虽然普通公众的反家暴意识略有提升，但反家暴服务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

另外，项目二期处理的家暴案件明确指出，要挑战固有的传统观念，各政府相关部门应明确出台相应的规划纲要开展反家暴工作，多部门联动反家暴势在必行：
EVAW合作项目强调了建立一项解决出现在家庭及亲密关系中对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暴力问题的反家暴法的重要性。由于反家暴法已经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因此更多的工作致力于：1）为法律的起草过程提供支持，将国际公认的标准与概念纳入在内；2）在以往EVAW项目试点县模式的基础上，在湖南、四川和甘肃三省进一步发展多部门联动反家暴模式，促进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化发展。[footnoteRef:2] [2:  来源: UN Women evaluation ToR, 2017.] 


目前的项目，EVAW II建立在EVAW I上。项目设计和重点细节将在下一节讨论。

报告的其余部分围绕主题部分进行。为了叙述清晰，这些现有的证据对试点县的工作或项目支持的分工方面进行了说明，而不是将所有调查结果整合在一起。 总结部分提供调查结果摘要，并在提供总体结论之前，对评估假设和DAC标准提出调查结果。 报告的结构如下：

· 第二部分，项目设计，列出了EVAW II项目的设计和试点县的基本情况，作为报告分析的背景。

· 第三部分，评估背景，介绍了评估的目的和目标，评估标准和问题，方法和数据收集以及道德，性别和人权因素。

· 第四部分，培训，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讨论方案进行的培训，并综合从两个调查（县级调查和受访者调查）的证据，并将其与采访和焦点小组的调查结果相结合。 本节讨论与知识/意识相关的发现，以及可以将知识和意识转变为规范和行为变化的程度。

· 第五部分，建立系统和制度化工作，提出了计划试点县多部门制度建立和运作的证据，包括跨部门协调机制和转介制度。

· 第六部分，参与部门工作情况介绍，介绍县级调查信息和主要参与机构反家暴工作的现场工作情况，总结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

· 第七部分，访谈家庭暴力受害者，总结了三县遇难受访者的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

· 第八部分，扩大前景，提出了各试点省份扩大规模的初步调查结果，并评估了扩大规模的前景。

· 第九部分，对国家立法的支持，讨论了该计划支持的工作如何促进了国家立法。

· 第十部分，方案设计，管理和监督，讨论方案设计，监测和监督问题，并提出建议。

· 第十一部分，结论，结论和建议的综合结论为上述关键评估问题提供了综合回应，并提供了报告中给出的建议综合清单。

· 附件提供评估小组任务书（ToR），针对程序逻辑框架的数据，数据收集过程中进行的列表访谈和会议，提供所使用的隐私声明，并提供来自县和实地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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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以项目设计和逻辑作为背景，为以下评估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364066383]项目逻辑和改变理论

项目二期设立了如下目标、结果和产出：

· 整体目标：通过国家立法和完善的、扩展的服务，保护中国的妇女免受家暴的威胁。
· 产出：通过在3个试点省份采用国际标准和多部门模式等措施，政府更好地处理中国的家暴问题。
· 产出1：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对于本项目所实施的国际标准、多部门预防和响应模式的价值有更好的理解。
· 产出2：多部门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得到提升，可以提供基于试点（湖南宁乡、甘肃靖远、四川仪陇）受暴妇女需求的、相互协作的高质量服务。
· 产出3：湖南、四川和甘肃的省级政策制定者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多部门模型的意愿增强。

项目支持的主要活动：产出1：倡导建立反家暴法立法小组，汇编、翻译国内外反家暴法形成和实施的最佳实践，组织立法决策者的学习访问，让他们了解家庭暴力干预的最优方法。产出2：对试点县多部门的服务提供者进行能力建设。产出3：开发DVPR模式的最优实践和用于复制推广的宣传资料，在试点县举办公共宣传活动，组织宣传工作坊，针对三省中多部门的决策者进行宣传，以推动DVPR模式在三省范围内的复制推广。
[image: ]
项目文件中没有针对本项目提出一个详细的变革理论，而且项目的活动、产出、成果和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明确指定。然而，基于我们对项目文件的阅读以及和主要合作伙伴的讨论，根据我们的理解将项目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总结为右图。这被列入了联合国妇女署批准的“评估启动报告”。

评估启动报告中指出了项目理论、逻辑框架或项目监控中所使用的指标存在的许多不足。我们将在第十部分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此外，评估组在实地工作中制定了以下图形，试图描绘出通过各县的培训来推动变革的过程。该图形和分析详细阐述了上述变化理论和假设理论，并借鉴了作为一种干预措施的培训/能力建设分析，其影响在多个阶段可见，从知识/意识的变化到行为的变化/规范，通过改变组织，机构和做法。[见Kirkpatrick，DL（1994）。评估培训计划。旧金山：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和Kirkpatrick，Jim和Wendy Kayser Kirkpatrick（2009）。 Kirkpatrick四级：1959-2009年的50年后的新鲜眼光，Kirkpatrick合作伙伴白皮书，2009年4月，可用。] 箭头指定了希望/希望改变的方向。在更大规模的法律，社会和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图形场所将沿着这个轴线发生变化，这可能会促进或阻碍变革。该图形将在以下部分中有选择地绘制，以描述该计划如何促进变革和改变的障碍。



[image: D:\IDS共建Chain-hub课题\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png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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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持的主要活动：

· 产出1：宣传反家暴法起草小组，汇编和翻译反家暴法制定和实施中的国际和国内最佳做法，组织立法决策者的考察访问，以了解家暴介入最佳实践。
· 产出2：通过国家专家提供的大型、多部门培训和试点县培训员培训，加强试点县多部门的服务能力建设。
· 产出3：开发反家暴模式最佳实践和宣传材料，在试点县进行复制和举行公众宣传活动；组织宣传讲习班，针对来自三个省份的多部门决策者，倡导在三个省份进行反家暴模式复制。

项目合作伙伴如下：

· 在国家层面，全国妇联负责实施和协调各县参与该计划。
· 两位国家级专家参与了方案实施，培训或设计监督，李洪涛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和欧阳艳文（湖南公安大学）。
· 省级层面，各省妇联在方案结束时（2017年初）召开推广会议，宣传发展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试点县，该项目的领导主要由县妇联负责，与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执行机构合作，包括：公安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法院；卫计委（及附属医院及诊所）；民政局（及附属家庭暴力避护所）；基层官方机构（主要是居委会）。在一个县，也包括当地的教育部门。第5.2节详细介绍了不同部门的作用。

该项目在三个试点县实施，一期和二期保持稳定。仪陇（四川），宁乡（湖南），靖远（甘肃），这些县大致代表了中西部地区主要农村地区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仪陇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一个主要农业县，位于丘陵地区，距离省会成都约250公里。全县人口109.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71％。仪陇被指定为全国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910元。宁乡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县，位于湖南东北部，距省会长沙只有一个半小时，并被列入长沙经济开发区。全县人口142.2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4％。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7826元。靖远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东部，该县距离省会兰州约150公里。全县人口为50.1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90％，该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3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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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总预算为75万美元，其中包括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50万美元资金，这笔资金来源于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妇女署的赠款，以及全国妇联以人力资源和实物捐助的25万美元。 在联合国妇女的预算中，大约70％用于直接提供活动（培训，整理和翻译材料，会议，实地考察和海外访问），其余资金用于工作人员投入（联合国妇女和妇女署），项目监测和机构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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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设计与数据收集工作于2017年5月至7月期间进行。2017年5月评估组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交了一份包含评估方法的评估启动报告。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评估组任务书见本报告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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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将着眼于联合国妇女署“推动国家反家暴立法工作，扩大多部门模式在中国的影响”（EVAW二期）项目，这一项目由全国妇联负责执行。在这其中，评估的范畴仅限于由中国政府资助的、为期三年（2014年7月14日—2017年7月15日）、总预算500,000美元的项目。评估将重点关注EVAW二期整体状况，在成果层面的项目成就，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估项目对初始设计的影响；确定在项目在国家层面和三省（即湖南、甘肃和四川）每个试点县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成果、经验和教训。本次评估还会对项目的管理和协调结构进行评价，并分析它对项目成果和影响的积极作用和缺点。评估还根据目前项目的调查结果为联合国妇女署/妇联提供了建议。 方法论和项目的细节可以在评估启动报告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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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评估任务书中所述，本评估的总目标是根据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影响和可持续性的DAC标准，对项目进行评估，并针对项目提出建议：

· 相关性：预期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受益人的需求、国家需要、国际重要事项、联合国妇女署的职权和比较优势、以及合作伙伴和捐赠者政策一致。
· 有效性：EVAW二期的产出/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包括项目执行的协调、管理和制度结构等方面。
· 效率：项目执行的措施（监测和指标），以及经济资源/投入（资金，专业知识，时间等）如何转化为成果。
· 持续性：项目结果所带来的持续长期益处的可能性。
· 影响：遭受暴力的妇女和女孩生活的改变/提升；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产生的观念上的变化/提升，这种变化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问题的转型变革。[footnoteRef:3] [3:  来源：UN Women evaluation ToR, 2017.] 


此外，评估考虑：

· 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级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协调，分权结构和制度，并找出改进联动和协调的机会。
· 多部门联动的方法的相关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是否符合OECD-DAC评估标准；以及与人权、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结合是否符合联合国妇女署的评估标准。

主要评估问题如下：

1、评估整体方案进展，分析项目在结果和产出水平上达到目标和指标的程度；
2、确定重要的项目成果、教训（具体的或更广泛的项目教训）、创新之处、良好的实践以及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经验；
3、发现该方案在执行期内对国家和次国家级政策变化的贡献；
4、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估方案的影响；
5、分别在国家层面以及湖南、甘肃、四川省项目点评估该项目管理与协调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建立涉及全国妇联、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多部门响应方案；
6、分析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技术支持的有效性；
7、确定该方案是否适当解决了可持续性问题，并评估该方案所支持的活动是否可能具备长期的持续性；
8、根据上述情况，在行动和战略的层面上为联合国妇女署制定建议，为未来中国的反家暴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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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方法

鉴于“评估启动报告”（并在本报告第10部分中更详细讨论），评估组制定了逻辑框架指标的限制，提出了若干假设，以澄清程序支持的活动与希望产出之间的联系，并指导数据 收集和分析。假设是基于逻辑框架，辅以在开始阶段审查的程序文件。评估启动报告中提供了详细信息。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培训设计与一期项目有较好的衔接，培训运用了一期项目开发的五本教材，教材在培训中的利用率较高。 

· 假设 1：项目所支持的活动被有选择性地纳入到国家反家暴法之中。这些活动包括国外反家暴立法的翻译、总结国际处理家暴问题优秀实践资料的发行、以及前往反家暴实践显著提了法律起草者意识的国家进行考察访问等。
· 假设2：项目为县级执行机构提供的、主要以培训和能力建设为形式的支持，有助于强化该县的多部门反家暴制度，有助于促进国际经验的采用。
· 假设3：项目所支持的能力建设和倡导活动，包括培训和工作坊，可以增加国家层面参与者关于国际标准和项目多部门响应模式价值的理解。
· 假设4：项目为县级执行机构提供的培训支持可以提升多部门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工作者的能力，使其可以提供基于试点受暴妇女需求的、相互协作的高质量服务。
· 假设 5：项目所支持的推广活动，主要是在三省召开的推广会议，可以增强省级政策制定者对试点模式的推广意愿。

评估小组在初始报告中指出，该项目并不是单方面改善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而是提供多部门协调和应对家庭暴力的模式。该项目建立在试点县及其省内的一系列先前工作的基础上，在国家现有的立法基础上，包括在项目一期（2010-2012年）进行的干预措施。因此，项目活动本身不可能成为任何影响因素，但应该被认为是促成因素。因此，评估应被视为贡献分析，其目的是评估项目的贡献。评估呈现了项目在成果和产出水平上达到目标和目标程度。评估组没有以评估项目设计的活动为主，除非认为对产出/成果有直接影响，或评估组在评估中认为活动产出对程序逻辑中的薄弱环节有影响。

评估采用混合定量和定性方法，如下所列。 分析利用对调查回应的定量分析，以及面试数据和文件的定性分析。

· 对项目相关的文件进行查阅
· 在国家层面和各试点，针对关键个人和机构开展访谈和焦点小组
· 从试点县执行机构获取数据资料/进行调查
· 可能在试点县对培训参与者进行调查（经由联合国妇女署/全国妇联同意）

1.1.2 数据搜集

数据收集于2017年6月进行。数据收集的各部分如下：

· 查阅项目文件以及在项目实施中制定和使用的材料（各县模式的总结，培训材料，法律译文，优秀实践的指南等）。
· 对在北京的相关参与群体进行访谈，包括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评估组原希望能与除全国妇联意外的相关国家级机构进行访谈，但未能安排。
· 对主要的项目顾问进行访谈：李洪涛教授（中华女子学院），欧阳艳文（湖南公安大学）。
· 在三个试点县展开实地调查，包括对一些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焦点小组，对象是社区代表和一些家暴受害者/幸存者。
· 在每个省的省会城市开展了针对一些省级层面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包括省妇联和其他参与到反家暴工作中的部门。
· 所有的访谈对象和焦点小组/会议参与者的列表见附录2。
· 资料通过对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部门/机构的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问卷调查覆盖所有三个县以及每个县中主要参与项目的部门，涉及关于项目实施、成果和挑战等一系列的内容。对该调查的回答载于下文，如[CS/Q10]（县问卷调查/第10题）
· 培训调查。该项目组织的培训的130名参与者接受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他们在培训和学习中的参与，以及对所学内容的运用。调查结果见附录5。

1.1.3 数据搜集和方法论的限制因素

评估组希望通过到各县各个合作伙伴机构开展会议和访问的方式来了解试点县的工作和合作。尽管如此，在试点县的资料收集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局限：

· 资料收集的时间相对紧张。评估组在十天的时间内走访了三个省和三个试点县。在路途上花费的时间难免会影响到在各地实际的工作时长。平均来看，在每个县约有一天半到两天的可利用时间。对于项目所涉及到的所有主要部门以及社区成员、少量的家暴受害者的访谈/会议来说，这些时间是足够的；但无法对试点县内那些较远的地点进行走访。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可能只反映那些相对较好的乡镇的情况。没有办法评估更多其他情况的乡镇和村庄的状况。

· 在所有地方，会议都是由当地执行机构和/或其合作伙伴安排的。在中国进行这种地方层面的实地调研，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没理由认为这会导致资料收集的特定偏差，但评估组可能会更倾向于展现那些较好的实践案例。

· 评估组没有在任何一个县走访到了非妇幼保健中心的卫生机构。这可能是因为妇幼保健中心属于计划生育系统，而计划生育系统和妇联的关系非常紧密。评估组没有在任何一个县走访到了低层次的医疗机构（县级以下：乡镇，村庄等）。

· 相比其他项目合作伙伴，评估组和各试点县的法院的沟通非常有限。

· 评估组只在靖远县见到了处于县级真正领导地位的人（县长或县委书记）。虽然没理由认为这会使所收集的数据失真，但也意味着至少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完整的。

· 在非试点县只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后续的资料收集。实地调查之后评估组认为，通过在试点县的实地调查和在各省举办的多方会议，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关于规模化推广的资料。例外是在甘肃，在由评估组举办的省讨论会中对一个非试点县进行了访谈。

· 在县调查中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是不确定的，这或是由于资料不完整，或是因为资料或所采取的规定的不一致/缺乏明确性。

· 可用于评估警察或法律制度在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实际效果中的数据有限，这种评估不在本评估范围之内。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利用了各县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或对我们的调查结果进行三角测量。

由于不同部门和不同县给出各异的回应、互相参照的访谈/焦点小组的研究发现又和文件、数据以及问卷调查的回答存在冲突之处，都导致了资料的收集存在一些局限性，评估组试图在评估中克服这些局限性。在评估组对数据存疑或不同的信息/资料源存在冲突时，我们尽量在报告正文中将其体现出来以呈现较为真实的状况，并提供我们认为最为可靠的解释。

[bookmark: _Toc364066390]伦理，性别和人权因素


道德，性别和人权是本评估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联合国文件第19号一般性建议：暴力侵害妇女行为，A / 47/38（1992），第7段，免遭暴力（无论是性，精神，情感，财政还是身体）是一项基本人权。保护人身免遭暴力侵害和安全自由的权利得到承认。

家暴与更广泛的性别不平等有关，应从性别角度来理解。评估组将性别分析纳入评估。三个试点县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规范、文化和社会对男性的地位、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力更大，这在中国北方尤其明显。 性别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索家暴性质，因此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都会使用。评估组系统地询问在特定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不同的问题，涉及：

· 三个项目县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价值观，期望和权利。
· 三个项目县的男女实践和男女权力关系不平等;
· 上述如何体现在反家暴工作中。

家庭暴力侵害了广泛的人权，特别是在试点县，评估小组发现，它侵犯了妇女的生命权和妇女的身心健康，妇女没有干涉的权利，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政治敏感，评估组在评估中强调了人权在项目的实际应用，例如项目参与者是否有权力了解家暴是人权问题，参与者是否增强了对妇女的尊重和责任感，保护和实现妇女在家暴中的人权。
	


[bookmark: _Toc364066391]培训，能力建设和意识提高

本部分分析了试点县培训的效果，既包括项目的直接培训，也包括试点县本身或各县各部门进行的后续培训。评估组采用简单的示意图，了解可能影响培训过程的因素，开展活动，促进知识/意识的规范和行为的改变。本部分的分析依据是模型，并通过期望的影响程度来评估培训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364066392]综合调查结果

调查和访谈数据显示，培训设计精良，执行方式大部分与培训对象的受训人员的工作相关或高度相关。 大多数受训者认为培训非常有用。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训人员认为，培训至少对家庭暴力有了基本了解，以及了解了各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原则和做法。 受访者报告说，培训给了很多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和实践资料，并且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中利用这一信息和/或传授给他人。关于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和类似文件的实用资料，作为培训材料和受训人员的资料列在附件中。

虽然训练有针对性且与学员非常相关，但在评估组的评估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在后续的培训设计中进行改进，包括通过更好地调整个别县的情况；更明确地强调实际技能，如沟通，以及法律信息；更加强调性别观点；更明确地强调家庭暴力的正确定义和具体范围和性质。

评估发现，培训正在提高对家庭暴力概念和理论的认识，绝大多数受训者表示，他们对培训后的家庭暴力有一个基本的/良好的了解。通过该项目进行的培训显然影响了理解和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员的规范，但似乎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都表明，关于错误归属的误解和对家庭暴力的可能补救措施仍然存在。

在调查中进行的访谈往往表明规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发展水平有关。三个试点县有不同的出发点，例如宁乡和靖远的受访者对男女角色和暴力可接受性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所有县似乎在改进知识和改变规范方面取得进展，但目前看来的进展程度在各县之间是不同的。当然，支持继续培训、推广和提高认识也是需要的。

在行为层面上，所有县的一些受访者讲述了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或处理他人时使用家庭暴力知识的事件。

三个试点县不同部门之间的后续培训组织有所不同，有些对有组织的后续培训提供了相对较强的支持。 鉴于项目取得的进展，还需要持续深化的培训，评估组认为，必须在各县建立更系统的培训方法。

评估结果在本节的其余部分详细讨论分析。

[bookmark: _Toc364066393]培训

培训是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也是本次评估工作中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项目旨在利用一期项目开发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多部门合作工作手册》，在三个项目县为合作伙伴开展多部门合作和转介的参与式培训。学员主要包括县级妇联、公安、卫生、司法、民政（庇护所）的工作人员，受暴妇女代表、以及社区工作人员。本次评估的范围是2014-2016年在三个项目县开展的反家暴基层骨干培训班和ToT培训，评估团队运用问卷调查及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上述活动在以下方面作出评价：

· 培训设计：方法和内容的恰当性；
· 培训对县级多部门骨干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知识、意识的提升效果如何；
· 培训是否/如何改变/提升了县级多部门骨干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持有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
· 培训是否/如何改变了县级多部门骨干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行为。

[bookmark: _Toc364066394]培训的问卷数据是通过两种调查获取的：上面提到的对试点县参与项目的各部门的调查，和针对在三个县中目标受训群体的调查。调查对象是从县妇联办公室提供的培训人员名单中随机挑选的。针对TOT培训共回收问卷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9份（仪陇51/宁乡33/靖远46)。受访学员中，31.6%的人从事与反家暴紧密相关的工作，55.4%的人从事与反家暴有一定关联的工作，其余与反家暴无太大关联的受访学员，大部分为受暴妇女代表。其余15％中，约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的工作与家庭暴力并不密切，其余6％的人表示他们的工作与家庭暴力并不十分相关。此外，评估组在调研中分别开展了多次针对培训的焦点小组访谈，参与者为县级多部门的受训学员代表，受训的社区工作人员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每组的参与人数为5-12人。

[bookmark: _Toc364066395]反家暴培训后，对家暴应对机构的意识和认真度大大提高。例如，一名来自仪陇警务人员说：“参加了两次培训，包括参加项目培训和欧阳老师的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反家暴的知识和提高了我的意识我在反家暴工作中变得更加以受害者为中心，更积极和更负责任。我们有一个核心团队，来自不同部门的成员进行培训，并向基层警察讲课。最重要的是意识和认真。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在基层工作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很重要。现在我们知道这很重要了。公安局处于反家暴工作的前沿；这是我们的责任以“以受害者为中心”服务的思想为例。以前，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发生家庭暴力事件，那么受害者也有责任。现在，我们明白，了解受害者面临的多重问题是重要的，我们在案例之间进行更多区分，更能够考虑受害者的真正需求，以更专业的方式行事。案件以更加程序化的方式处理。

[bookmark: _Toc364066396]培训设计：方法和内容

[bookmark: _Toc364066397]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培训设计与一期项目有较好的衔接，培训运用了一期项目开发的五本教材，教材在培训中的利用率较高。 

[bookmark: _Toc364066398]培训设计基本合理，参与式培训方法灵活高效，培训内容的实用性整体较强。在人权方面，根据与培训设计人员和培训人员的访谈，承认对妇女的暴力剥夺了妇女最基本的人权，也是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暴力剥夺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利以及参与社会能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它也对妇女的健康权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在任何地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重要的是在环境中理解：它起源于它的运作方式，与之相关的历史以及使其持续存在的机制和态度。探索受害者如何看待这种暴力，受害者的内在感受，以及社会中对施暴者的影响也很重要。

[bookmark: _Toc364066399]通过培训，80%的受访学员对家庭暴力的危害至少有了基本的了解，80%的学员对本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原则和工作流程至少做到了基本了解。近40%的学员认为培训中运用的案例非常贴合工作实际，约三分之一的学员认为案例基本贴合工作实际。70%的受访学员认为反家暴工作中，受暴妇女的参与十分重要。绝大部分学员对相关法律法条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很高，在实地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者（包括社区居民代表）都能够列举2016年3月《反家暴法》出台以来，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观察到的反家暴工作的新进展。

[bookmark: _Toc364066400]培训教材的附件也有较强的实用性，过半的受访学员表示曾经在工作中运用过手册附录中的法律法条。仪陇县的一名学员代表说道：

[bookmark: _Toc364066401]以前对家暴没有很深刻的理解，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做宣传的时候也不能给别人带来深刻的理解。在培训中，老师把相关的法律知识给我们整合了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更浅显地给别人讲清楚，帮助妇女自己判断自己是否遭受了家暴。

整体而言，参与式的培训方法有效提升了培训效果，学员能够准确记忆的场景几乎都是参与式方法在培训中的运用。学员对培训内容、方法的满意度较高，大部分（60%）的受访学员认为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技能非常有用。培训内容在以下方面略显不足：

· 培训设计应该进一步考虑到三个县的差别以及三县、多部门学员的具体需求，在培训设计前应该开展深入的参与式需求评估；
· 从实地访谈的结果来看，培训内容突出强调了司法、法律程序，与受暴妇女沟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知识与技巧培训略显不足；
· 社会性别理念与视角的部分较为薄弱（深入讨论参见下一小节）；
· 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规范与明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家暴对象的认定应该扩大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近亲属。从问卷结果来看，受访学员无一例外地把家庭暴力的对象认定为合法婚姻以内的家庭成员。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同居关系、分手之后的离婚夫妻也应该纳入其中。
· 家暴行为程度的认定需进一步厘清。培训中应当明确强调，尽管大多数的家暴行为还没有发展到需要治安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程度， 但是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家暴，受害者应该获得帮助和支持。
· 根据访谈和问卷，目前学员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以及在工作中接触和处理的家暴案件，绝大部分是身体暴力的案件，许多学员对精神暴力、经济暴力和性暴力等其他暴力形式没有太多了解。

[bookmark: _Toc364066402]改变知识和意识

整体来看，培训学员对与家庭暴力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阐述的较为清晰。大部分学员了解了（41.5%的学员表示非常了解、43.1%的学员表示基本了解）家庭暴力的本质、形式、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大部分学员认同“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与文化中的父权制以及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79.2%），认同“家庭暴力是对女性人权的极大侵害”（83.1%），在宁乡和仪陇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学员代表清晰指出这是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以及妇女经济地位低下导致的。在现场访谈中，学员代表表示，“通过培训，知道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只要实施了家暴，就是违法的。”仪陇县妇联罗主席说：

男的开大车回家，连一口热水都没有，以前就觉得这女人该打！现在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以前都会劝女人多做点事情，现在明白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哪怕这个女人再错，都不能打。
 
但是培训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大范围的意识提升。问卷结果显示，31.5%的学员认为“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和受暴方都有责任”；16.2%的学员认为“家暴可以通过女性努力维护男性的权益得到解决”。这一问卷结果在实地调研中得到了印证，例如四川仪陇县的某金牌调解员认为“女人要打扮漂亮，多做家务，就能避免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部分县级的多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大部分社区级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代表都认为“家庭暴力是男女双方都有错”；基本没有受访者能够在访谈中指出，家庭暴力的根源之一是夫妻双方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bookmark: _Toc364066403]以上案例表明，社会性别以及以权力为本（right-based approach)的理论、知识与视角在培训内容的设计中略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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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的根本策略是改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此挑战传统性别观念和价值观是一项重要的项目目标。评估团队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仪陇、宁乡、靖远三县对“家庭暴力”的观念在传统上大致相同，但是由于三县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思想和文化的开放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项目实施之初，与“家庭暴力”相关的传统观念与价值观在各地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别，例如湖南宁乡的社区代表认为“家庭暴力，男人打女人在很多年前就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年轻人，没人会容忍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甘肃靖远，社区组长说，“你把男人惹急了，打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结婚的时候，媒人就当面说‘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女人要打，轻轻打一下无所谓的，我们到现在都是这样认为呢。”因此，从社会性别规范和社会性别实践来说，项目在三县实施的基础起点是不一致的，因此项目结束时，期待三个县的项目参与者在扭正传统性别观念、重塑价值观的方面达到一致的高度也是不现实的。

社会性别观念以及意识的提升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固有的传统观念和性别意识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培训活动得到扭转与提升。如前所述，学员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能达到彻底改变社会性别意识，从而改变传统观念、价值观的程度。但是从三县的访谈情况来看，县级多部门骨干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社区代表，普遍通过参与培训，在各自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bookmark: _Toc364066405]改变行为

通过培训获得知识，从而改变意识、提高技能、影响行为，是二期项目设计的逻辑框架之一。但是知识-意识-技能-行为的良性推动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因此在项目刚刚执行完毕的时候，终期评估很难对行为改变做综合全面的评价。即便如此，评估组仍然观察到一些积极的行为改变，本部分的评估将评价三个部分：

1.1.4 项目直接开展的培训活动带来的改变

评估问卷和访谈结果表明，培训给学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积极的行为转变，例如：仪陇各部门的学员表示，培训和多部门联动机制转换成了一种监督和动力，“别人都干得好，我这里也不能出错”，从而转变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公安局的受访学员表示，“培训之后，自己在工作上更加积极主动，在反家暴工作中更有责任心”；“作为基层民警，以前对反家暴工作态度很漠然，以前在基层工作过近十年，接触到许多反家暴的案例，都没觉得太重要，现在觉得好重要”。宁乡的社区工作人员透彻理解了反家暴工作的本质和过程，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情怀”，身体力行推动反家暴知识的传播、帮助受暴妇女获得援助和支持。靖远的受暴妇女代表表示，通过参加项目活动，了解了更多家暴的知识和产生的原因，更愿意在自己的工作中，传递正能量，帮助那些受暴妇女摆脱困境，还会给自己的同事讲，应该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为受暴妇女提供支持。
 
在问卷调查中，三县的大部分受访学员能够就“培训如何影响行动”给出具体的案例，例如：仪陇县的学员表示：通过参加培训，了解了如何帮助受害妇女联系公安部门和妇联，成功离婚，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宁乡县的学员举例说：2013年3月，妇女刘某来我办公室投诉，说被丈夫殴打，赶出家门，我依法把她送到了庇护所，并将此事转介给派出所和乡妇联。靖远的学员表示：对于寻求帮助的受暴妇女，我都会为她讲解反家暴的基本知识，引导她们向相应的部门积极寻求法律援助，按照维权流程寻找法律保护。

1.1.5 通过再培训扩大、深化项目影响所带来的改变

ToT培训旨在培养各个单位和社区的培训师队伍（“小教员”），通过学员，把反家暴的知识、理念与技能推广到自己所在的单位（横向扩大）和社区（纵向深入）。问卷结果显示，三县各个部门在项目实施期间组织了与反家暴相关的再培训，以县妇联组织的培训为例，仪陇县妇联组织了主题为“反家暴基层骨干培训班”、“反家暴妇联干部培训班”等四次相关培训；宁乡县妇联组织了主题为“反家暴工作者能力培训”、“反家暴师资培训”等五次相关培训；靖远县妇联在2015、2016年共计组织“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培训班”5次。

通过参加培训，35.4% 的学员已经向自己的同事传递了很多自己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技能，58.5%的学员表示传递了部分知识与技能。结合访谈的结果来看，公安部门的学员能够更好地将自己在培训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每周一次固定的利用视频开展教学的学习活动，在较大范围内，传递给同事，例如仪陇县公安局的任队长、靖远县公安局的焦主任，参加过项目培训之后，不仅在公安系统内部组织了专门的反家暴培训，而且作为“小教员”，在公安局固定的学习中向全县公安干警宣讲相关知识，但是学习效果无法评估。其他部门很少开展时间固定的培训活动，反家暴宣传和再培训往往只能通过“以会代训”的形式开展。各地继续开展再培训，拓展培训的横向扩大和纵向深入是很有必要的。相比而言，由受训学员担任“小教员”的活动在其他部门收效有限，但原因不能归咎于学员，而是因为：

· 培训没有给学员设定在培训的明确目标，也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再培训的指导（欧阳燕文）。
· 如果所在部门没有安排正规的培训，仅靠学员本人的意愿，很难开展有组织、有规模的定期培训，建议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推动各单位将再培训计划纳入议程。


相较而言，宁乡县的再培训更加注重走向基层。实地评估发现，尽管县妇联没有进一步制订清晰的再培训计划，宁乡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不仅从项目中学到了知识、改变了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的行为，例如某社区妇联黄主席，在项目培训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反家暴的理论，务求将知识的提升和意识的改变转化为行动，近年来做了大量的社区基层普法和反家暴干预工作，并且在社区一级的工作中，能够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践，例如使用危险评估量表对于高危案例，开转介信，让受暴妇女去县里的庇护所寻求庇护。黄主席表示，

通过参加培训，我收获很大。以前做妇联工作接触家暴案例，一般来说会调解为主，不会进行评估，劝和，或者喊夫妻双方过来，进行教育，说重话。地方政府有威信。但现在接触后，很多概念和工作方法改变，不会一味进行调解，首先会评估，鼓励说出真相。以前听三言两语，现在注意倾听技巧，鼓励让她认为我专业，她的需求多样，说不定她的情况不适合调解。现在也会转介到其他地方，多部门联系要多很多，和卫生部门，和派出所。建立了有效的网络。

以上讨论也印证了培训项目影响的地区性差异——仪陇社区和宁乡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在反家暴知识、意识提升，行为改变方面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区别。究其原因，除了项目实施的差异，评估组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县实施项目的基础不同。湖南是反家暴项目实施的重点省份，从社区到省级，都经过了长期的反家暴知识与意识的洗礼，与其他两县相比，项目在宁乡深入社区，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

1.1.6 基层宣传活动

在三县的访谈中发现，县级多部门联动反家暴的工作人员都指出，反家暴的工作的重点之一是通过宣传提高公众意识，从而彻底改变与家暴有关的传统观念。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普法宣传是各部门的一个常规工作手法，三县各部门在项目实施期间均制作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材料，主要形式包括画报、折页、读本、服务手册、年历等，各县级单位在城镇和农村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评估统计的宣传活动是项目实施期间内各单位宣传活动的总和，包括但并不局限于项目支持的宣传。以公安局开展的宣传活动为例：仪陇县公安局共印制“构建和谐反对家暴宣传折页”10万份，在城乡社区、街道和派出所发放，在项目实施期间，仪陇县公安局举办了法制讲座、反家暴日活动等五次宣传活动，受益群体包括中小学生、农村群众、妇女儿童，累计17万人/次。宁乡县公安局印制“反家暴相关法律法规”2000份、“反家暴流程和评估细则”3000份，在城区及各乡镇发放，宁乡县公安局开展了两次宣传活动，活动形式主要是布展、发放资料，受益群众约3.5万人。靖远县公安局印制“反家庭暴力法”宣传材料2万份，在各乡镇派出所分发、印制“反对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宣传折页2000份在各种反家暴活动中发放、制作两个“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展板长期布展于县公安局办公大厅，此外，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了题为法律“七进”宣传、反家暴专题宣传等多次宣传活动，宣传形式主要是走进社区、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讲座、发放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布置展板等宣传活动，累计受益的师生、居民、群众约为20万人次。

在三县深入城乡社区的现场访谈发现，对城乡社区居民影响最大的反家暴宣传来自司法部门和妇联。司法局承担了大部分基层普法的宣传活动，特别是宁乡县司法局的普法宣传活动深入社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在社区访谈中发现，所有的十几位社区代表，无论长幼，都能陈述反家暴的相关知识理念，并且能够具体指出，这是在司法局深入社区的普法活动学到的。在三八妇女节等节日，妇联也会在乡镇、社区组织开展与反家暴相关的普法宣传活动。但是三个县宣传工作的力度和具体做法是不太一致的。例如，仪陇县采用较为传统的普法宣传车、用喇叭广播的方式在社区开展宣传，宁乡的普法宣传活动则更为形式多样，宣传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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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具体目标，在项目内部合理分配资源，提供人力支持，确保培训效果能够横向扩大、纵深延展。

· 争取地方领导支持，将反家暴再培训纳入各单位的常规学习计划。

· 项目已经培养了一批可以独立开展再培训的培训师，但是培训是要接受再培训，不断学习，更新学习最新出台的相关立法、了解各地反家暴的优秀做法、强化对反家暴问题的深度理解。




[bookmark: _Toc364066407]建立系统和制度化工作 

协调反家暴响应中各部门工作的制度主要是由当地妇联和其他合作部门建立的。同样，在不同的县，当地政府部门（包括公安、法律部门、法院、卫生部门和庇护所）向家暴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方式也不同。项目提供的培训促进了这些制度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决定了他们的操作或运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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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点县存在一些不同的多部门协调方式，包括定期高层会议，转介制度和工作层面的联络。工作层面的协调似乎显示出多部门工作实践的制度化趋势。领导层对跨部门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在所有试点县中的重要性都得到了特殊的强调。

· 转介在三个县都较为常见。转介的模式在各县均有不同，在一些案例中转介水平较低。问卷调查数据无法说明一些地方没有转介的原因，也不能看到未被转介的案例是如何被处理的。系统内的转介在县内系统整体的协调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了转介的一系列困难，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 家庭暴力在不同的县、不同部门的工作中以不同的方式纳入到人事考核中。如何创造有利于增加家暴受害者福利的系统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可应用在规模化的过程中的机制，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 存在很多关于所收集数据的问题，以及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的关于家庭暴力发生率的问题。对数据收集和记录系统的关注有必要的。

· 证据表明，该项目开发的多部门制度应该是可持续的，但不同部门提出的大量的挑战依然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并且思考这些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解决——尤其是随着工作的进步和接下来反家暴法的实施，三省家暴案件可能会更多地曝光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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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总结了三个试点县参与机构的主要职责。

表1：县级制度的主要特征

	部门/制度
	任务/功能

	联席会议制度
	· 所有县
· 由妇联牵头

	是否有转介制度？
	· 所有县
· 转介模式存在差异

	个案管理的协调要点
	· 在所有县中均设立第一响应者负责追踪制度

	是否有数据共享/跨部门信息系统？
	· 各部门称有信息共享，但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制度

	妇联
	· 负责多个参与部门的协调工作
· 记录投诉
· 向其他部门转介
· 可能协调县内的后续培训活动
· 可能参与家暴案件的协调

	公安部门
	· 110热线工作受理家暴案件
· 回应家暴投诉
· 可能进行家暴案件的调解
· 处理
· 发警告信、告诫书
· 收集/提供法律诉讼中所使用的证据
· 向其他部门转介

	司法部门 / 法律援助中心
	· 提供法律援助
· 向其他部门转介
· 附属机构可能参与家暴案件的调解

	法院
	· 处理家庭暴力和/或离婚案件
· 签发保护令
· 法院还可组织合议庭并邀请妇联和社区代表参与处理家暴案件

	在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指导下的医院和诊所
	· 提供治疗和咨询
· 记录家暴的临床证据
· 转介到其他部门

	民政部门
	· 建立和管理家暴庇护所

	教育部门
	· 宁乡的教育部门/机构纳入在内
· 所有县均在教育机构进行了宣传活动

	基层官方机构
	· 所有县的社区办公室都参与其中
· 所有县社区层面妇联、派出所、诊所等均参与其中
· 虽参与形式可能不同，村官和小区的管理均参与其中

	媒体报道
	· 所有县的改革都曾被当地媒体报道，部分曾被国家媒体报道




[bookmark: _Toc364066410]各试点县合作模式

评估组发现了试点县所呈现的如下几种主要处理家暴问题的协调形式：

· 部门间的协调，包括县级参与到家暴相应工作中的各部门，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的；
· 连接各个家暴响应部门的转介制度；
· 系统内的协调。

这些协调形式在下面的小节中进行探讨。

1.1.7 跨部门协调机制

评估组发现了试点县所呈现的如下几种主要处理家暴问题的协调形式：

· 部门间的协调体系在三个试点县都存在[CS/Q2]。在最高分为5分的情况下，各县所有接受调查的部门对这一协调制度评分均为4分或5分[CS/Q6]。主要的组成部门是妇联、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以及民政部门。各县主要的协调主体是妇联[CS/Q5]。即使在大多数县中，所有的部门都是名义上平等的合作伙伴，但民政部门似乎起着相对次要的作用，而公安部门在所有县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在宁乡，教育部门也直接参与其中。访谈表明其他部门的相对实力和参与程度都有所不同（下文有讨论）。在所有案例中，主要的参与机构是县级的各部门；乡镇机构似乎不参加协调会议。

· 根据试点县问卷调查的结果，即使不同县的开会频率有所不同，但部门间的协调会议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仪陇和宁乡报告称每季度举办一次例行的协调会议，而靖远报告称当地的会议每月举办一次。宁乡称当地的会议频率会随着部门间合作的常规化而降低，因为所需的高层次/管理层面的协调减少。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特设的协调会议并不常见：虽然宁乡的调查中显示一些特定的部门会召开非常规的会议，但只有靖远报告称有这样的特设的协调会。[CS/Q3]
· 一县司法局的一名法官说：“多部门之间觉得工作起来更有底气，觉得其他部门都在帮我，工作对家暴实施者的震慑力更大。以前靠娘家人，现在都是靠政府。”

· 对于协调会议的功能，在各试点县的调查结果有很高的一致性。主要的功能包括：信息/经验共享和部门间的沟通；增强部门间协调；讨论反家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讨论家暴案件和案件追踪。
· 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表示，“以前我们想要（把家暴受害者）转介到其他部门，是要靠个人关系，现在靠机制。”

· 根据调查结果[CS/Q9, CS/Q10]，除了一个部门以外，试点县所有参与项目的部门都称，部门间的协调没有为他们的部门造成任何工作困难，没有导致部门工作的不明确，也没有使他们的实际工作更加繁琐。在几乎所有的调查中，各部门都认为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是有益的。这些益处包括：在处理家暴工作中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增强合作和沟通；在各部门建立一个指定的人员系统来负责与其他部门联络。
· 多部门联动反家暴机制建立之后，提高了案件处理的专业性，例如仪陇县的一位律师说：多部门联动之后，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都更加规范更加专业了，保护受害人权利方面更加有效。比如公安部门对现场材料的搜集，对受害人以后如何争取自己权利的最大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卫生部门，对伤情会有更加详细的记录，例如如何受伤的，这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

· 有一个部门没有给出积极的评价，该部门认为负责协调的部门没有对不同部门之间责任进行清晰的划分，缺乏对家暴工作和程序的理解，并认为有必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

· 所有的受调查部门都回复称，相对于每个部门独立地处理家暴案件，部门间合作的模式存在优势[CS/Q10]。调查的回复中提到了以下主要的优点：明确了不同部门的任务并规范了工作程序；确保家暴受害者可以获取政府服务；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多方面的完整的服务并避免不同部门提供的服务之间出现隔断；通过合作增加反家暴力度；为反家暴工作创立人际网络；使向合理服务的转介成为可能（例：医疗服务，庇护所）。多个部门的回复都体现了部门间合作处理家暴受害者复杂/多重需求的重要性。

· 被访者明确表示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本项目的成功发展是必要的。在许多访谈中都发现，参与项目的各部门都强调了为跨部门合作提供有力的领导支持的重要性，包括财政支持，相关政策支持，行政支持等。被访者也强调，领导对反家暴工作的重视会支持他们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并对于明确和提升他们工作的合法性有重要的作用。

· 各县都将反家暴工作纳入到了部门和/或政府人事考核系统之中。根据访谈得知，反家暴工作以多种方式对人事考评产生影响；各县的被考核部门、执行考核的部门以及考核采取的形式（包括指标、目标等）都各不相同。虽然在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这种做法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但将反家暴工作纳入人事考核中可能会为目标部门提供事业上的或物质上的动机，使他们更加重视反家暴的工作。管理得好，这样的制度可以为政府部门合理应对家暴创造动力；管理不善，会造成不正当的动机——例如瞒报家暴案件、贬低问题严重性、或用不正当方式处理家暴案件。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那些把家暴问题视为维稳事项的地方。目前的做法还有待进一步思考，以总结试点县和/或规模化过程中非试点县中所采取的优秀做法和有效的指标。

· 各县报告称，工作层面协调通过正式的、高层的协调会议来达成。尤其是在宁乡和靖远的受访者表示，项目中所涉及到的各主要部门现已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并且这些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跨部门的问题解决都比较容易。例如，两地的受访者都称，在遇到特定的家暴案件问题时，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部门的同事，也可以方便地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举办小型的、工作层面的会议来讨论特定案件中的各项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尤其是靖远），反家暴工作所涉及到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人员通过建立项目微信群的方式来增强沟通。

· 在各试点县推动项目的主要部门略有不同。在宁乡和仪陇的访谈显示，妇联是反家暴工作的牵头机构，并得到了当地公安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支持；而在靖远则是当地公安部门起到了实际上的领导作用，当地公安经常代表该项目发言，并且妇联认为公安部门是反家暴工作的一个合适的“归宿”机构，因为相对于妇联来说，他们在地方行政系统中的资源和机构资本都要更多。在那些一个或两个部门尤其关系紧密并在反家暴工作中起到驱动作用的县，可能其他部门的需求/利益不够明确。

· 这里所讨论的紧密的工作层面联系，似乎可以作为一个衡量部门间的协调结构制度化的指标，虽然至少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联系大多是人际关系，意味着一旦出现项目关键部门的重要人员变动，这种联系就有可能受损。这种联系的制度化程度在不同的区县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 靖远是妇联改革的一个试点县，县妇联经过县级的批准可以将其他部门的人员纳入妇联工作。根据访谈得知，这使妇联无需特定的批准就可以更容易地召开会议，也提升了跨部门工作的合法性。

1.1.8 转介制度
下表总结了关于跨部门转介的各县调查结果（数据涵盖2014-2017项目第二期）
[bookmark: _Toc485742116]表2: 转介数据
	转介部门
	
	
	向其他部门转介（转至部门）
	从其他部门转介（来源部门）

	
	全部/ 家暴案件
	全部/ 跟进
	妇联
	公安
	卫生
	司法/法律援助
	法院
	律师
	民政/庇护所
	综治办
	家庭
	妇联
	公安
	卫生
	司法/法律援助
	法院
	律师
	民政/庇护所

	仪陇
	
	
	
	
	
	
	
	
	
	
	
	
	
	
	
	
	
	

	卫生
	66
	62
	25
	
	
	
	
	
	
	
	
	45
	
	
	
	
	
	

	妇联
	134
	无数据
	
	48
	45
	65
	
	
	8
	
	
	
	19
	25
	
	
	
	

	民政/庇护所
	33
	22
	
	
	
	13
	
	
	
	
	
	8
	
	
	
	
	
	

	公安
	无数据
	无数据
	19
	
	
	
	
	
	
	
	
	48
	
	
	
	
	
	

	小计
	
	
	44
	48
	45
	78
	
	
	8
	
	
	
	
	
	
	
	
	

	宁乡
	
	
	
	
	
	
	
	
	
	
	
	
	
	
	
	
	
	

	卫生
	无数据
	无数据
	17
	
	
	25
	8
	5
	
	11
	15
	
	
	
	
	
	
	

	妇联
	502
	426
	37*
	125
	
	140
	75
	
	49
	
	
	
	5
	28
	
	
	
	13

	民政/庇护所
	58
	17
	49
	
	6
	4
	
	
	
	
	
	
	
	
	
	
	
	

	公安
	1,537
	1,537
	126
	
	
	
	
	
	
	
	
	
	✓
	
	
	✓
	
	✓

	小计
	
	
	229
	125
	6
	169
	83
	5
	49
	11
	15
	
	
	
	
	
	
	

	靖远
	
	
	
	
	
	
	
	
	
	
	
	
	
	
	
	
	
	

	卫生
	150
	85
	20
	24
	
	79
	
	
	22
	
	
	
	7
	
	
	
	
	

	妇联
	150
	130
	25*
	26
	12
	65
	
	
	2
	
	
	
	7
	5
	
	
	
	3

	民政/庇护所
	22
	22
	6
	
	1
	
	
	
	
	
	
	4
	
	
	
	
	
	

	公安
	225
	46
	7
	
	
	
	
	
	
	
	
	26
	
	
	
	
	
	

	司法/法律援助
	320
	146
	
	
	
	
	
	
	
	
	
	65
	
	
	
	
	
	

	小计
	
	
	58
	50
	13
	144
	
	
	24
	
	
	
	
	
	
	
	
	

	注: (1)  全部/ 家暴案例：由部门处理的全部家暴案件数。 (2) 全部/跟进：由部门跟进的全部家暴案件数。 (4) 注意妇联*是指妇联的县级以下分支—如在妇联系统内向下级转介。 (5)  对勾 (✓) 用于表示在调查结果中只给出总数字的转介来源，无法分配至各个部门。 



问卷调查数据的主要研究发现：

· 知识、意识和服务提供：

· 提供答复的所有部门（n=14/15）都表示他们已知本部门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CS/Q18]，也知道其他部门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在转介过程中知道应联系的办公室/人员的具体信息[CS/Q17]。

· 提供答复的所有部门（n=14/15）都表示他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与家暴受害者进行了“参与式”的讨论。举例来说，工作的方法以受害者为中心，获取关于暴力的形式/频率、伤害、背景或家庭情况信息，提供其他可用服务的信息等。

· 提供答复的所有部门（n=14/15）都表示工作人员接受了转介工作流程的培训[CS/Q14]，虽然这些部门，尤其是较低级别的行政系统，并不能明确地说出他们是如何对转介的需求做出评估的。

· 整体转介水平：

· 关于转介整体水平的数据有一些附加说明：（a）由于一些县/部门的数据不完整，导致分析比较复杂。（b）将确切的转介次数转化为全部接收案件的转介比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个个案可能会被转介到多个部门，这意味着上表中向其他部门的转介的数字可能存在重叠部分。

· 在不同部门之间和各县之间，全部案例中的转介比例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仪陇的卫生部门/医院在这段期间内只转介了37%的案例，而靖远的卫生部门/医院则转介了82%的案例。根据提供的数据，靖远的公安部门只转介了3%的案件，而宁乡的公安部门转介了8%。从调查数据来看，这种转介水平的差异没有明显的原因，在实地调查中也没有找到原因。（尽管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是在实地调查之后，意味着实地访谈中不可能系统地包含这一问题。）不转介的原因还需要更系统的探讨。

· 调查数据无法准确反映个别部门在不转介时的行为。例如，在仪陇的卫生部门/医院，尚不清楚在没有转介的情况下对案例如何进行处理。我们可以猜测，这些案件得到了处理，但没转介到其他部门，但无法确定或说明原因。对于民政/庇护所来说，这是个困境：由于民政/庇护所在县系统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很难理解为什么少有案件被转介到其他部门。

· 不同县的转介模式不同：

· 在仪陇和宁乡，除了从妇联转介的案例（以及宁乡民政转介的部分例外情况），妇联是接收其他部门转介最多的部门，这似乎表明在跨部门转介制度中存在较高的集中度。在靖远，除了从妇联转介的案例之外，司法部门/法律援助是接收转介最多的部门。 
· 如果考虑所有转介，包括从妇联转介的所有案例，那么接收转介的主要部门如下： 
[bookmark: _Toc485742117]表3: 转介排序

	县
	转介排序

	仪陇
	司法部门/法律援助 > 公安部门 > 卫生部门 > 妇联 

	宁乡
	妇联>司法部门/法律援助>公安部门>法庭 >民政 > 其他

	靖远
	司法部门/法律援助>妇联>公安部门> 民政 > 卫生部门



· 虽然模式不同，但司法部门/法律援助中心和公安部门作为转介的接收方更为突出。这似乎是一个正面的发现，表明至少有一部分案件通过转介找到了法律/公安系统。

· 宁乡表现出了相对成熟的转介模式，转介在更多的部门之间出现。

· 案件跟进的相关数据较难解读。原则上，每个部门跟进案件的比例都应该是其接收案件总数的100%，在这一问题上的数据是不完整的。

实地调查的主要发现: 

· 在试点县召开的多部门讨论会表明，跨部门的转介是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没有收集到关于使用转介表格的系统性的数据，但当受访者谈到转介表时，都认为这一制度是有帮助的，可以使转介变得规范化。

· 在单一的官方系统内（如妇联、公安、司法、卫生、民政），低行政级别（如社区，乡镇，村庄等）和高行政级别（县）的转介中存在多种模式。在不同的系统/官方机构中，系统内转介的重要程度也不同。例如在三级卫生系统内部的转介方式与公安系统的垂直转介方式一定是不同的。准确发现家暴案件以及提供合适的服务/转介是与底层部门的意识提升/培训状况、制度进程和文化的变革密不可分的。

· 在实地调查中没有系统地发现不同服务之间的转介障碍，但县官员指出了一些问题。在很多案件中出现的最多的例子是家暴受害者出于家庭稳定、孩子教育、缺失农业劳动力、收入等原因不愿意寻求对施暴者（主要例子是丈夫）的法律惩罚。为什么存在转介失败，或为什么受害者拒绝转介到其他服务，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调查。

· 在三个试点县中，靖远形成了一个合理的追踪系统，这个系统根据项目提供的风险评估所确定的案件严重程度，确定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追踪家暴受害者的需要。

· 关于各县不同部门收集的数据，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 在一些案例中，实地调查中分别从不同县/部门收集到的家暴案件的数量和问卷调查中收集到的数字不同。例如庇护所的使用次数，各县都表示非常少（见下），远远低于问卷调查中显示的数字。

·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案例/数据记录的方式可能对案例数据有明显影响。例如在一个县，妇联提供给评估组的家暴案件数量是来源于县妇联收到的投诉。根据访谈，社区层次的数据并没有，或只是无规律地，与县级的数据整合。这意味着县级的数据可能低估了案件的数量。然而在公安部门，数据来源于110热线报警，这是在整个县范围内收集的，因此更为可靠。在卫生系统，记录家暴案例是依赖于发现家暴迹象的医学专业知识。

· 评估组在各县举办的讨论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家暴案例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在各部门和各县采用统一的规定，尤其是在意识和能力可能较低的基层行政系统是否有统一的规定，当存在重要的系统内转介以及/或者案例首先接触到低层次官方机构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重要的。

· 虽然几乎所有县的所有部门都称他们有用于记录家暴案件并与其他部门共享资料的部门系统[CS/Q12]，但目前县里没有关于各部门数据的一致记录。在其中一个县，评估组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各部门根据自己的报告保留自己的记录。严格说来，无法从不同机构提供的数字中归纳出家暴案件的数量。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评估整个系统范围内实际处理案件的数量是不可能的。

· 在所有县中，家暴数据都来自那些与官方机构（政府部门、医院、诊所等）取得联系的案例。这肯定会低估家暴的实际程度。虽然无法在各县中严格地计算家暴案件的总数，但相对于县人口数来说，报告的数量还是较低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包括：

· 向官方机构寻求帮助的公众意识和/或能力不强，使受害者很少前来求助，因此表现出的家暴情况不显著。在其中两个试点县中，官方报告称，有越来越多的家暴案件显现出来，这也促进了公众意识的提升。（仪陇除外，在反家暴法出台以后，该县报告称家暴数量有所减少。）

· 在一些案件应该被归为家暴案件，但可能没有被正确处理。主要的两个可能原因是：首先，在那些能力较差的地方，尤其是本项目中涉及到的多个行政系统中处于低层次的那些地方，案件的侦查率可能很低。第二，在试点县的一些讨论会中发现，对于家庭暴力和其他常见的家庭相关问题[footnoteRef:4]的分类方式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淆，如“家庭纠纷”。例如，在一个县的一个社区，“家庭纠纷”和“家庭暴力”是进行分别记录的，但评估组认为“家庭纠纷”中有一些案例包括身体暴力并应被视为家庭暴力。 [4:  此处 “家庭相关问题”是一个概括全部家庭相关问题和家庭冲突的术语，其中也包括家庭暴力。] 


· （应注意，即使这样的行为持续存在，但事实是县里记录家暴的制度确实存在，并且这种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那些以往被视作家庭相关问题的案件更多地被归类为家庭暴力案件。

· 在家庭相关问题中所广泛应用的调解也是影响家庭暴力外显水平的一个因素。许多受访者证实，在较轻的家庭相关问题中，调解的运用很普遍，但用于衡量问题严重性的因素是很难确定的，而且极少有受访者可以就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处理和记录这些案件的方式将对家暴事件的外显性产生影响。

评价，进一步行动和建议：

· 所有的县都已建立起转介系统并且可以运转；然而由于不确定的原因，各县部门间的转介模式、各县和各部门之间的转介水平都有所不同。重要的是要更好地了解目前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转介、转介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如何减少或克服这些障碍。

· 目前可获得的家暴数据存在许多缺陷，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低估了家暴的在总人口中的发生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目前家暴数据都来自那些与官方机构取得联系的案例、家暴案件被评估/记录和处理的方法。因此对于试点县中家暴事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是很重要的。这可能需要获取其他的评估方法，可能包括问卷调查数据，更好地利用临床资料、口述史和其他的方法。

· 在通过一致的规定和输入方法提高家暴案例资料质量的基础上，考虑各县统一的跨部门记录/资料系统的建立。

1.1.9 持续发展的挑战和准备

· 县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制度和/或发展各部门的反家暴工作是存在许多挑战的。这些挑战总结如下。目前为止最被广泛提及的挑战是人力和财政资源缺失。

· 缺乏人力和财力资源来处理大量且不断增长的工作。在一些案例中这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人员提供正确服务的能力。
· 需要更有力的领导和协调，而这对于妇联来说十分困难。
· 难以对各个服务于家暴受害者的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规定和细化。缺乏一个专门处理家暴案件的机构。
· 在部门联动的过程中，需要更多部门参与其中，也需要更高的社会参与度。
· 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困难。
· 几乎没有专门处理家暴案件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基层/前线的工作人员中。
· 人员流动可能导致反家暴工作力度不稳定和/或暂时的部门间协调的停顿。
· 很多家暴受害者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而且/或者关于家暴的传统看法是受害者不愿意说出来。
· 改变工作人员对于家暴的认识存在困难。
· 改变公众对家暴的认识存在困难，而且/或者需要更多意识宣传工作。
· 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可用方法目前依然有限。
· 收集完整的/足够的家暴案件证据存在困难，而且/或者需要对证据收集问题明确责任，以提高告戒书和保护令的有效性。
· 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有限的能力/陪伴和保护家暴受害者的制度缺乏。
· 在家庭成员间执行经济惩罚存在困难。
· 预防家暴的方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完善。

请注意，这些问题被称为当前的挑战，并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和/或干预。但随着更多的家暴案件出现，一些挑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见下文）。

· 除了领导支持的重要性以外，正如在所有县中强调以及在上文讨论的，各部门因项目相关的工作从县中获取了一定程度的资金/实物支持[CS/Q27]。各部门称这种支持并非连续的，这些数据中能看出如下要点：

· 各县为庇护所的建立和持续花销提供资金。
· 一些部门指出，在该部门中人力时间/劳动做出了有效的贡献。
· 一个卫生部门列出了与家庭暴力有关的设施和服务的财政帮助（可能与设立一个专门的家庭暴力中心有关）。
· 多个部门报告称，财政支持制作/分发宣传材料。
如果服务要持续下去的话，这些都需要花费成本。

· 大部分接受调查的部门表示，他们希望继续反家暴的工作并为此拨款[CS/Q28]，即使仪陇有两个部门称，他们对此没有专门的款项。拨款最普遍被提到的用途是培训和宣传活动。

· 可以这样说，在所有县的采访中，人们都低估了持续性问题的难度。受访者都一致表示有信心，认为维持当前的跨部门转介制度不需要什么资源，并认为这些制度现在已经足够深化，可以在项目结束之后持续顺利运转。

· 评价组认为，持续的财政支持对于在各县举办后续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人员的流动，很多县/部门强调后续培训的重要性，评估组也指出，由于改变观念和实践存在现实困难，因此后续的工作很有必要。这需要财政支持。

· 大多数试点县在本项目期间和/或项目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领导更替。在中国地方的政府制度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增加了维持地方试点改革的挑战。如果项目工作在部门或基层有很强的嵌入性，那么即使领导层变动导致项目支持的减少，这一制度所受的影响可能也并不明显。宁乡在社区层面的培训和观念嵌入的工作中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应该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当地制度的坚固性。
· 如本报告其他地方所述，家庭暴力案件的报告正在增加。如果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随着公众意识的提高和寻求帮助阻碍的减少，我们可以预见服务需求的增加。目前，各县似乎在或多或少地为“照常经营”规划和分配资源。但如果需求大幅增长，这可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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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一些结论表明，非正式机构/机构在地方跨部门协调运作中的重要性。 例如，靖远的实力大部分可能在于一起通过这个计划的具体个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虽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但仍然有待于看到，基于相对个性化链接的系统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或者在有人事变动的情况下。

· 考虑进一步调查人员考核做法（良好做法和可能产生不适当激励措施的实践），作为其他县级的参考点。

· 所有的县都已建立起转介系统并且可以转介；然而由于不确定的原因，各县部门间的转介模式、各县和各部门之间的转介水平都有所不同。重要的是要更好地了解目前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转介、转介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如何减少或克服这些障碍。

· 目前可获得的家暴数据存在许多缺陷，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低估了家暴的在总人口中的发生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目前家暴数据都来自那些与官方机构取得联系的案例、家暴案件被评估/记录和处理的方法。因此对于试点县中家暴事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是很重要的。这可能需要获取其他的评估方法，可能包括问卷调查数据，更好地利用临床资料、口述史和其他的方法。

· 在各单位协商的基础上，考虑各县建立统一的家暴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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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内容是对三个试点县与项目相关的各单位开展的工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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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支持下，三县的多部门合作制度均已建立，尽管大部分情况下，项目并未主导全县多部门合作的制度建设。项目的贡献客观来讲是推动了改革，而不是直接主导了改革。

本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对项目培训活动的评估，即项目的培训活动如何带来了知识/意识、行为/价值观等层面的改变。第四部分是对多部门合作和转介制度的评估，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本部分呈现了各县各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良好实践，虽然我们在评估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整体评价是好的。

评估发现的最大的困难是改变行为、传统观念，以及制度、机制的改革。主要的例子是“调解”这种工作方法在反家暴工作中的普遍性，以及司法案件的判决结果。 
[image: D:\IDS共建Chain-hub课题\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png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
本项目设计的主旨不是改变法庭处理家暴案件的工作手法，也不是促成与“调解”相关的机构和制度的改革（虽然在培训中多次讲到了“调解”）。 

然而，只要对受暴妇女有益的、各个层面的制度改革都是有意义的尝试。因为家暴的普遍性和顽固性，也因为改变传统观念和态度的长期性，而反家暴工作又依赖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开放，因此应该鼓励这些有益的改革和尝试。

· 建立多部门反家庭暴力制度后，妇联在反家暴工作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例如，靖远妇联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的主要职责包括：第一，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反家暴工作的日常工作；第二，设立一个家暴投诉中心，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协助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申请保护令；三是开展防家暴推广和培训工作；第四，为灾民提供心理咨询；第五，指导和评估不同乡镇和县级机构的反家暴工作。

本节的其余部分讨论支持上述分析的详细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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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团队拜访了三个县的庇护所，并于工作人员开展了访谈，主要发现如下： 

· 整体而言，庇护所的使用率很低。大部分受暴妇女仅在各部门转介的过程中来寻求庇护。三县均反映，在过去几年间，庇护所的使用率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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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护次数, 2014 至今（人/次）
	庇护的平均时长

	仪陇
	33
	3 晚

	宁乡
	59
	3 晚

	靖远
	 约 20
	1 晚



· 庇护所在三县的形式也不一样：宁乡和靖远在救助站里设立了固定庇护所，仪陇采用固定庇护和流动庇护相结合的方式，与当地的宾馆签协议，作为临时庇护场所。
 
· 三县庇护所的硬件条件也很不一样：宁乡县的庇护所是一个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地方，虽然有一部分公共场地是与救助站共享的，但是整体而言庇护所的门卫看守较为严格，所在地也较为隐蔽，对隐私的 保护程度较高。仪陇的救助站在县城中心的一个院子里，有大门，提供较为简单的基本设施。靖远的救助站位于县城边上，到达救助站需要穿过很长的一片建筑区域。环境不太好，安全程度也较低。院子有院墙，但是我们参观的时候，并无门卫看守。住宿条件也不一样：宁乡的住宿条件最好，靖远次之，仪陇就是最简单和基本的住宿。

· 三县的庇护所均设置在救助站里，救助站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流浪人员或者无人看管的老人。我们在庇护所里没有访谈到受助妇女，但是评估整体的印象是庇护所的环境不太适合受暴妇女寻求庇护。宁乡庇护所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安全隔离措施，但是一些公共区域，例如餐厅，仍然是和救助站的其他人员共用的。

· 仪陇的流动庇护制度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没有参观流动庇护用的宾馆，因此无法评价流动庇护的设施和安全性。

· 三县均强调庇护所的功能是提供临时食宿和生活保障，并提供转介服务。其中的两个县提供心理援助和咨询服务：宁乡庇护所聘用了员工提供此项服务，靖远有一位妇联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此项工作。这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太一样，评估发现一位工作人员在帮助受暴妇女时的工作方法不当。建议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需在岗前接受标准化的专业培训。

· 庇护所的最长容留时间要求：宁乡县对受助妇女的最长容留时间没有做出具体规定，靖远县的庇护所最长能待七天。但是评估认为“最长容留时间”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在实际操作中，三县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妇女寻求长时间庇护的案例。宁乡和靖远的评估发现，受暴妇女离开庇护所的主要去向是回家，或者去亲友家，有时庇护所的工作人员会帮助协调。庇护所的工作人员会电话追访受暴妇女离开庇护所之后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仪陇没有发现相关做法。

· 其他管理方面的问题：靖远团队认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会阻碍妇女来庇护所寻求帮助，包括限制妇女在庇护期间任意活动，离开庇护场所。

· 在靖远县，一位妇联的专职工作人员在心理咨询中心全职工作，并共享庇护所的办公场所。但是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有限。如何能够把心理咨询中心的作用真正发挥到实处，从而使“五心联动”名副其实，是下一步需要落实的工作。

· 三县庇护所的预算相差很大。宁乡县称庇护所的年度开支为50万元，而靖远为6000元（仪陇数据未知）。为什么预算相差如此之大？需要进一步讨论。

· 可持续性：受访者称，庇护所是按照项目要求建立的，但是却由当地财政支持。因此庇护所运作的可持续性堪忧，尽管三县都认为可持续性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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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团队与公安、司法部门和法律援助中心进行了座谈。三县的数据表明，110接警的家暴案例数量、和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尽管三县的具体数据有差异。评估团队在调研行程结束之后，曾提出了解三县公安、司法部门家暴案例的具体数量（包括110接警的案件、发放的告诫书数量、接受法律援助的受暴妇女人数），但是除靖远县提供了部分数据之外，其他两县均无反馈。

主要的调研发现包括：

· 所有的公安局和法律援助中心均开展了大量的内部和基层培训，此经验值得借鉴。

案例

多部门联动反家暴机制建立之后，各部门的职责更加清晰明了，工作流程也更加明确，例如宁乡县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如发生一起家暴，在110指挥中心接到救助电话后，第一时间通知案件发生所在地的派出所，出警了解情况并请社区民警上门配合、协调解决问题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较为复杂或严重的，请所在地司法部门协调员出面共同完成协调工作，及时控制事情发生的变化并将其纳入重点上门对象，至少每个季度上门一次，有案件发生的半年内进行每月上门一次了解具体情况。”
 
· 公安局把家暴案件放在110接警中心首接，并对出警速度、接警程序和方式有要求。

案例

多部门联动反家暴机制建立之后，各部门的职责条理清晰，更加制度化，例如靖远县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在反家暴工作中，本部门的职责：一是接到报警及时处警；二是按照法律程序调查取证；三是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四是通知民政部门安置弱势受害人；五是家庭暴力告诫并监督实施。”

· 除仪陇县以外，其他两县的公安和法律援助中心都表示，家暴案件报案率有所提高，特别是反家暴法出台之后。仪陇县的解释是，法律出台后，受暴妇女担心举报施暴者会造成婚姻破裂，甚至导致丈夫遭受法律惩罚，因此不敢报案。仪陇县提交的报告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但是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待考。

· 部分受访者表明，受暴者不愿意寻求法律援助的原因包括：认为一定程度以内的家庭暴力行为是正常的、可以忍耐的；害怕丈夫因此遭受法律惩罚；担心钱的问题；担心家里失去劳动力；担心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怕丈夫一旦坐牢，影响孩子的档案记录和前途，等等。对其他部门的访谈中，也提到上述原因是约束受暴者寻求法律援助的因素。这些是家暴案件诉诸法律途径解决所面临的困境。

· 评估团队在某县发现，受暴妇女不愿意丈夫收到告诫书，因为告诫书会记录在孩子的档案里，影响孩子的前途，比如考学、考公务员等。评估无法考证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类似的制度因素会妨碍告诫书制度的实施。

· 三县一致发现，调解是解决家庭纠纷（包括家暴）的主要方法。访谈发现，调解的方法、具体适用的情况、什么机构（人）在使用这个方法、是否对调解员有资质要求、如何监督与评估，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操作中都是不清楚的。调研发现，尽管三县的具体做法有差异，但调解这个做法非常普遍 。许多部门都把调解作为处理家暴问题首选的工作方法。一些部门还表示，调解的主要目标是让夫妻双方和好，回去好好过日子。在家暴案件中，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不当的。进一步的调研证实，调解确实仍然是目前各部门处理家暴案件的主要做法。

· 评估团队在三县的公安局、司法局和法律援助中心，均翻阅了家暴相关案卷，每县的评卷翻阅量大约是30册左右。但是由于保密性等要求，评估人员不便在翻阅案卷时记录案情等相关情况，因此以下对翻阅案卷的评估发现是基于我们对案卷的记忆和印象：

· 公安局的许多家暴案件，甚至有些是很严重的案件，使用了调解的方法来处置，这与我们在访谈中的发现一致。
· 在司法部门的案件中，我们无法获得更详细的数据，但是翻阅的案例中，因家暴诉离婚的案件并不太多。
· 在因家暴诉离婚的案件中，尽管有些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包括请律师准备材料、提供照片等），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判不离。
· 评估在某县发现的一个案件是施暴者驾车撞向受暴者，但在后面的法律程序中，并未调取现场监控录像，因为家暴案件被司法部门当做“家务事”，因而在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下，不诉诸真正的法律程序。
· 在判不离的许多案件中，法庭给出的理由是：认为夫妻感情没有完全破裂，因此判不离。


评价、下一步的工作与建议：

· 谨慎使用调解的方法，由于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即便是法庭断案，家暴的危险程度也很容易被低估。
 
· 建议进一步系统性地了解项目县法庭如何审理家暴案件，以及家暴案件审理判决的法律依据；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如何，是否需要给他们提供审理判决家暴案件的专业培训。
 
· 县级相关部门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调解的办法处理家暴案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些人及机构使用，调解员的资质要求，以及如何监督和评估调解。


[bookmark: _Toc364066416]卫计系统

评估团队走访了三县的医卫部门。拜访的机构包括三县的妇幼保健院，表明即便是医疗与妇幼保健合并之后，妇幼保健院与妇联的合作仍然十分紧密。略有遗憾的是评估团队未能走访社区或村级卫生所。 

· 医卫系统内部的转介：

· 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分为三级：村级、乡镇级和县级。三县均在三级系统中实行家暴案件的转介制度，原则上村、乡镇级不能处置的案件，以及需要开医疗证明的，要及时转介到县级相关部门部门或医疗鉴定中心。


案例

多部门联动反家暴和转介制度建立之后，卫计部门成了受暴妇女留证、取证的重要部门，例如仪陇县卫计局一位医生说：“建立反家暴医疗干预中心，对家暴受害人提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医疗文件的书写，相关证据的收集与留存，对受害妇女进行综合评估，制定干预方案，根据受暴者需要，转介到其他部门，随访。”
 
· 三级转介制度对于发现、诊断和医治家暴伤情很有必要，但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基层医务工作人员准确判断伤情和转介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偏远乡镇，很难开展大规模的基层培训，来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 项目支持的机构间转介，可能只能转介到几个指定的医院，由此可能会给寻求帮助的受暴妇女带来不便。评估团队在一个项目县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其他两县也存在，那么评估团队建议，应该扩大可供转介的医卫机构的范围，以为受暴妇女带来更大的方便。


· 财政困难：

· 在三县中，只有仪陇的一家医院（县妇幼保健中心）可以提供家暴的免费诊断和治疗，由此发生的相关成本，上级财政没有预算，由医院自己承担解决。宁乡和靖远的医院不能提供免费诊断治疗，但是为了降低受暴妇女求助的门槛，受暴妇女来看病的时候，可以不用交钱，而是事后由施暴者承担，或者提供经济困难证明，获得免费医疗。这样，医院可以用公共紧急资金的预算来承担相关费用。有些时候，医生甚至要自掏腰包来为受暴妇女买单。

 
· 在宁乡和靖远的访谈中发现，医疗结构与反家暴有关的预算有限，就医成本没有被视为受暴妇女求助的障碍。也许实情如此，但一位受访的受暴妇女表示，就医成本是妇女寻求医疗救助的考虑因素之一。因此评估受暴妇女的经济情况时要更加审慎，受暴妇女是否贫困、处于紧急求助状态、或者在家里没有随意支出的权利等，都会影响妇女的支付能力。
 
· 与家暴有关的医疗费用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尽管农村医疗制度不在此次评估的范围之内，但评估团队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有研究表明，自伤、自杀不在医保范围之内，造成有需要的人群不去寻求医疗救助，因此家暴与医保的关联与此类似。
 
[bookmark: _Toc364066417]教育部门 

教育部门不是试点县多部门合作的主要合作单位之一，但是所有的县都认为，由教育局牵头在学校开展反家暴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非常关键 [CS/Q24]。在宁乡，教育局已经在各个学校推广与反暴力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和老师的岗位责任挂钩。尽管活动主旨并未明确是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但是这一做法是个有益的尝试。

[bookmark: _Toc364066418]遗漏之处 

目前三县的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还有欠缺的部分包括： 

· 缺乏长期庇护制度，也没有针对性地为遭受家暴较为严重、情况较为复杂的家暴受害者提供的服务。

· 部分受访者表示，县里没有专业人员或资源能够为受暴妇女提供心理咨询和援助，建议项目在以后的设计中有所改进。
 
· 专业社工服务尚未引入三县，建议考虑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bookmark: _Toc364066419]进一步行动和建议 

· 建议在试点县总结最佳做法/优秀案例，在后续项目设计的阶段，可参照制订工作标准。
 
· 建议评估庇护所提供的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包括员工技能和工作方法，制订标准工作流程。

· 考虑是否有必要设立长期庇护所，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满足受暴妇女的庇护需要。

· 谨慎使用调解的方法，由于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即便是法庭断案，家暴的危险程度也很容易被低估。建议进一步系统性地了解项目县法庭如何审理家暴案件，以及家暴案件审理判决的法律依据；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如何，是否需要给他们提供审理判决家暴案件的专业培训。

· 县级相关部门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调解的办法处理家暴案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些人及机构使用，调解员的资质要求，以及如何监督和评估调解。

· 受暴妇女寻求医疗救助时的资金困难都有哪些？建议在试点县的医卫系统开发一套受暴妇女寻求医疗救助资金补贴的操作流程。
 
· 考虑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能力有限，与家暴有关的伤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识别？这是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bookmark: _Toc364066420]与受暴妇女的访谈

本项目设计的主旨并不是强调对受暴妇女直接的干预，但是受暴妇女是反家暴行动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受暴妇女的参与是项目成功的保障。在实地访谈中，仪陇推荐了三位，宁乡、靖远分别推荐了两位受暴妇女代表参加访谈，为了保护受暴妇女的利益和隐私，评估均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开展，每次访谈大概时长一小时，由团队中的两位女性工作人员承担。访谈的主要发现包括：

· 三县推荐参与访谈的受暴妇女代表，都是遭受家暴较为严重的案例。其中有一件刑事案件，另外有两件情节和严重程度，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但是未判刑事案件（根据律师何霞判断）。七位受访者中，除仪陇的两位受暴妇女外，五位妇女都已经因为家暴离婚。但是从司法局及公安局翻阅的卷宗来看，无论受暴方作为原告，是否请律师搜集证据，大部分因家暴诉讼离婚的案件都被调解，判不离，原因往往是“认为夫妻感情没有完全破裂，判决不离”。

案例

李某，1984生人，结婚10年，婚后半年家暴。开始原谅了他，以后成了经常性的。老公公婆都打我，2011年最严重，我开始求助，妇联、村干部、报警。后来离开家，在镇上租了房子。老公带孩子走了，没有经济能力。在县城打工，2017年2月离婚的。向佟主席他们求助之后，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想孩子，但是不让看。想离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离婚。在培训上学到了该如何诉诸法律去离婚。11年发生家暴以后，做过伤情鉴定，开始我不想离婚，后来通过学习，知道了家暴的危害性，对女人长期的影响。后来就决定离婚，学到了女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积极面对这些问题，不要逃避，积极寻求帮助。

· 七位受暴妇女代表中，只有两位是在项目实施期内遭受家暴，并得到了妇联、公安、司法和卫计部门的支持和援助，其他几位受暴妇女都是在二期项目实施前就因为家暴寻求公权力介入支持。因此她们得到的项目支持主要包括来自妇联的心理疏导、获得反家暴知识和司法部门的法律咨询服务。


· 七位受暴妇女均表示，她们在反家暴各相关部门获得的支持和援助是积极有效的，不仅进一步帮助她们从受家暴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还获得了知识的增长和意识的提升。她们了解了如果再遇到家庭暴力，她们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在过去几年中，她们曾经把反家暴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传递给周围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同事。

以下是值得进一步思考、有待改进的：

· 许多受暴妇女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支持往往仍然是“好好过日子”，“家和万事兴”，等理念指导下的劝和的调解。例如，仪陇的某位受访者在项目实施前，曾经遭遇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情节已经触犯刑律，但是项目实施后，接受了社区级项目工作人员的“调解”，不和施暴的丈夫离婚，把“不挨打”、“把日子过下去”作为婚姻的诉求。 这反映了项目工作人员并没有理解接受“家庭暴力是对人身权利的侵害”等基本理念，没有改变“宁拆一座桥、不拆一桩婚”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项目实施将受暴妇女束缚捆绑在以传统观念和道德为基础的父权制婚姻中，加剧了受暴妇女继续遭受暴力侵害的可能性。

· 在没有法律做依据的情况下，受暴妇女往往无法伸张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例如，宁乡县的某位受暴妇女，其前夫实施了应入刑律的家庭暴力，但是执法部门并不认为这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刑事案件，而将其定性为夫妻之间的纠纷，没有调取事发时的视频资料做审慎处理，也并未对实施暴力的前夫做相应的处理。“反家暴法”的出台势在必行。

· 在获得项目援助和支持之后，部分受暴妇女认为，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途径是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例如仪陇的受暴妇女表示，“我赚钱了，在家里的地位提高了，慢慢地他就不敢打我了。”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必要途径，但是不能简单将经济地位的提升等同于家庭权力关系的平等。消除家庭暴力、实现性别平等还要从转变父权制度下的传统价值观入手，应该引导妇女认识和承认自己承担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以提高经济地位提高妇女地位，往往会带来新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 评估团队的整体印象是，三县推荐受暴妇女代表都不是太容易的。有些妇女要从工作单位请假，自付车票与住宿费，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接受访谈。这些妇女生活一般较为拮据，项目评估安排没有考虑到她们的利益，加剧了她们的经济负担。


[bookmark: _Toc364066421]项目推广

本章讨论三个试点县的项目推广以及推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本报告中的“推广”主要指的是非试点县学习或直接利用试点县的项目模式，也包括省级相关部门总结的其他的反家暴经验模式。

[bookmark: _Toc364066422]综合调查结果

各省份有不同程度的推广。甘肃的推广力度似乎最强；目前湖南或四川的推广力度似乎不大。评估团在参加的所有省级会议的反馈情况普遍较好，三省推广规模不同，省级对“试点县”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

与省级官员的访谈表明，必须加大省级的协调和推广力度，大力推行试点县模式。目前的证据表明，甘肃试点县的经验已经得到最大的推广。 现在看来，湖南的反家暴工作比较先进。仪陇模式的省级支持似乎很弱。甘肃省之所以对靖远模式的支持相对较强，可能与构建和谐社会大环境有关，这增加了反家暴的政治性。这种模式在其他省份的运作情况还不清楚。

三省省级机关在项目中的作用很有限。他们主要参与的是在项目结束时举行的推广会议。在整个项目周期中，省级的参与程度低，可能与其对试点县相对有限的支持有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能难以大量参与在县级试点的多部门合作，例如参与培训，实地考察等。

评估总结了试点县模式推广的若干障碍：

· 促进县级多部门协调是可能的，但所有县都表示，县级政府的支持、财政支持等形式的支持是必要的前提条件。项目很可能在试点县已经启动这种支持并且增加了多部门协调的意愿。没有这样的试点（它带来的资源和支持），没有省、市级的支持，这种模式可能难以复制。

· 在各试点县，工作由妇联主导。如上所述，妇联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的相对薄弱的地位，几乎没有外部的支持协调，这有可能成为其他县学习复制的一个障碍。正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靖远县妇联表示，可以与当地的公安部门进行跨部门合作，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但是这种情况，可能违反了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评估团担心这可能导致家庭暴力更多地成为一个法律和秩序问题，而不是一个性别和权利的问题。

· 报告总结本项目的县级经验，包括县级政策法规等，以及项目中的评估标准，例如风险评估表。这些材料可能为希望学习试点县模式的其他县提供有用的资源，但不太可能构成“独立”资源。多次试点县访谈表明，想要使用风险评估表，例如五步法，培训是前提。

· 培训的推广是很重要的。该项目为试点县的认知和态度带来了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显然对试点地区各部门的能力建设和县多部门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受访者还强调了培训在试点县内提高多部门合作思维，以及建立有效的团队的重要性。这表明，如果各县要建立多部门合作反家暴机制，就需要进行广泛而持续的培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该项目已经在试点县培训了一批有足够能力为周边县开展培训的人才，但如果其他地区要采用这种反家暴的机制的话，这种培训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且需要强化。由于能力有限，在非试点地区，由于缺乏合法性以及起步艰难，反家暴系统在推广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调研团队在报告中总结概述了试点地区的模型，将不同试点县的模型分别以“流行的方式”重新概括命名。尽管在总结地方性的改革研究中这种方法非常常见，但调研团队认为，这种做法过分强调了试点县之间的差异而淡化了它们的相似处。如果一套通俗的宣传材料是用来总结地方经验的，那么基于C-M-O（上下文结果导向）框架去强调共性的方法可能是卓有成效的[footnoteRef:5]。 [5:  参见 China EVAW 1st and 2nd combined report for government of China, p. 2.] 


本节的其余部分讨论支持上述分析的详细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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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基础是：
· 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关于2017年初在每个省会举行的宣传会议的文件。
· 在联合国妇女署/全国妇联的支持下编写报告，总结试点县的模式。
· 在评估过程中，与各省政府部门召开的多利益相关方会议。
· 与试点县讨论模式推广的可能性。
· 在面对面访谈之后，与少数非试点县进行电话访谈。

我们没有另外查找其他省的政策，以证实或否认由于时间和资源不足而在访谈或者讨论期间提出的需求。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在总结有关推广和推广过程的调查结果之前，先对各省的现状和前景展开讨论。

下表总结了评估组在撰写时所了解的每个省份的比例规模。

表6：模式推广的概况

	省份
	是否将试点县经验推广到其他县？
	省级是否直接推广试点县经验？
	试点县经验是否为省级政策提供依据？

	四川
	很有限 
	否 
	没有

	湖南
	否
	否
	一些/很有限

	甘肃
	很强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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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自2014年以来一直支持试点县的工作。尽管有部分省级官员考察了试点县，但对各县（四川，湖南，甘肃）的扶持已经很少。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文件，这些会议聚集了各省的非试点城市、县的不同部门的官员（参加者： 靖远，110；宁乡，80；仪陇，110）。 在各省级会议上，总结了省级试点县模式的报告，并邀请了有关县级官员出席了会议。 希望能够向省及省级以下官员汇报省内试点县正在开发的模式，并倡导他们学习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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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省级部门汇报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反家庭暴力工作。 许多部门根据现实情况，在自己的下属单位，县级机构组织进行了许多活动，诸如提高认识（宣传）和培训等。 省级会议的主要发现： 

· 有省级部门报告说，许多县正在根据仪陇模式进行改革，联结多部门合作；仪陇模式要比其他县相对成熟，但结局和手段相似。

· 参加会议的非试点县直接表示，可以复制仪陇模式，但至今还没有其他县关于复制仪陇经验的直接反馈意见。

· 非试点县认为，如果省级加大协调力度，同时强化县与县之间合作，就可以增加各县广泛复制多部门合作模式的可能性。

· 省妇联认为，这样做具有挑战性；目前，显然没有任何草案来促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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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家庭暴力相关的部门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成果如下：

· 参会者对宁乡模式有了深刻的了解。 也有很多人在省级会议上仅得到有限的数据，因为以前没有曝光，没有参加过项目组织的活动。 只有来自省妇联的参会者，才到宁乡当地考察。 当问到宁乡模式对该省其他县的意义时，大多数与会者只时简单地说了一些。

· 当受访者评论宁乡模式的推广性时指出，跨部门合作是必要的，其他县应该可以复制这一模式。县与县之间的推广不太可能得到广泛的覆盖，想要更大范围的推广需要从省级入手。

· 据参会者及其他受访者的介绍，浏阳县被认为是湖南发展多部门合作的主导模式，比宁乡更成熟。 这很可能会稀释宁乡模式的影响力。

· 全省正在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开展多部门合作，各部门正在自己的下属部门开展反家暴工作，但省内目前并没有明确地、有计划地提出如何复制宁乡模式。

· 省妇联表示，他们正在与省公安厅合作，制定关于在家庭暴力事件中使用告诫令和人身保护令的规定，同时也学习其他县好的经验，包括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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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家庭暴力相关的部门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成果如下：

· 参加省级推广会似乎是好的（110多人），一些地级市、几个县也出席了会议。靖远可以代表甘肃省其他县的情况，意味着在这里开发的模式应该适用于其他县。据了解，靖远模式的资料总结在省级会议上进行展示，据说两个地级市（白银，庆阳）的十四个县已经开始发展多部门合作机制。

· 省妇联表示，甘肃正在建立一个多部门合作模式，与靖远的模式紧密相连。省级管理办公室正在协调配合（综治办；见表3）。省妇联和卫计部门共发出联合文件，要求卫生机构建立家庭暴力报告点，某些社会组织提高服务能力，法律机构负责家庭暴力案件，并参考靖远经验。

· 妇联表示，希望与当地政府关于维稳的工作、目标联系起来，将定期的法律意识提升（普法）纳入其中，促进省级推广，建设“和谐甘肃” ，希望通过省级立法把靖远的经验带入地方各县。

· 多位参会者表示，甘肃在家庭暴力方面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例如，省政府办公厅的声明说，他们正在努力将包括靖远经验纳入省级活动，促进建设“和谐甘肃”，其目标是将家庭暴力纳入省级及以下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

· 省级官员汇报甘肃其他县的情况，可能会在全省推广靖远模式，其中包括不一定需要参与省级部门也明显积极参与（特别是综治办，省党校，省高院）。高级人民法院还参与了在甘肃一个城市的反家暴试点（也由联合国妇女署支持）的培训。在省级会议上指出，这意味着反家暴和学习靖远模式的沃土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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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家庭暴力的多部门合作模式通过本项目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然而，正如先前所讨论到的，它也正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壁垒，改变家暴受害者的结局恰恰需要这种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围绕模式的推广有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假如像案例中所说的制度性的变革是体制内的，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措施是试点单位无力提供的。

· 这里有一些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如在项目推广过程中非试点单位能获得什么程度的支持。这就需要地方和/或中央政府的资源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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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于201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反家暴立法是各个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学者长期共同推动的结果，全国妇联在反家暴立法中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妇联提供的支持中，EVAW二期项目扮演了较为积极的角色。EVAW二期项目的宗旨是立足于推进反家暴立法的进程。项目开展的与促进立法相关的活动主要包括：

· 在项目的支持下，全国妇联搜集了国外先进的反家暴文献和资料，对法国、德国、加拿大、以色列、新西兰、孟加拉国等六国的立法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翻译，2015年10月，全国妇联将以上各国的反家暴法全部整理翻译成中文，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提供了约十万字的国际反家暴立法参考资料，其中部分规定被国内立法者参考采纳。例如，将未婚同居关系也纳入家暴范围等。

· 2014年11月，项目组织了国家层面可能参与立法的官员赴加拿大考察，此行包括包括国务院法制办负责起草反家庭暴力法的官员、全国妇联的负责人，以及最高法院参与制订反家暴法的工作人员 。在考察中，官员们主要学习了加拿大的两项相关制度：
1) 加拿大法庭实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这一制度保障下，受暴妇女在遭受家暴后的一个月内，由法庭通过限制施暴者行为的方式，对受暴妇女予以保护。
2) 加拿大警察局实施的“和平约束令”制度（Peace bonds），通过这项制度，受暴妇女可以寻求警察的有效保护。

· 2016年9月19-23日，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高莎薇率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联合国妇女署有关人员以一行8人赴英国考察反家庭暴力工作。期间，考察团与英国外交部、内政部、司法部、皇家检查署、警察学院负责反家庭暴力工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英国反家暴的基本法律制度、工作机制、应对策略等进行了工作交流。

· 2014年UN Women, UNICEF, UNESCO, UNFPA, UNDP, ILO, WHO 和全国妇联一起组织了一个推动中国反家暴立法的圆桌会议，邀请11个国家的12位国际反家暴立法专家和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所有相关部委、反家暴网络成员、民间组织探讨在中国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和国际标准。

项目对立法的积极影响包括：

· 项目共过提供国外反家暴立法的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经验交流机会等活动，开阔了立法者的国际视野，提升了立法者对反家暴工作的国家立法和决策意识。项目的实施引发了决策者的深入思考，对完善家庭暴力的概念、建立中国特色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例如：官员们学习了加拿大的人身保护令制度之后，讨论了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引入中国的可操作性。考察结束后，参与考察的官员参与了对立法草案的修订，与此次考察相关的修订或包括：
1) 修订后的立法草案不再要求受暴妇女向法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之前，启动离婚程序或提起诉讼，这样，受暴妇女申请保护令更加容易操作；
2) 修订稿加入了告诫制度，在家暴发生之后，给施暴者发放告诫书，并强调“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章第三条）。组织参与立法决策的人员赴英国进行学习交流，学习国外反家暴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围绕中国反家暴立法和执法方面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国外立法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预防措施，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独立诉由等相关制度和政策、反家暴信息共享、跨部门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学习。

· 联合国七家机构对反家暴法的技术支持由妇女署和儿基会牵头，与反家暴二期项目并驾齐驱，为政府决策者和立法者提供技术支持。2016年3月15日，在“反家暴法”实施半个月之后，联合国七家机构联合发布《“中国反家暴法”分析》，明确联合国驻华系统如何为法律的执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 反家暴法立法委员会在立法调研阶段，曾赴湖南考察浏阳、宁乡项目的实施经验，项目实施为立法提供了案例及依据。


但是，评估项目实施与“反家暴法”出台实施之间的关联，也面临如下挑战，主要包括：

· 项目对立法的直接影响很难认定，由于立法过程不完全透明，项目活动究竟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很难判定。

· 项目支持参与立法的官员赴加拿大和英国考察，但是参与考察的官员，均不是立法最高主要的决策者，因此赴国外考察的成果可能影响力会受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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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讨论了项目设计、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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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与管理实施良好，但有些部分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应在项目设计中纳入变革理论，有助于建立项目逻辑关联。项目逻辑框架缺乏对项目完整的描述，逻辑框架尚未搭建。在项目监测评估层面，应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利用项目点考察和焦点小组访谈，建立完善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以便实时了解项目进展和挑战。

本节的其余部分讨论支持上述分析的详细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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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的讨论基于： 

· 评估前期的文献梳理
· 与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的访谈
· 项目点调研

评估的主要发现如下，可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望相关部门酌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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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如下：

· 项目设计中没有加入“变革理论”来体现项目活动、产出、影响和项目目标的逻辑关联。例如项目活动和期待的产出之间缺乏链接，具体举例如下：
 
· 项目在三县支持的主要活动（例如培训）和由县级各部门执行的多部门联动制度。培训影响了项目县的传统观念、理念和能力，也对多部门联动制度的建立有影响。因此最好能够更好地理解项目活动和地方实践的关联，有助于加强项目设计的逻辑关联性。

· 县级培训的主题和制度改革缺乏关联。例如“调解”这个工作手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处理。这些制度是由政策、法律和其他制度支持的，很难仅通过培训得以改变，需要有更多的干预。

· 项目逻辑框架未能全面概述项目，部分逻辑关联分析缺失。加强逻辑分析以改善项目设计的举例如下： 


项目逻辑框架: 	产出2：提高多部门工作人员的能力，以更好地基于三县受暴妇女的需求，为她们提供服务。

评论: 	   未清晰阐述培训和行为改变之间的关联。能力建设和变革理论表明，学习新观念、改变传统观念、改变行为、和其他许多制度性的改变，对行为改变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改变才有可能与“基于受暴妇女的需求，给她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相关联。

项目逻辑框架: 	产出3: 三个项目省的省级项目决策者复制推广多部门合作项目经验的意愿增强。

评价: 	项目开展的活动与省级决策者的意愿之间关联很弱。项目设计没有考虑影响项目推广的其他因素。项目活动3.1（“请外部评估团队搜集和分析资料，证明项目试点县多部门合作模式的价值”）不应该作为贡献于产出的主要项目活动。

· 应明确标注项目产出层面的指标。项目产出层面的指标指出，政府将“采用国际标准做法和多部门合作模式，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反家暴工作”。这是一个不清晰的、非直接的指标，而不是针对改善为受暴妇女提供的服务的直接指标。许多行政、公安和司法系统的改变、“调解”的做法等，都应该纳入到指标体系中去，但是需要进一步的指标开发。

· 项目评估：项目评估体系较弱，需要项目县提供报告和项目活动记录来执行。因为项目主要在基层执行，导致项目执行报告往往成为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没有进一步的项目结果分析。建议开发合理的项目监测制度，具体建议见本报告第四章。开发和使用项目监测制度将有助于改进项目管理。

· 项目监管：如第三章所述，评估团队发现地方对于家暴概念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此概念与传统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在社区和县级相关单位的访谈中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加强项目监管，有助于项目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培训宣传等活动予以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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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开展“变革理论”工作坊，邀请项目主要利益相关方参加，全面了解项目设计的逻辑，讨论可能存在的不足。

· 考虑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监测制度，实时反映项目进展，特别是在成果层面。
 
· 考虑如何开展有效的项目监管，及时纠错、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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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二期项目（2014-2017）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信托基金支持的一期（2010-2012）项目的延续。一期项目已经初步搭建了多部门合作反家暴的工作模式，二期项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多部门联动的机制、建立了县级模式、推动了国家立法进程。二期项目的主要活动是培训、省级推广会、以及推动国家立法的一系列活动（翻译整理国外立法相关文献、国外考察活动等），本章节的主要内容是：

· 总结评估的主要发现；
· 对照评估假设讨论评估发现，做出总结；
· 给出评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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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评估发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培训和建立县级模式；
· 项目经验扩大和推广；
· 支持国家立法；
· 项目设计和监管。
[image: D:\IDS共建Chain-hub课题\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png微信截图_20170709183607]
1.1.10 培训和建立县级模式

在实地调研中，项目评估团队利用右图来解释项目活动与项目带来的变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此图表的使用得到了联合国妇女署的肯定。 我们在这里运用它来分析传统观念、行为和制度和机制变化，我们认为： 

· 第三章讨论了项目县开展的培训。 项目的三个试点县均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大部分学员认为培训组织有序、效果良好。实地访谈和问卷结果表明，通过参加培训，学员学到了反家暴的相关知识、法律，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实践操作。绝大部分学员通过培训提升了反家暴的意识、了解了相关知识，并且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意识改变。

· 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项目对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三县各不相同，与家暴相关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仍然十分顽固、改变它们需要长期的努力。

· 培训带来了培训学员行为上的改变，帮助学员改进与反家暴相关的日常工作。

· 三县开展的再培训工作情况各异。评估认为，用更加系统的方法设计、组织培训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十分必要。

· 第四章（制度建设）和第五章（各部门的工作）呈现了各项目试点县相关单位在组织机构层面方面的变化，评估发现整体是正面的，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 第四章描述了反家暴工作的多部门合作和转介。机构和制度建设整体较好，反家暴的多部门联动和转介制度已经建立，运作整体良好，联席会议定期召开。工作层面的多部门合作运作良好，表明多部门合作机制已经制度化。

· 与反家暴工作相关的各部门都参与了多部门联动，各县的联动机制不同，每个部门的职能和参与程度也各异，但由于了解的情况有限， 评估结果未能非常清楚地揭示多部门联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现有数据来看，三个项目县的家暴报案率都不高。

· 第五章描述了三县各部门的反家暴工作。项目试点县各相关单位的反家暴工作运作基本良好，但是评估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三县庇护所的工作都需加以改进，改善管理和提高预算可能是必要措施。

· 当然，反家暴工作也受到观念、习俗和制度的影响，例如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的概念区分很模糊。很多本来应该认定为家庭暴力的案件都被划分为家庭纠纷的范畴。评估团队在三县相关单位翻阅卷宗时发现，概念的模糊影响了家暴案件的处理。评估认为，尽管项目带来了知识/意识的普遍提升，但是改变与家暴相关的固有的观念、习俗和制度仍然任重道远。

1.1.11 宣传和推广

· 宣传和推广。三省都开展一定程度的项目推广。甘肃的省级推广做得最好，湖南和四川尚未看到有太多的省级推广。在省级座谈会上，相关单位和部门对项目模式的反馈都是正面积极的，三省的推广形式也不一样，各省对项目试点县的重视程度也各异。

· 省级相关部门的重视在项目推广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省级相关部门并不是项目设计的重点合作单位。因为基层与省级相关部门的联络较少，项目试点县的经验较难推广。

· 评估认为项目推广的阻力包括：1）省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协调力度不够；2）妇联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牵头力度不够；3）项目开发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和量表，包括风险平复量表。经验值得推广，但是也需要与相关的行政制度和大规模的培训相配套。4）在其他县复制项目模式，大规模的培训必不可少。这需要资源投入和领导重视。

1.1.12 对国家立法的推动和支持

· 对国家立法的支持。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立法，主要是通过：1）翻译整理国外与反家暴法相关的文献资料；2）组织相关人员赴加拿大进行立法调研，赴英国考察反家暴工作。与以上项目相关的项目资料较难搜集，主要是评估人员很难访谈到参与立法的主要决策者。项目翻译整理的国外文献对立法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例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在中国反家暴法中的体现等。

·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但评估认为，项目对中国反家暴法的出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1.1.13 项目设计和监管

项目设计、管理和监督执行较好，但有些环节仍有改进空间，例如，项目设计环节，若能加入“变革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会帮助项目管理和实施者更好地理解影响项目实施的关键因素，从而更好地为受暴妇女提供支持。项目设计可以进一步改进，厘清项目逻辑框架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项目监测评估制度可以进一步改进，通过实地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更好地记录项目进展和项目管理情况，从而为项目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做好实时的记录。

1.1.14 反家暴和制度改革的社会性别视角

社会性别理论是本项目设计的基础。基本理论出发点是理解性别暴力是对人权的侵害，是家庭权力关系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的根本做法是改变性别权力关系、改变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相关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项目培训和宣传工作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但是改变传统观念和中国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实践任重道远。除培训和宣传工作外，其他的项目活动较少涉及社会性别视角，建议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多地在其他的项目活动中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工具，从而从根本上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提高女性地位，推动性别平等。

基于以上，整体而言，项目在各县开展的活动卓有成效。各相关单位的机构制度改革更利于多部门联动和为受暴妇女提供更好的服务。这都是项目的成功之处。改变固有的社会、行政和法律制度仍需长期努力。例如，项目县法庭的相关工作需要进一步支持和改进，调解不应该作为各单位处理家暴问题的主要工作手法，任何制度上改革都能提升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服务。由于改变与家暴相关的观念十分困难，因此项目带来的态度/行为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组织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尤为重要。

[bookmark: _Toc364066437]对照评估假设分析主要发现

本章节提供的结论基于陈列在“X区域”的反家暴二期项目的评估假设以及针对DAC标准的研究发现。这些既为我们提供了项目逻辑范围的评估，也提供了关联性、成效、持续性以及影响的综合评估。

· 多部门联动反家暴和转介制度建立之后，提高了案件处理的办事效率，例如仪陇县公安局的同事说：“公安机关以前在处置（家暴案件）的时候，会面临尴尬的处境，以前家暴受害人不愿意回家，去哪儿，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拿钱找宾馆住。派出所都是男民警，对受暴妇女的陪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好了，妇联可以陪伴。以前我们不知道送到民政庇护站，现在可以直接送去了。以前人员受伤了，没有钱去看病，管，没能力，不管，又不行，现在好了，可以直接送到卫计部门，最有用的是医疗、民政的转介协调，非常有用。家暴发生的时间基本上是晚上和周末，其他部门不会工作。现在有了这个机制之后，通知其他部门，也会有人来。”

1.1.15 关于评估假设的发现

评估假设作为测试干预逻辑的一种方式，其发展基于改变理论。 虽然不同假设的程度有差异，但总体方案逻辑基本是稳健和有效的。

· 假设1：支持活动的项目包括外国反家暴立法翻译，汇总国际解决家暴案件最佳做法的材料共享，以及去具有反家暴行动的国家进行考察有助于提高法律起草者的认知和关键主题并最终服务与本土反家暴的立法。
· 假设2：项目为县级执行机构提供的支持，主要是培训和能力建设的形式，有助于各县加强多部门反家暴系统和学习国际先进的实务。
· 假设3：项目支持的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包括培训和讲习班，增加了地方学员对国际标准的了解并且重视项目划的多部门模式。
· 假设4：项目为县级执行机构提供的支持，主要是培训形式，提高了多部门服务提供者和社区工作者根据家暴受害者的需求提供协调优质服务的能力。
· 假设5：项目支持的推广活动，主要是在三省举行的推广会议，增强了省级决策者的意愿去推广试点地区发展的模式。

评估结果认为，相对有限的证据能够表明该项目既有可能会影响也可能不影响立法者的认知，并为国家立法程序提供支持（假设1）。 研究发现，该方案支持的活动的直接影响看来是有限的，但是有一定程度的间接影响体现在提高认知和增加了解的可能性方面。

评估从多方面的资源收集了关于各县反家暴系统发展的定量和定性的证据（假设2）。试点县的实地考察和评估团队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反家暴系统（跨部门会议系统和转介制度）已经建立，正在得到加强和巩固。培训和能力建设有助于系统的巩固和加强。评估还发现，试点县反家暴 系统采用良好/国际惯例的混合证据，例如关于庇护所，案件定义（家庭暴力与“家庭冲突”）的关切，以及对警察/法律制度，以及明显的广泛使用调解的方法。在对评估组进行评估时，该方案低估了提供培训与制度变革和实务之间的差距，在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创造更多实质性变革所需的更深层次的机构层面上的变化可能需要持续的工作和支持。

评估从多方面的资源收集了有关能力发展活动和培训对认知的影响的定量和定性的证据（假设3）。 调查证据清楚地显示了该项目组织的培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员对于包括国际标准在内的态度和认知，许多受访者将家暴案件分类为权利问题。访谈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县级利益相关者对该计划的多部门模式有广泛的支持。

评估提出了部分证据，以证实项目支持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培训），以提供基于家暴受害者需求的协调优质服务（假设4）。正如报告中详细讨论的那样，目前已经提供协调的服务，协调程度有所增加，协调机制正在嵌入和制度化。调查证据显示，各试点县的部门都表示，在设计和改进服务时考虑到受害者的需要，表明服务应以家暴受害者的需要为依据，尽管家暴受害者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经历过这些系统和/或各部门的服务。针对这一点，有一些可能与这个观点相矛盾的证据，例如，家暴庇护所的低使用率和向官方机构寻求支持的低比率可能表明服务不被重视或没有对实际需要作出反应。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评估收集了各省支持试点县发展模式（假设5）的合理证据。不同的省份所显示出了一系列的成果，一些省份积极支持县域传播，其他省份则显示较少的支持。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整个项目中涵盖的省级利益相关者的程度不同，反家暴项目支持的县级模式与试点省的其他现有模式的相对意义以及与制度影响力有关的一系列因素与妇联在三省中的制度性作用也有关联。评估发现，如果县域模式要受到广泛的影响，就需要克服在模式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1.1.16 有关DAC标准的发现

下表是对照DAC标准讨论项目的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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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 标准
	主要发现

	相关性
	· 评估发现项目建立的多部门合作制度和转介制度，以及通过培训提高为受暴妇女提供的服务质量，与项目县及中国反家暴的工作现状高度相关。项目支持的提升反家暴意识、改变传统意识和行为的活动，与中国现状高度相关。
· 然而评估也发现，项目的关注点是被动的（处理家暴的后果），而不是主动的（预防家暴的发生），项目所有的活动都没有涉及预防，及早发现或者早期干预。
· 项目设计符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既回应了自上而下的立法程序，又设计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建立，并考虑到多部门联动的重要性。
· 然而评估也发现，项目模式推广可能会有些困难，各部门内部加强机制建设任重道远。
· 项目设计与联合国妇女署及全国妇联的使命与愿景高度相关。

	有效性 
	· 评估发现项目产出/成果已经实现（见附件1），但是指标不足以反映真实项目进展。
· 联合国妇女署及全国妇联之间的沟通协作与管理顺畅有效，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效率


	· 评估发现资源使用效率很高：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项目在各县均举办了多次培训，在北京开展了多次活动，翻译了大量的资料文献为立法者作参考。此外，项目还在各县协调使用资源，带来了积极的项目成果。
· 项目设计、管理和监管充分，但有提升的空间，例如建议在项目设计阶段运用变革理论、改进评估指标体系等。

	可持续性

	· 评估发现三县的多部门联动制度和转介制度已经制度化并可持续进行，尽管个别部门的运作有挑战，如果能跟进改善，以上两项制度的实施将是长期可持续的。
· 项目县基于现有的资源和工作量判定既有制度可持续，但是反家暴法出台后，家暴案例的报案量会在未来几年内大量增加，在新的压力和挑战下，如果不增加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可持续性很难保证。
· 反家暴法的出台确保了反家暴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并有利于项目模式的推广。
· 项目的推广复制是项目可持续的标志之一。已了解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县级模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复制。

	影响

	· 项目对改变项目县群众的反家暴知识、提升意识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三县的基础不同），也有证据表明，与反家暴相关的传统观念也有变化，虽然根本的改变仍然任重道远。
· 在2014-2017年间，多部门协作和转介制度为大量的受暴妇女提供了服务，但是很难评估为受暴妇女带来的影响。因为可用的资料有限，因此转介制度的运作情况不是十分清晰，对受暴妇女的全面评估也不在本次评估的范围之内。
· 对各相关部门的评估表明，除了参与多部门联动与转介之外，部门内部处理反家暴案件的某些做法，是与项目要求相悖的。如报告前文所述，改变传统观念和做法任重道远。






1.1.17 总结

反家暴二期项目的时间跨度从2014年7月到2017年7月，项目涵盖了三个主要工作：支持国家反家庭暴力立法；广泛代表中国农村不同发展水平的三个试点县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在三县培育省级推广模式。

评估团队通过设定项目的逻辑制定了一套假设来指导项目的评估，同时实地工作可以提供调查结果。评估工作也考虑了与DAC标准相一致。评估结论认为，反家暴二期项目在产出和成果层面的直接目标得到了广泛的成功，但是如果要实现该计划的更广泛的目标，就需要试点县和其他地区同时开展更多持续性的工作。该计划根据所有DAC标准的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和影响的标准进行测试。

中国的反家暴法于2015年立法。反家暴第二期项目翻译和编辑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反家暴法相关资料，组织了加拿大和英国的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考察访问学习。我们认为，尽管这些活动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明显。可能受到影响的例子包括关于在中国使用人身保护令的讨论，取消了法庭应要求受暴妇女应首先提出离婚申请才能颁发人身保护令的规定，法律提出了对施暴者给予告戒书的规定，这些可能已被包括在项目支持的活动里。但由于访谈国家级相关机构有挑战，评估团队没机会了解，否则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结论。

持续性的进步体现在增强试点县能力方面、为多部门联合反家暴协调工作构建管理系统方面，以及建立转介机制以协调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服务，培训活动的质量和适用性得到了普遍承认。然而，评估结果也表明培训和能力提升在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上做的并不充分，改变家暴案件的应对方式以及受害人的处置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显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理解制度因素在案件及结果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警察和司法系统。这就需要在试点县继续支持反家暴工作，然而在县一级别的实验项目似乎有固有的局限，这源于系统层面的激励措施刺激着县级政府及各个政府部门的决策。促进系统层面的激励和制度的改变可以实现这些系统部门的基础变革。可以想象，实现这些变化的挑战可以从县级考察开始，也可能在试点县实践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可以在省、部级或其他政策或指导下建立。

该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可伸缩的模型在试点县所在的省份平铺推广。总的来说，评估结果表明，这个目标是成败参半的。尽管试点县的模式现在相对成熟，但是值得推广的证据却略显不足，三个省中有两个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现出省级政府或机构为模式的推广提供支持。在制度层面上，评估表明推广需要更大的支持力度。尽管一些培训和工具已经得到了发展，其他县区也需要像试点县一样得到支持去构建自己县区的系统。关于这一研究发现的一个重要警示是，它仍然处于项目的早期，更多的省级支持或推广目前可能暂时无法实现。

然而，在制度层面上，评估结论认为，项目更广泛的推广需要更多支持。试点县从这个项目的两个阶段（第一和第二期）获得了大量支持。通过项目制定的一些培训材料，报告和转介量表等，都被普遍认为是有用的，其他县几乎都要求建立试点县的制度类型。能力提升的支持十分关键。

项目致力于在三个试点县培育出有能力的干部队伍去推广后续的培训项目。这将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但是现阶段的资源是不足以满足试点省的非试点县地区项目推广培训以及协调与咨询系统发展的需要。在非试点县进行深度的制度变革以确定明确的时间与支持。这种层级的支持远不是任何一家基金组织的能力所能承担的，这一结果表明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力提升的推广的重要性。联合国妇女署在2017年6月召开的国家级项目成果推广会议上的演讲，表明在例如警察系统中正在进行一些这样的工作。了解已经开展工作的范围和适用性，以及如何支持，改进和制定系统性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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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总结了整个报告中提供的建议。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反馈意见，建议得到优先排序，如下表中的星号（*）所示。

表7：建议
	建议
	优先性*

	策略规划层面

· 事实上项目二期在之后大部分都是被动的，设立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制度，并向受害者提供支持。 这是有用的，但是在今后的方案编制中，考虑如何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重视早期发现和预防，包括评估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家庭是有益的。考虑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的工作如何能够通过积极的沟通和宣传，带来习俗、制度和改变性别权力关系方面的改变。

· 正如评估所表明的那样，在没有系统性机构和激励措施的变化的情况下，培训和能力建设似乎限制了实施体制转型的能力。在今后的项目设计中，考虑如何能预防家暴的发生，包括家暴风险评估。在今后的项目设计中，进一步厘清什么内容适合推基层模式、什么内容适合通过高层政府和司法系统自上而下推广，两种模式的优势劣势各是什么。这可能与对试点县使用的人事评估做法的评估（可能产生不适当的激励措施的良好做法和实践）进行评估，作为其他县在扩大规模时的参考点。


	


***





***

	培训、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

· 鼓励试点县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有制度和资金支持的再培训制度，以确保培训活动能持续开展，并触及所有相关部门和基层的工作人员。建议设立培训目标。分县分部门开展需求评估。建议试点县利用多部门培训的已有成果开展再培训，并试图获得政府支持将培训纳入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

· 项目开展或支持的培训应该分别对三个县的具体情况和不同需求进行设计，建议在培训设计阶段，开展参与式需求评估确定不同的培训需求。

· 加强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强调对家暴问题的正确理解，并与其他的现象作区分。考虑进一步厘清家暴的概念，界定范围和性质，将界定家暴发生的范围从婚姻关系拓展到同居伴侣、离婚及分居伴侣等。加强对如何与受暴妇女进行心理沟通、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和相关技能的培训。
  
· 项目已经培训了一批小教员师资队伍。这批小教员需要不断接受再培训，包括学习新的立法和其他地方的优秀经验。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培训能力，以巩固由二期省或全国范围开发的模型的扩大规模（见下文关于扩大规模的评论）。这个规模的工作超出了任何一个捐助者的能力。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应考虑如何将中央政府、各部委和/或省级政府的这种培训和支持工作纳入主流，以确保培训质量高，并反映出联合国妇女署/妇女权益组织的价值观和关切。

· 目前，许多不同的活动都会记录为试点县的“培训”。加强培训活动的专业性，避免把什么活动都归类于培训（例如避免在大型会议上，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家庭暴力的做法，即“以会代训”等）。这将有利于提高活动的透明度。

	
***





**




**




***





*

	建立机制和制度化的工作

· 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县录像数据系统的能力有限，明确说明问题的程度。 更好地了解家暴发生率对指导公共政策的反应很重要。 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应考虑对目前用于记录所有有关部门家庭暴力案件的系统进行更为深入的评估，并支持项目县开发一套更加规范的、全县统一的转介登记制度，建立信息共享制度，为各相关部门开展技术和财务培训来建立和使用这套系统。
 
· 评估发现，试点县提供的有关转介资料的数据在清晰地显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流动人数的能力有限。进一步深入分析转介制度和转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在未来的工作中改进。

· 考虑如何将反家暴工作更加合理地纳入个人绩效评估，项目推广到其他县时也可以将其纳入其中。将此次评估发现的挑战与项目县做深入沟通，讨论哪些问题需要通过机制改革完成，哪些可以通过县级层面的学习或经验总结得到解决。

 
· 
	
**







*



*

	各部门的工作

· 很多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调查，包括：项目试点县的法庭如何处理家暴案例，家暴案件/因家暴诉离婚案件的判决基础是什么；法官和其他法律从业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如何影响家暴案件的审理判决，他们的培训需求是什么；家暴案件需要提供哪些证据，这些证据对判决的影响如何；项目县法庭是如何监管和管理家暴案件的；调解在家暴案件中的运用：在何种情况下，什么机构、对调解员的资质要求如何、如何监管。在以后的项目设计中，总结项目县的优秀做法，包括听取受暴妇女的意见。
· 

· 家暴庇护所：在以后的项目设计中，总结项目县庇护工作的优秀做法，建立更加规范化的庇护制度。 进一步探明项目县急需的、与心理支持与咨询相关的支持，包括人员培训和开发一套工作流程。可以长期供受暴妇女使用的庇护所，或针对复杂家暴案例提供的有针对性的支持。考虑是否需要一个可以长期供受暴妇女使用的庇护所或其他支持，如何操作。

· 各县的咨询和心理辅导设施有限。 考虑评估目前的咨询和心理支持设施状况，包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和使用的方法的能力，以及制定有关最佳做法的指导。 随后的工作应考虑如何提供越来越多的专业资源用于心理支持和咨询。 县里没有专业人员或资源能够为受暴妇女提供心理咨询和援助，建议项目在以后的设计中有所改进。专业社工服务尚未引入三县，建议考虑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 健康设施：探明受暴妇女就医的经济困难有哪些，在受暴妇女无力支付的情况下，规范县级医卫系统的处置流程。许多受暴妇女会首先去基层的乡镇卫生院就医，考虑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能力有限，与家暴有关的伤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识别？

	
***







**






*






**

	项目设计和监管

· 在后续项目中，考虑开展变革理论工作坊，让各项目相关方了解项目设计的逻辑，分析挑战。如果没有内部能力，请考虑外部支持。
 
· 在后续项目中，考虑建立一套科学的项目监测系统，能够实时反映项目进展，特别是在项目成果层面上。例如：高、中、低危案件的处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案件的区分，等等。二期中使用的监测框架不包括对家暴受害者结果的评估。在随后的方案编制中，通过调解和法院制度调查实际案件的更多结果将会是有益的，需要什么支持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 在后续项目中，考虑如何监管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并做及时修正。

· 考虑请外部专家来开展变革理论工作坊、设计报告和监测评估制度等。
	

*



**




*

*

	注意：***表示最高优先级; *表示优先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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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terms of reference are reproduced here for reference.

Terms of Reference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2nd Phase EVAW Programme: Promote Efforts for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Upscale the Multi-sector Model in China 

Job Code Title:       One international and one national consultant  
Type of Contract:		Contract for Consultant
Location:				Beijing with travel to pilot sites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Duration of Contract:	April 20th –June 23rd 2017
Start Date: 			20th April
Proposal/CV requirements: Please see section VII.
Application Deadline:  March 26th 2017

I. Background and Context
In China, as in other countries, domestic violence (DV) presents a significant risk to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women, as well as undermin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and the entire country. DV persists and continues to be treated as a family affair despite provisions in the Marriage Law (revised in 2001) and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mended in 2005), which prohibit DV and explicitly state th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AW) is a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national legislations, 29 provinces have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of and response to DV. Moreover, in 2008, the All China’s Women Federation (ACWF) and key government agencies jointly released a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 that identifies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ddressing DV.  
The EVAW Trust Fund supported the UN joint programme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Domestic Violence (DV) in China through a Multi-sectoral Approach” from 2010 to 2012. The expected outcome of this three-year joint programme wa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DV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DPVR) model in three counties and improve relevant DV laws and policies. The external,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gramme in 2012 found that the local DPVR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and functioning in the three pilot sites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The three pilot sites have established preliminary tailored, 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t county level, with prevention of DV and response to the multiple needs of DV survivors as top priorities. However, the local DVPR models were still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referral mechanism at community level still needed further improvement to ensure services meet the needs of DV survivors. While evaluators observed a moderate increase in DV awarenes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uptake of DV services did not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EVAW joint programme highlighted the need for a DV Law that addres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occurring within the home or with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s this FV Law was already o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legislative agenda, it was suggested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1) support the drafting process of the law to incorporat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and definitions; 2) further develop the multi-sectoral DPVR models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for national scaling-up, based on the pilot model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evious EVAW programme. 
Programme Description: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VAW joint programme, a second phase of the programme “Promote Efforts for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Upscale the Multi-sector Model in China” was formulated and the programme covers a period of July 14 2014 to July 15 2017. The programme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DV Law drafting proces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DVPR model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based on the pilot model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evious EVAW Joint Programme supported by the EVAW Trust Fund. Following the passing of China’s first DV Law on December 27th 2015 and coming into effect on March 1st 2016, the programme has been working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Long term objectiv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men in China that can enjoy their right to a life free from DV.
Overall Goal of the programme is to protect women from DV in China through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improved and expanded services. The outcome is defined as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better address DV in China by adop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multi-sectoral model in the 3 pilot provinces”.
The expected outputs to be achieved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this programme are as follows:
1. Increased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of value of the multi-sectoral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odel implemented under the programme among decision-makers at national level. 
2. Enhanced capacity of multi-sector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workers to provide coordinated quality services based on the needs of DV survivors in the pilot sites in Ningxi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Jingyua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nd Yilo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3. Increased willingness among policy makers at provincial level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to replicate multi-sector model throughout the three provinces.
The programme uses the strategy of a rights-based, multi-sectoral approach. Its key activities include advocacy for the DV Law drafting team, capacity building of multi-sector 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pilot sites, male involvement and public advocacy. Community mobilizat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change activities aim at improving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of community members (including men and youth). To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l women’s human rights provided under the CEDAW, the programme works to raise women’s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and to conduct advocacy activities targeting policy decision-makers and legislators. 
By adopting a rights-based and DV survivors’-centered approach and ensuring survivors’ well-being and safety, the programme continues the work that began in Ningxi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Jingyua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nd Yilo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to demonstrate an effective community intervention model through a strengthened multi-sectoral referral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arly results produced under the EVAW joint programme. 

II. Evaluation purpose and use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is evaluation is to provide a solid assessment of the programme’s relevanc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impact and sustainability guided by
· Relevance: extent to which the expected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beneficiaries’ requirements, country-needs, global priorities, UN Women’s mandat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artners’ and donors’ policies; 
· Effectiveness: extent to which 2nd Phase EVAW outputs/outcomes were achieved, including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 Efficiency: measures of the programme delivery (monitoring and indicators) and how economically resources/inputs (funds, expertise, time, etc.) are converted to results. 
· Sustain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continued long-term benefits from the programme results; and 
· Impact: change/progress in lives of women and girls suffering violence and possible change/progress in mind set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in contributing to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 evaluation will provide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and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programme design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 as well as strategic approaches, in order to inform decisions concerning similar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The evaluation will also consider:
· Relationships and coordination with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stakeholders, decentralized structures and systems, and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d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 Relevance,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nvergence approach in line with the OECD-DAC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together with integration of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line with UN Women’s evaluation criteria.

III. Evaluation Key Questions
The consultant should be guided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questions listed below. The consultant should raise and address any other relevant issues that may emerge during the evalu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Key Questions

	Relevance
	a) To what extent are the programme objectives consistent with beneficiaries’ needs and the country’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iorities, global trends and processes and partners’ and donors’ requirements; in other words, are the programme goals relevant in China? 
b) What is UN Women’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is area of work compared with other UN entities and key partners?
c) To what extent is the intervention aligned with and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e.g. CEDAW, SDG) and related documents (e.g.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n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d) To what extent is the intervention informed by substantive and tailored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analyses that identify underlying causes and barriers to beneficiaries’ fulfill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e) To what extent is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relevant to the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a) To what extent has the programme made progress towards planned outcomes and outputs? Which areas or outcomes have progress and least progressed and why?  
b) How effective were the programme strategies in achieving expected results? 
c) During the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were there systematic and appropriate efforts to include various groups of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their rights violated?
d) To what extent did the programme develop and build capacities of partners to protect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e) How effective has the programme been in establishing ownership?
f) What are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se partnerships and the possibilities to replicate them?
g) To what extent has the programme been implemented using a Human Rights based-approach?
h) Did the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maximize efforts to build the capacity of rights holders and duty bearers?

	Efficiency
	a) Have resources (funds, human resources, time, expertise, etc.) been allocated strategically to achieve results? Have resources been used efficiently?
b) Have programme funds and activities been delivered in a timely manner?
c) Assess managerial and work efficiency. Were management capacities adequate?
d) How effectively did the programme management team monitor programme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Impact
	a) What ar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ong-term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Program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b) Have rights holders been able to enjoy their rights? Have duty bearers improved the a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ir obligations? 
c) Has the programme enhanc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various training, research and advocacy/campaign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d) How effective were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operating on anti- DV,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e) Have there been any good practices, community response model(s) and tenable change produced under the programme that could be up-scaled?

	Sustainability
	a) To what extent has the programme supported:
· Development of an enabling or adaptable environment for real change on eliminating 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ng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ducive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ing domestic violence,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concerns
· Establishment of accountability and oversight systems between rights holders and duty-bearers
· Capacity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rights holders (to demand) and duty bearers (to fulfill) rights
·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model responses to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cy change. 
b) How was exit strategy planned/ addressed during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c) Can the programme approach or results be replicated or scaled up by national partners? What would support their replication and scaling up?
d) Any gaps to be further addressed by future programmes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gramme models?



IV. Scope
The evaluation will look at the UN Women’s “Promote Efforts for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Upscale the Multi-sector Model in China (2nd Phase EVAW)” programme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ACWF. Under this, the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is limited to the programm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mplemented over the period of 3 years (July 14 2014 – Julie 15 2017) with a total budget of USD 500,000. 
The evaluation will focus on the 2nd Phase EVAW overall, programme achievements at outcome level, assess the programme impact against its original design where possible; and identify key successes,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arising during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at national level and in one county in each of the three selected provinces, namely Hunan, Gansu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evaluation will also assess the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me and analyse its benefits and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 achievements and impact of the programme. 
The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gramme is to be conducted externally by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s’ team, consisting of one international and one national consultant, both of whom are preferably based in Beijing. UN Women China will provide substantive support,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ACWF who is the Responsive Par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The evalu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period of April to June 2017.

V. Methods, Processes and Timeframe
Methodology:
The evaluation will be based on gender and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s defined in the UN Women Evaluation Policy. The evalu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UN Women evaluation guidelines and UNEG Norms, Standards, Ethical Guidelines, Code of Conduct for Evaluations and Integrating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valuations in the UN System.    
The evaluation will be a transparent and participatory process involving relevant UN Women stakeholders and partners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ese a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UN Women staff, staff from UN agencies, and ACWF staff at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county levels, multi-sectoral partners, community workers, and/or women who are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if appropriate.
The evaluation will examine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programme, including programme document with logical framework, annual work plan, progress report by implementing partners, UN Women’s progress reports to the donor, knowledge products produced in the frameworks of the programme, the evaluation report of the UN joint programme conducted in 2012,  etc. 
Th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will employ mixed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evaluation will have two levels of analysis and validation of information:
· Level 1: A desk review of information source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programme documentation, work plan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artnership agreements, progress reports, mission reports, technical products developed, data collected, and any importan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key parties.
· Level 2: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gramme both b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This will involve visits to project sites in three provinces where the programme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will employ a number of evaluation methods ranging from document reviews, interview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surveys, observations.
Evaluation process:
The evaluation will look at the progress made towards the results of the programme and communicate lessons learned and any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programming to UN Women and partners. The entire process will take place over a period of April to June 2017, in which collection of field data should be completed over a period of 1 month from the start of data collection.
The evalu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teps:
Step 1: Desk review: Key documents, reports, policy paper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attend an inception meeting where orientation on programme objectives will be offered, as well as on progress made. At this stage of the evaluation, the evaluator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speak with UN Women staff, as well as with selected stakeholder representative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be given key programme documentation for review. The inception meeting, desk review of key programme documents (e.g. programme documentation, contracts, agreements, progress reports, mission reports, etc.), and key stakeholder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 will be held to inform the drafting of the inception report. This stage of the process can be home-based.
Step 2: Inception report
The draft Inception Report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methodology and evaluation design. The inception report will be reviewed by UN Women. The Inception Report will then be finalized based on UN Women’s feedback. The Inception Report should include final evaluation questions, identified stakeholders for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evaluation. 
Step 3: Data collection (mixed-method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conduct interviews and meetings in Beijing with UN Women, ACWF and other UN agencies in Beijing on how stakeholders view the programme. Information and data from programme staff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documentation, surveys (pre- and post-training survey) and stakeholder interviews and group discussions are used to determine plausibility of the programme model, i.e. to the extent it is properly implemented, sufficiently developed, and activities appropriate, to reasonably predict that the programme is contributing to the stated result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output level results. This data collection will include both in-country, face-to-face and/or virtual (telephone, video conferencing) interview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conduct field visit to selected programme provinces. A short and simple questionnaire should be complimented by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t the field level to collect data facts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implementing partners and beneficiaries for in-depth insights of the programm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selected programme site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 Attend an initial briefing meeting with all local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and departments,
· Meet relevant provincial/municipality level key stakeholders (e.g. ACWF, health bureau, public security bureau, bureau of justic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 Visit programme county/communities in the programme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 detailed schedule and meet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beneficiaries, and
· Hold a debriefing meeting with local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and departments at which preliminary findings will be presented by the consultant. 
Step 4: Data analysis and synthesis
Collected data should be analysed, an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should be clearly explained in the report and also shared during the inception phase.
Step 5: Sharing of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share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UN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field visit and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 The evaluators will draft the report and present the initial report to a group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UN Women and key stakeholders. 
Step 6: Report writing
The evaluation team make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drawn from the data. The evaluators is encouraged to guard against validity threats, such as personal bias.
Step 7: Sharing of draft report
The evaluation team finalizes a draft report and share the draft report to stakeholders to validate information. The report structure should follow UNEG’s evaluation report guidance. UN Women will review the report as part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will share it with ACWF for feedback.
Step 8: Finalization of the Report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finalize the report.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drafted for Management Response.
Step 9: Dissemination of Report
UN Women will develop a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following the finalization of the Evaluation Report.
UN Women and ACWF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logistic support. Detailed itinerary will be develop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sultant, UN Women and ACWF.  


Timeframe / Work plan:
The timeframe (tentative) for 27 working days for evaluation team spread across the period of April 20 to June 23 2017.
	Items
	Responsible Party
	No. of working days
	Deliverable Deadline
	April
	May
	June

	Inception meetings with UN Women and ACWF, desk review and drafting inception report with evaluation methodology 
	Evaluation team 
	5
	7 May
	
	
	
	
	
	
	
	
	
	
	
	

	Review of inception report by UN Women/ACWF – 1 week 
	UN Women ACWF
	
	
	
	
	
	
	
	
	
	
	
	
	
	

	Finalization of inception report 
	Evaluation team
	1
	12 May
	
	
	
	
	
	
	
	
	
	
	
	

	Data collection: trip to the programme sites and meeting with stakeholders in Beijing
	Evaluation team
	9
	
	
	
	
	
	
	
	
	
	
	
	
	

	Presentation of preliminary findings to UN Women
	Evaluation team
	1
	26 May
	
	
	
	
	
	
	
	
	
	
	
	

	Submit 1st draft report, which summarizes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Evaluation team
	5
	1 June
	
	
	
	
	
	
	
	
	
	
	
	

	Review 1st draft report by UN Women and ACWF - 1 week
	UN Women ACWF
	
	
	
	
	
	
	
	
	
	
	
	
	
	

	Submit 2nd draft report  
	Evaluation team
	3
	11 June
	
	
	
	
	
	
	
	
	
	
	
	

	Review 2nd draft report by UN Women and ACWF - 1 week
	UN Women ACWF
	
	
	
	
	
	
	
	
	
	
	
	
	
	

	Finalization and submission of final repor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valuation team
	3
	23 June
	
	
	
	
	
	
	
	
	
	
	
	



VI. Deliverables
The deliverables of the evaluation are as follows:
1. Inception Report: The inception report should detail the evaluators’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being evaluated and why, showing how each evaluation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by way of: proposed methods; proposed sources of data; and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The inception report should also include an evaluation matrix, proposed schedule of tasks, activities and deliverables. The inception report should also contain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visits. UN Women guidance on inception reports is available.
2.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evaluation team shall share initial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the UN Women programme team prior to the stakeholders’ consultation.
3. Draft Reports: Report structure should follow UNEG evaluation report guidance.
4. Review to validate data and provide feedback comments: UN Women China should make share for sharing draft report with ACWF to validate data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draft report at a timely manner. 
5. Final Report: The final report will follow UN Women’s Report Guidance, and be submitted in hard and in soft cop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te: All process should be guided by UNEG’s guidance on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valuation: http://uneval.org/document/detail/1616

VI. Management arrangement
The evaluation team will work in close collabor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UN Women China and programme management structure as per the table below:
	Actors and accountability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hina Country Programme Manager  
	· Safeguard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valuation exercise and ensure quality of the evaluation
· Prepare a management response to the evaluation

	Evaluation Task Manager – Programme Coordinator
	· Prepare TOR for the evaluation 
· Provide all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evaluators require
· Provide inputs from the programme perspective
· Participate in the review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 Help identify the Programme sites to be visited 
· Help arrange the travel to the Programme site and other logistic issues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ACWF.
· Observe the evaluation process
· Facilitate the process by providing available documents, data and contacts
· Clarify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evaluation 
· Provide inputs for the evaluation report

	Regional Evaluation Specialist 
	· Support the UN Women China on all stages of evaluation management, in terms of technical evaluation issues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team – UN Women and ACWF
	· ACWF will provide logistic support to facilitate the evaluators’ field visits and meetings with partners and individuals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at the request of the evaluators
·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teps of the evalu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inception meeting and commenting on draft reports

	Evaluation Team Leader 
	· Lead and conduct the evaluation,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levant deliverables
· Communicate with UN Women whenever needed
· Oversee field visits and data collection

Deliverables and Deadline
· First inception report, 7 May  
· Final inception report, 12 May
· Presentation of preliminary findings, 26 May
· First draft report, 1 June
· Second draft, 11 June
· Final report in English, 23 June 

	Evaluation Team Member
	· Conduct the evaluation,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levant deliverables
· Communicate with UN Women whenever needed
· Conduct field visits and data collection

Deliverables and Deadline
· First inception report, 7 May  
· Final inception report, 12 May
· Presentation of preliminary findings, 26 May
· First draft report, 1 June
· Second draft, 11 June
· Final report in Chinese, 23 June



VII. Personnel / Qualifications
The evaluation team should consist of one international as team leader and one national consultant as team member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produce deliverables. The team leader will consult with the national expert on division of labour for specific tasks, but retain th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delivering expected deliverables and evaluation result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expert. 
An application with both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evaluators is highly desirable. Beijing based applications will be prioritized. The evaluation team should clearly detail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umber of days each member shall work. CVs of team members have to be attached, with at least 2 references. Sample of previous work should be included, they will be asked for during assessment of proposals. A cover letter confirming availability for the task and the daily consulting rate requeste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application package.
Qualifica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valuator serving as the team leader:
· At least Master’s Degrees in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gender studies, law studie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roven expertise on gender analysis and gender based violence;
· At least 10 years’ experience in programme evaluation and proven accomplishment in undertaking evaluations, preferably gender based violence or/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valuation including leading evaluations of multi-stakeholder programmes;
· Experience in conducing complex evalu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field and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t least 8 evaluations of which at least one as team leader); 
· Knowledge in results-based programming in support of gender based violence, gende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Excellent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presentational capacities;
· Spoken and presentational capacity in Chinese very strong asset;
· Extensive knowledge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 Previous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the UN, with China experience is a distinct advantage;
· Knowledge of the gender based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nd preferably previous experience in anti-DV initiatives in China an asset;
· Excellent drafting and writing skills to produce and present concise and analytical reports and communicate clearly with evaluation stakeholders; 
·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teamwork skills;
· Display of integrity, by modelling the UN's values and ethical standards; and
· Cultural, gender, religion, race, nationality and age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 are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for a National evaluator serving as team member:
· At least Master’s Degrees in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gender studies, law studie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 At least 5 year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programme evaluations with gender-responsive evaluations is a requirement;
· Experience with programmes and/or evaluations on gender based violence, especially domestic violence;
· Excellent English and Chinese drafting and writing skills to produce and present concise and analytical reports and communicate clearly with evaluation stakeholders
·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and commitment to UN Women’s mandate is a requirement;
· Previous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the UN, with experience working in China is a distinct advantage;
· Display of integrity, by modelling the UN's values and ethical standards;
· Cultural, gender, religion, race, nationality and age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 are required.
VIII. Evaluation Ethics
Evaluations in the UN wi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utlined in both UNEG Norms and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in the UN System and by the UNEG ‘Ethical Guidelines for Evaluation’. These documents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contract. Evaluators are required to read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and the guidelines and ensure a strict adherence to it, including establishing protocols to safeguard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during the evaluation. Evaluators are also required to be guided by UN Women’s Handbook on Gender-Responsive Evaluation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bookmark: _Toc489013608][bookmark: _Toc364066440]ANNEX 2: LOGFRAME AND DATA 

The following table reports data against logframe indicators. Note that the quality of indicators used by the programme is discussed in Section 9, which should be referred to alongside this table.

[bookmark: _Toc489013620]Table 8: Findings against logframe indicators

	Logframe outcome/output
	Indicator 
	Data/source
	Assessment and/or comment on the indicator

	Outcome: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better address DV in China by adop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multi-sectoral model in the 3 pilot counties 
	· Institutionalized standard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developed and issued for multi-sector referral system in 3 pilot sites
	· A large number of county level document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have been formulated/released by the pilot counties;; main ones are included in reports produced by the programme synthesising the three pilot county models.
	· Outcome, as measured by the indicator, has been reached.

	Output 1: Increased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of the value of the multi-sectoral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odel implemented under the programme among decision-makers at national level.
	· At least 60% of the national policy-makers participating in programme workshops increased their knowledge as measured by pre- and post-workshop assessments
	· No data were collected by programme implementers following workshops with national policymakers as this was thought to be inappropriate. 
	· No judgement is possible due to absence of data.

	Output 2 Enhanced capacity of multi-sector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workers to provide coordinated quality services based on the needs of DV survivors in the pilot sites in Ningxi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Jingyua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nd Yilo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 At least 70% of all training participants rated the training as “practical and useful” as measured by pre and post-training assessments 
· Trained DV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workers can demonstrate how to address DV in their daily work. 
	· Progress reports supplied by UN Women to the evaluation team state that in all cases of pre- and post-training assessments, more than 95% of training participants rated the training as “practical and useful” 
· No systematic data was collected regarding point two through programme monitoring/reporting, but survey and interview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final evaluation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ability of service providers to address DV in their daily work.
	· Output 2, as measured by the indicator, has been reached, with the caveat that data collected by the evaluation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in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report on / demonstrate ability to address DV and actual practice as influenced by prevailing norms and institutions.

	Output 3 Increased willingness among policy makers at provincial level in Hunan, Sichuan and Gansu to replicate multi-sector model throughout the three provinces.
	· At least 70% of all training participants rated the training as “practical and useful” as measured by pre and post-workshop assessments
	· Information/documentation provided to the evaluation team does not specifically report on training participants’ rating of the training as “practical and useful”, but reports that “100% of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multi-sector service provider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V victims”
	· The output appears to have been achieved, with the caveat that data collected does not exactly fit the indicator. 

	Source: Progress Reports and Mission Reports provided by UN Women to the evaluation team.







[bookmark: _Toc489013609][bookmark: _Toc364066441]ANNEX 3: INTERVIEWS AND MEETINGS 

	Date
	Location 
	Time 
	Meeting attendees / format 

	31st May
	Beijing 
	a.m. 
	Meeting, UN Women: Julia Broussard (head); Guo Ruixiang (programme manager), Henry Li (programme assistant).

	
	Beijing 
	p.m.
	Meeting with staff from the Rights Department and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1st June
	Chengdu, Sichuan
	p.m.
	Meeting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of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nvened by Sichuan Provincial Women’s Federation, including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2nd June
	Yilong County, Sichuan
	a.m.
	Individual meetings with Yilong County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programme: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p.m.
	Visits to, and meetings with: maternal and child hospital, Yilong county town; police station;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

	3rd June
	Yilong County, Sichuan
	a.m.
	Nanmen community visit/meetings; interviews with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4th June
	Changsha, Hunan
	a.m.
	Interview with Ouyang Yanwen

	
	Ningxiang County, Hunan
	p.m.
	Meeting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Donggui and Meijiatian communities.

	5th June
	Ningxiang County, Hunan
	a.m.
	Joint meeting with Ningxiang County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programme: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Meeting with Ningxiang Women’s Federation.

	
	
	
	Meeting with two lawyers from Ningxiang Legal Aid Centre.

	
	
	p.m.
	Meeting with two police officers from Baishiqiao police station.

	
	
	
	Meeting with staff from Ningxiang County maternal and child hospital.

	6th June
	Ningxiang County, Hunan
	a.m.
	Visit/meeting,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

	
	
	
	Meeting with Ningxiang trainees.

	
	Changsha, Hunan
	p.m.
	Meeting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of Hu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cluding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7th June
	Lanzhou, Gansu
	p.m.
	Meeting, multiple departments of 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cluding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Gansu People’s Court, Gansu Party School.

	8th June
	Jingyuan, Gansu
	a.m.
	Joint meeting with Ningxiang County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programme: Women’s Federation, Police Department, Justice Department,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ivil Affairs, law firm.

	
	
	
	Meeting, Justice Department.

	
	
	p.m.
	Visit/meeting,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

	
	
	
	Meeting, Women’s Federation.

	
	
	
	Meeting, Jingyuan County maternal and child hospital.

	
	
	
	Meeting, Police Department.

	9th June
	Jingyuan, Gansu
	a.m.
	Interview,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Meeting,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21st June
	Beijing 
	p.m. 
	Meeting with UN Women: Guo Ruixiang (programme manager), Henry Li (programme assistant), Wang Qing.
Interview with Li Hongtao.

	27th June
	Beijing
	p.m.
	Presentation of initial evaluation findings at meeting of national stakeholders and pilot county representatives.

	28th June 
	Beijing 
	p.m.
	Meeting, UN Women: Julia Broussard (head); Guo Ruixiang (programme manager), Henry Li (programme assistant), Wang Qing (programme assistant).





[bookmark: _Toc489013610][bookmark: _Toc364066442]ANNEX4: PRIVACY STATEMENT 

The following privacy statement was used in interviews: 

评估小组在访谈中遵循研究伦理，访谈遵循自愿和保密的原则。评估小组明确告知受访者（特别是受暴妇女），此次评估的意义、内容、时长、访谈方式和保密承诺。受访者被告知：访谈将在安全的环境中开展，并遵循自愿的原则，如果觉得不舒服，受访者可以不回答访谈问题，也可以选择在访谈开展的任意时间点终止。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和在访谈中告诉我们的信息，不会被透露出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受访者的私密信息。




[bookmark: _Toc489013611][bookmark: _Toc364066443]ANNEX 5: COUNTY SURVEY DATA 

[bookmark: page1]县级项目实施伙伴机构调查问卷
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 （反家暴项目二期）
终期评估
1、 基本信息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回收问卷数
	5
	4
	5

	问卷填答单位
	卫计局，妇联，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
	卫计局，妇联，公安局，庇护所
	司法局、县妇联、公安局、民政局、卫计局



2、 结果、成果和挑战
1. 请问贵单位开展的反家暴项目，主要是针对哪些群体？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遭受家暴的已婚妇女
	/
	2/4
	1/5

	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未婚妇女
	/
	/
	/

	以上两个群体都是
	5/5
	2/4
	4/5



2.  从 2014年7月，二期项目实施以来，县级是否仍然存在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各部门均指定反家暴联络人？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3.  多部门反家暴联络人开会的频率为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每月一次
	/
	/
	4/5

	每季度一次
	5/5
	4/4
	/

	半年一次
	/
	/
	/

	无固定时间,临时召集
	/
	/
	1/5

	其他，请说明
	/
	2/4
卫计：2016年至2017年5月共召开联系会议16次。
妇联：临时重要紧急事项 临时调度
	县妇联：若有紧急案例，会临时召开



4.  多部门反家暴联络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如：信息共享、解决社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遇到的瓶颈、监督案例、后续跟踪）？
	四川仪陇

	卫计局
	信息共享；共同探讨对受害者的干预方案。

	妇联
	通报近期家暴工作信息，分析当前 工作形式，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寻找解决途径，了解转介案例处理结果和受暴者近况与处境。

	民政局
	研究反家暴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公安局
	研讨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责任落实和部门合作联动

	司法局
	通过召开会议，加强多部门的协调配合

	湖南宁乡

	卫计局
	以上都是

	妇联
	主要目的是解决涉及全县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工作中遇到的瓶颈和重要案例的研究与整顿

	公安局
	一是加强协调沟通解决存在的问题，二是落实反家暴各法律法规并用于实践，三是监督各部门工作进度的情况

	庇护所
	1 信息共享、发挥作用；2 解决难题，做好衔接；3 及时总结，后续跟踪。

	甘肃靖远

	公安局
	一是研究反家暴工作的共性问题，二是解决个案案例的瓶颈问题，三是开展信息共享，对有关挑战提出解决方案

	司法局
	及时信息共享，讨论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对重要案例进行后续跟踪

	县妇联
	及时信息共享，讨论解决提供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对重要案例监督、以及后续跟踪

	民政局
	1.信息共享，解决各部门提供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难题、进行沟通，取得最好的解决方案2.对案件进行监督和后期的跟踪

	卫计局
	主要目的是：定期讨论、分析、研制、分享反家暴工作中的案例和经验，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措施，对上个月的受家暴者随访情况，对处理的结果做到信息共享。



5.  县级是否由某一部门总体负责具体家暴案例的案例管理，以确保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服务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若是，哪个部门？
	5/5
县妇联
	4/4
县妇联
	1/5
县妇联

	否
	/
	/
	4/5

	无回答
	/
	/
	



6.  请为本地的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的运行情况打分（5分为最好）。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四川仪陇
	/
	/
	/
	/
	5/5

	湖南宁乡
	/
	/
	/
	2/4
	2/4

	甘肃靖远
	/
	/
	/
	3/5
	2/5



7.  请简要描述二期项目中，贵单位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的成立过程和运作情况。
	四川仪陇

	卫计局
	县委政府成立领导小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妇联，办公室负责人综合协调反家暴工作，组织召开协商会，互通案件信息。

	妇联
	从县委、政府的名义出台了一系列反家暴规范性文件并且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领导为正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妇联。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多部门之间工作、互通信息，配合相关部门协同处理。

	民政局
	以县委政府的名义，出台了一系列反家暴文件，并成立了县委政府分管领导小组组长，相关部门为小组成员，设办公室在妇联，负责综合协调工作，并召开了协调会，互通案件信息，并配合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公安局
	县妇联牵头，县委政府制定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我局按照职责要求，建立反家暴工作机制，开展业务培训，与其他部门协同开展宣传预防，矛盾排查化解，警情处置，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救助维权，定期通报情况，与法院、妇联发布了告诫制度实施办法，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司法局
	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成立了领导小组，召开了专题会议。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接受家人、110处警、妇联、庇护所等多部门转介来的受害人；2、转介给家人、110处警、妇联、庇护所等已经康复的受暴者。

	妇联
	在县领导的统一调度和安排下，建立了县级多部门合作反家暴的工作机制，形成明确了各部门固定的职责，部门之间建立了畅通的转介机制。
在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各部门将反家暴工作职能向下级延伸，基层以乡镇和社区（村）为单位，也形成了基层多部门的工作机制，以方便服务受暴妇女个案。
工作人员的反家暴知识与反家暴工作方法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最主要的是受暴妇女及群众的反家暴常识越来越强，许多多年遭受家暴的老年妇女都纷纷发出声音寻求帮助。

	公安局
	具体情况如下：如发生一起家暴，在110指挥中心接到救助电话后，第一时间通知案件发生所在地的派出所，出警了解情况并请社区民警上门配合、协调解决问题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较为复杂或严重的，请所在地司法部门协调员出面共同完成协调工作，及时控制事情发生的变化并将其纳入重点上门对象，至少每个季度上门一次，有案件发生的半年内进行每月上门一次了解具体情况。

	庇护所
	1、召开联席会议，明确第二期项目部门工作任务和职责。2、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庇护所负责人和各乡镇民政工作负责人参加专业培训，听取联合国、全国妇联、省市妇联等相关专家授课，学习“五步法”实际操作技能。3、反庇所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实际操作运用“五步法”成果用于工作实践。

	甘肃靖远

	卫计局
	反家暴二期项目启动实施，卫计局与妇联、公安、检察院、民政、司法、法院等部门对反家暴工作有了全新认识，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创新建立了“五中心”联动维权工作机制：依托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建立了110投诉中心、伤情司法鉴定中心，依托县司法局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依托县民政局建立了庇护中心，依托县妇联建立了心理安抚中心。建立了以危险评估为基础的转介制度来实现5个中心之间的合作和家暴干预工作，以整体的干预总结流程和各部门的工作流程来实施反家暴工作。

	公安局
	在妇联的统一协调之下，我单位和卫计局、民政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等单位认真应对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报案、投诉积极干预，根据受害人的中心诉求开展转介，相互之间逐步形成了合作联动和协调机制。依托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建成反家暴110投诉中心，依托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建成反家暴伤情司法鉴定中心。依托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建成靖远县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依托县民政局救助站建成反家暴庇护中心，依托县妇联办公室建立妇女儿童心理抚慰中心。“五中心”联动工作机制的建立，成为反家暴工作的有效途径，成为多部门合作反家暴的“靖远模式”。

	司法局
	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五中心”联动的反家暴模式，对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家暴案件，依法依程序以家暴受害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对超出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家暴案件，积极转介相关部门。

	民政局
	多部门联动，通过相关转介成为联络纽带，我们按照直接责任制的要求，对需要庇护的受暴者进行庇护，需要治疗的受害人转介至医疗机构开展伤情治疗；需要法律援助的也可以转介至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咨询；对需要综合转介的，一般先向妇联转介，再由妇联开展转介。
成立过程：由妇联牵头、部门参与的管理模式，严格落实各自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县妇联
	二期项目开展以后，我单位及时反家暴成员单位沟通，成立领导小组，确保每个成员单位的反家暴工作有人管理，同时在各成员单位制定专门联络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在近几年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五中心”联动的反家暴模式，首先从“阻止暴力”、“伤情鉴定”、“法律讼诉”、“心理辅导”、“安全庇护”等重要环节入手，因为这是反家暴工作中能提供最重要的服务，受暴者可能最早求助的部门，通过这些重点部门带动其他部门，最终形成反家暴合力，达到共同防治家暴的目的。



8.  多部门合作机制下，贵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四川仪陇

	卫计局
	建立反家暴医疗干预中心，对家暴受害人提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医疗文件的书写，相关证据的收集与留存，对受害妇女进行综合评估，制定干预方案，根据受暴者需要，转介到其他部门，随访。

	妇联
	妇联职责：切实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牵头做好各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工作，督导乡镇、县级相关部门开展反家暴工作。

	民政局
	民政局依托救助站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性救助。

	公安局
	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接警工作范围，及时查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协助法院执行人身保护令。

	司法局
	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普法教育，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及时有效地医治受害人身心，直至康复。2、保全受害人在医疗卫生部门就诊相关医疗文书，如门诊病历、住院病例、CT、彩超等检查结果、医疗证据，必要时描写人体图。3、及时准确地为受害人作出司法鉴定。4、履行强制报告制度。

	妇联
	牵头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席会议解决多部门合作运转中遇到的困难，干预服务部门借贷的家暴案。负责全县反家暴的宣传、培训。深入推动基层多部门反家暴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公安局
	根据公安机关职能职责，认真履行权利义务。报案后应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及时固定证据。随后，根据公安职责和《反家庭暴力法》相关法律依法开展后续工作。

	庇护所
	反家暴庇护所工作职责：1、按法律法规规定，为受暴者提供有效临时性生活救助、法律援助及人性化帮助；2、热情接待家暴受害者，安工做程序做好处置及转介等工作；3、做好所内安全庇护、生活安排等；4、协助妇联等部门不断探索和完善反家暴工作方式方法

	甘肃靖远

	县妇联
	1. 负责反家暴日常工作，指导协调各部门及家暴工作
2. 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必要救助，为家暴受害严重者协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积极开展反家暴宣传和培训工作
4.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心理抚慰
5. 对各乡镇、县直单位的反家暴工作进行指导、考评

	司法局
	1. 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处家庭暴力纠纷，做好调解记录，调解文书制作及归档工作，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提示受害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2. 指导、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和培训
3. 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公安局
	一是接到报警及时处警
二是按照法律程序调查取证
三是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四是通知民政部门安置弱势受害人
五是家庭暴力告诫并监督实施

	卫计局
	1. 在卫计系统做好宣传、动员，发放宣传资料
2. 做好医务人员的培训
3. 在各个医疗机构设立反家暴门诊
4. 做好诊断记录及保存证据
5. 按照《执业医师法》及《护士管理办法》保护患者隐私

	民政局
	五中心之一“庇护中心”，对外做好宣传、对内规范运行中心，为受暴者提供“类家庭”的环境，靖远县反家暴庇护中心是反家暴工作的后勤保障机构，其工作核心是为遭受家庭暴力后暂时无法回家居住的受暴者提供的临时庇护。



9.  您是否认为多部门协调造成了协调困难、权责不清、程序更加繁琐？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
	1/4
	/

	否
如何避免的？
	5/5

	3/4

	5/5

	无回答
	/
	/
	/




	四川仪陇

	卫计局
	各部门职责分明，相互配合，通过培训提高了各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通过反复合作，逐步探索，多部门合作体系和机制已日趋完善，联络人会议制度得到落实，各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妇联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民政局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公安局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司法局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湖南宁乡

	卫计局
	/

	妇联
	明确部门职责。观念上改变对家暴行为的认识，深刻感受家暴危害，重视反家暴工作，基层简化转介文书传递，使用灵活转介，县级部门不涉及法律证据文书也尽量简化。

	公安局
	这些问题相应存在，主要在于统筹和组织牵头部门对于多部门协调机制自身的权责分配认识不清，业务不熟悉，多部门协调运作，首先要强化各基层与单位自身认识。

	庇护所
	每个部门单位确定了协调负责人，确保联系畅通，转介及时，为受暴着提供必要周到和安全的庇护和帮助。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2.各部门职责明确统一、清晰的工作流程3.靖远县反家暴“五中心”统一指挥，建立起了防范、救助、处理和打击家暴行为的多部门的合作模式4.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县妇联
	我们探索出“五中心”联动的模式，就是为了应对家庭暴力工作中遇到的协调困难、程序繁琐等问题。各成员单位均指定一名反家暴联络员，负责做好反家暴工作的上传下达，信息推送等日常工作，同时“五中心”联动共同防治家暴，均指定专人负责家暴工作，这里的专人和联络员是同一个人。

	民政局
	各部门各司其职，以各部门的工作核心为准，为受暴者提供准确的要求，比如：庇护中心为受暴者提供“类家庭”的临时庇护场所，心理抚慰中心核心是为其提供心理康复咨询，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伤情鉴定中心为其提供暴力后身体伤害的有力证据，110报警投诉中心则是第一时间受暴者选择的维权牵动，之间并不冲突，权责清楚。

	公安局
	多部门合作要固定人员，避免岗位变动导致工作衔接不够，合作者要有团队意识，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开展工作

	司法局
	各部门均有一名反家暴联络员，负责做好反家暴工作的上传下达，信息报送等工作。



10.  跟以前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相比，请简要描述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的主要优势。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有利于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提出一个最优化的干预方案，，让受暴者得到好的归属。2、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模式为解决受暴者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有利于建立家庭暴力的预防、干预、救助长效机制。

	妇联
	职责明确，流程规范，联动协调，紧密配合。
各部门通过转介能够弥补单个部门职能和责任的缺陷，为家暴者提供一站式服务，避免了对家暴者的二次伤害。

	民政局
	职责明确，流程规范，联动协调，紧密配合。

	公安局
	1、职责明确，各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避免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2、联动协调，弥补职能缺陷。如对受害人的伤情鉴定明确为卫生部门的职责，对受害人的临时庇护明确为政府部门的职责等。

	司法局
	各司其职，流程规范，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强化了部门间的协作，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联合作战”的转变；2、实现了从“推诿塞责”到“快速高效”的转变

	妇联
	部门职责明确，相互之间没有推诿现象发生，部门积极履职，容易形成帮助受害者的合力。部门共同参与，有利于反家暴社会氛围的形成。

	公安局
	反家暴是一个复杂工程，往往涉及报警、求助就医、伤情鉴定、人身安全权益保障和维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应该需要多部门统筹、协调合作。另外，各部门协调机制在其他，很多国家已经有很丰富的运作经验，有很多国外方法可借鉴，结合中国的国情，这个机制如果运行有畅，应该会起到更加有效的协同和成效。

	庇护所
	1、可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家暴的危害性；2、开展多部门配合，为救助家暴者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3、开展多部门交叉联合培训，有利于实行家暴案例首问制接待要求；4、有利于织就反家暴社会网络，形成合力。

	甘肃靖远

	卫计局
	跟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相比，反家暴多部门协作机构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形成合力，避免家暴受害人投诉之门，能够更好地以受害人需求为中心开展工作，家暴受害人的需求是多元的，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不能满足受害人多元的需求，只有形成多部门协作机构，才能更好的更快的为受害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多部门协调机构之间的相互转介，使受害人一次性投诉就能够得到多元化的服务，使受害人的需求能够多元化的满足，这是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所达不到的工作优势。

	县妇联
	部门之间的沟通加强了，尤其是加强了反家暴关键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促进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各部门在做好本部门份内作用的同时，通过网上通报，电话联系，会议交流等形式，为每一起家暴案例提供全面及时的服务。

	民政局
	相比：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的主要优势，为受暴者提供的服务更全面化，更人性化，受暴者遭受伤害后“有家可回”、“有法可依”、“有冤可诉”、真正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让制造家暴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公安局
	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相比，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构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形成合力，避免家暴受害人投诉无门，能够更好地以受害人需求为中心开展工作，家暴受害人的需求是多元的，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不能满足受害人多类的需求，只有形成多部门协调机构，才能更好的更快捷的为受害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多部门协调机制之间的相互转介，使受害人一次投诉就能够得到多元的服务。使受害人的需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是单一部门的反家暴行动达到的工作优势。

	司法局
	各部门在做好本部门职权内工作的同时，通过网上通报电话，微信联系，会议交流等形式，加强沟通，促进资源共享，保证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全面及时的服务。



11. 请简要描述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制遇到的主要挑战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各部门事多人少，基层反家庭暴力骨干严重缺乏。2、各部门与专项经费用于反家暴工作。

	妇联
	专业人员缺乏，经费紧张，且缺乏专门从事反家暴工作的机构，有时会出现换人断档的现象。

	民政局
	人员不够，经费紧张。各部部门无专业人员，缺乏专门专职机构。

	公安局
	缺乏专职的人员和机构开展专门的工作，基层缺乏相关阵地建设和人员，如救助站，一线警员少，压力巨大。

	司法局
	缺乏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受害人不主动求治，甚至反复，证据难以保全；2、同居型受害人不愿意保全证据，甚至提供虚假证据；3、救治过程中，医疗服务经常缺乏合适的陪护人员。

	妇联
	1、工作量大。妇联与各部门特别是公安与法院原有工作量很大。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各部门的工作量显著增加，人手紧导致服务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2、观念转变难，工作人员与受害人的观念对于受害人走出行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工作中这部分人观念的转变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3、救助手段有限，支持资源相对不够。

	公安局
	反家暴工作宁乡一直以来走在全国前列，总结的“五步法”更是具体而实用。“五步法”具体包括“鼓励受害人诉出实情”——引导受害人收集证据——引导受害人学会向援助机构求助——引导受害人学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受害人建立危险评估意识等。五个环节对于各部门协调机制中主要挑战是多部门的责任分工，责任分工更为具体才能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在宣传法律法规的方面，多部门可同时发动，亦可采取专场的形式由妇联牵头组织，先从政府、大型企业开始。所有宣传中，宣传法律法规尤为重要，它整个家暴的核心问题，而在整个的反家暴的工作中，各部门的责任是关键。公安机关日常工作量较大，每次发生家庭暴力的事件后，得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宣传法律法规和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在发生家暴事件后，明确各部门责任及时移交专业部门，更能提高办事效率，遏制事件进一步恶化。

	庇护所
	我认为，目前多部门协调机制遇到的主要挑战有：1、执法上应细化，更具操作性。取证的进行、举证责任的明确、家暴告诫书和人身保护的法律效果硬进一步确定。2、来自传统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民不举，官不究”等，尚需有效解决。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 多部门协调机构中的部门还不够多，民众参与度还不够
2. 培训和印刷宣传资料的经费保障问题
3. 宣传力度不够大，知晓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受暴人在医疗机构就诊时不愿意说出实情
5. 受害人的维权意识、法律观念淡薄
6. 受暴人思想和受暴人家庭的思想变化不够，受暴人随时随地放弃公权力的干预
7. 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赔偿难以操作
8. 多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

	县妇联
	1. 反家暴人员不够稳定，明确各部门联络员，岗位变动之后，短时间无法开展工作
2. 需要一个部门从中协调，妇联多次协调，成立领导小组，领导此项目的开展，执行以及持续发展，但妇联的协调能力有限
3. 熟人社会对反家暴工作的影响

	民政局
	1.家庭暴力的预防机制还不够健全，家庭暴力防治应当坚持“早期干预，预防为主”的原则，现行法律规定的家庭暴力预防机制不足，而多部门面临的更多的是遭受家暴后的受害者主动求助的，而那些家暴后不愿暴露和即将遭受伤害的人无法通过多部门的帮助来摆脱困境。

	公安局
	多部门机构松散始终困扰在我们左右，今天培训的骨干，明天在本单位的岗位就可能变动，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难题。骨干人员不能持久稳定，长效机构基础不定。
部门之间的相互依靠成为工作的绊脚石，骨干人员工作积极性并不统一，消极思想变成了相互依靠，政出多门反而影响工作成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

	司法局
	1. 反家暴工作人员紧缺，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兼职反家暴工作，存在力不从心的状况
2. 需要一个部门从中协调



12.  贵部门是否有记录家暴案例的信息数据库或体系？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3/4
	4/5

	否
	/
	1/4
	1/5

	无回答
	/
	/
	/



1） 如果是，信息和数据是否有和其他部门分享？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2/2
	3/4

	否
	/
	2/2
	1/4

	无回答
	/
	/
	/



2）贵部门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确保信息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分享，并注意了保密和保护寻求帮助的人的隐私？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4/5
	4/4
	4/4

	否
	/
	/
	/

	无回答
	1/5(妇联)
	/
	/



（三）服务的质量

13.  项目启动后，至今贵部门处理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四川仪陇

	处理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跟踪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转介到其他部门的案例数量
	从其他部门接到的转接案例数量

	
	
	转介给的部门
	案例数量
	转介来自部门
	案例数量

	卫计局：66
	62
	妇联
	25
	妇联
	45

	
	
	公安
	/
	
	

	
	
	民政
	/
	
	

	妇联：134
	/
	公安
	48
	公安
	19

	
	
	医院
	45
	医院
	25

	
	
	司法
	65
	
	

	
	
	民政
	8
	
	

	民政局：33
	22
	司法
	13
	妇联
	8

	
	
	医院
	
	
	

	公安局：/
	/
	妇联
	19
	妇联
	48

	湖南宁乡

	处理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跟踪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转介到其他部门的案例数量
	从其他部门接到的转接案例数量

	
	
	转介给的部门
	案例数量
	转介来自部门
	案例数量

	卫计局：/
	/
	法院
	8
	/
	/

	
	
	律师事务所
	5
	/
	/

	
	
	妇联
	17
	/
	/

	
	
	司法所
	25
	/
	/

	
	
	综治办
	11
	/
	/

	
	
	劝解回家
	15
	/
	/

	妇联：502
	426
	公安
	125
	公安
	5

	
	
	司法
	140
	医院
	28

	
	
	法院
	75
	庇护所
	13

	
	
	庇护所
	49
	/
	/

	
	
	基层妇联
	37
	/
	/

	公安局:1537（近三年）
	1537
	妇联
	126
	民政
	165

	
	
	
	
	妇联
	

	
	
	
	
	法院等
	

	庇护所:58
	17
	妇联
	49
	公安
	11

	
	
	司法
	4
	妇联
	6

	
	
	卫计
	6
	/
	/

	甘肃靖远

	处理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跟踪过的家暴案例数量
	转介到其他部门的案例数量
	从其他部门接到的转接案例数量

	
	
	转介给的部门
	案例数量
	转介来自部门
	案例数量

	卫计局150
	85
	妇联
	20
	公安局
	7

	
	
	公安局
	24
	
	

	
	
	法律援助
	79
	
	

	
	
	民政局
	22
	
	

	
	
	
	
	
	

	县妇联150
	130
	卫生医疗机构
	12
	卫生医疗机构
	5

	
	
	公安部门
	26
	公安部门
	7

	
	
	司法部门
	65
	庇护中心
	3

	
	
	庇护中心
	2
	
	

	
	
	各乡镇妇联
	25
	
	

	民政局22
	22
	县妇联
	3
	靖远县中医院
	1

	
	
	妇联
	3
	县妇联
	2

	
	
	
	
	妇联
	2

	公安局225
	46
	妇联
	7
	妇联
	26

	司法局320
	146
	
	
	妇联
	65



14. 贵部门是否有标准操作程序，来进行多部门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模式下向其他服务部门转介的工作（其他服务如：警察、医疗、法律）？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1） 如果是，工作人员是否接受了标准操作程序方面的培训？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15.  贵部门经常转介到的服务为：（可多选）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医疗服务
	4/5
	2/4
	4/5

	社会福利服务（如妇联）
	5/5
	3/4
	4/5

	庇护所
	5/5
	2/4
	3/5

	法律服务
	5/5
	4/4
	4/5

	警察
	4/5
	3/4
	4/5

	其他( 请说明)
	/
	/
	公安局：民政救助机构



16.  贵部门在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的时候，是否会与受暴妇女本人及其亲属开展参与式的交谈？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大概说话内容）
	5/5
	4/4
	5/5

	否（大概说话内容）
	/
	/
	/

	无回答
	/
	/
	/



	四川仪陇

	卫计局
	受暴者基本情况，疾病情况，向其提供法律等相关知识。

	妇联
	了解施暴者与受暴者的家庭状况，寻找利于受暴者的可用资源。

	民政局
	/

	公安局
	敢于依法维权，咨询服务，向施暴者予以教育惩戒。

	司法局
	教育、调解。

	湖南宁乡

	卫计局
	您是怎么受的伤 是谁打了您 用什么打的您?

	妇联
	/

	公安局
	/

	庇护所
	征求服务对象同意拟订帮扶内容；及时沟通，提供人性化服务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了解家暴的原因2.以患者为中心，询问受害人的需求3.反家暴立法、家暴性质4.家暴的处理流程

	县妇联
	1. 首次家暴发生的时间？2.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3.有没有孩子看到？
4.上一辈有没有家暴情况？5.以往受暴后，你是怎么做的，比如告诉父母、报警等

	民政局
	家暴产生的原因，受暴妇女的生活环境，经济，社会地位，家庭中和施暴者的关系

	公安局
	了解家暴的原因，了解受害人的需求

	司法局
	1. 第一次家暴在什么时间？
2. 以往受暴后世如何做的？



17.  您是否知道转介到某种服务时该找哪个部门、具体哪个科室、联系人是谁？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18. 在为寻求帮助的家暴受害人提供连贯服务方面，贵部门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是否明确？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19. 贵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能以友好的方式提供服务，使包括贫困妇女、少数民族妇女、残疾妇女、边远地区妇女在内的社区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服务？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加强了对各级保健机构的医务人员培训，提高了医务工作者的反家暴意识、能力及沟通技巧。2、县妇幼保健院落实各部门职责，对受暴者进行伤情鉴定、心理疏导、证据收集、随访等，一系列医疗干预，相关制度职责明确、规范，流程清晰，绿色通道畅通。3、根据受暴者综合评估情况，及时转介到妇联、民政、公安等部门，帮助受暴者寻求其他帮助。4、利用县乡村三级妇幼卫生工作服务网络，对贫困妇女等特殊人群进行重点关注。

	妇联
	1.开通12338维权热线（县内热线：0817-7229566）2.组建反家暴志愿工作队伍，覆盖医疗、法律、公安、民政和心理咨询等领域为受暴者提供尽可能接近的专业水平的服务。3.建立县乡村（社区）三级反家暴网络平台。4.建立反家暴和受暴对象互助微信（QQ）群。5.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置心理咨询服务平台。

	民政局
	1、建立庇护场所，抽出专项资金，建立反家暴庇护中心，专业管护人员、医疗保健师，为受暴者提供临时庇护场所。2、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为受暴人提供法律帮助，医疗救助和心理疏导。4、保障进驻庇护中心人员的人身安全。

	公安局
	建立了110报警平台，派出所报警电话全天24小时接警出警；加强与乡镇、村、社区配合，及时处置各类报警求助；严明了工作纪律，开展相应执法培训。

	司法局
	在各乡镇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使辖区内弱势群体可以就近获得法律援助。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送医送药下乡；2、对外伤型就诊妇女进行暴力筛查；3、建立健康体检档案；4、进行两癌普查

	妇联
	 1、对社区弱势群体会给予一定金额的资金救济（200-400元）；2、帮助她们申请法律援助；3、安排志愿者进行一对一帮助。’

	公安局
	在县局的统筹组织下，我们近年来开展了“四心”服务，为社区弱势群众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开展“放心”服务，协调劳务派遣部门，未就业苦难、家庭苦难人员“一站式”推动就业。二，开展“细心”服务，主动服务心理自卑、身体残疾的弱势群众。三，开展“热心”服务，深入社区，主动宣传法律知识，了解群众疾苦和诉求，积极帮助协调。四，开展“齐心”服务，与相关福利部门建立长期协调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社会力量，进行帮助。

	庇护所
	庇护所的工作做到以下方面保证有效地为受暴着提供友好服务。        1 明确工作职责，要求工作人员共同遵照执行。工作职责是：遵守法律，讲究方法，宣传政策，有效庇护；2 制定了“六不准”工作原则，六不准是：不准言语刺激；不准侵吞财务；不准盘问个人隐私；不准要求从事劳动；不准扣押申诉控告材料；不准阻挠亲属正常来访。3 以人为本，提供服务：接待受暴着，实行首问责任制，针对个体不同情况，提供亲情化『类家庭』服务。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 在全县各医疗机构设反家暴门诊
2. 先诊治后付费
3. 首诊负责制
4. 门诊大夫要与受暴的弱势群体以及其家属开展参与式交谈
5. 根据经验评估量化后转介！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

	县妇联
	1. 举办家长学校、母亲讲堂等活动深入各乡镇宣讲反家暴相关知识
2. 成立反家暴联谊会，以妇女之家为活动阵地，引导妇女自主学习相关法律
3. 举办妇女技能培训班，提高妇女就业、创业能力、提高家庭地位（妇女手工编织、妇女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培训）
4. 积极落实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鼓励妇女创业就业，增加收入

	民政局
	庇护中心选择的位置较为隐蔽，更好的来保护受暴者的隐私；庇护中心的入住环境以暖色系设计为主，为她们提供“类家庭”的温馨港湾，消除她们的陌生环境的顾虑；中心工作人员热情大方，以受暴者为中心的工作态度，全心为其提供服务；来庇护中心后根据性别、民族、年龄进行分类分区救助
庇护中心的救助不分年龄、种族、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地偏远的因素，我们的核心是为所有遭受家暴后暂时无法回家的受害者提供的临时庇护。

	公安局
	1. 对社区民警开展培训，加强执法规范化和职业道德教育
2. 出台《依法处置家庭暴力执法指引》规范以受害人需求为中心的工作方法
3. 深入开展“五步法”工作指导，加强社区民警在执法家庭暴力中使用正确的方法
4. 与妇联、医疗、民政和法律援助中心加强联系，确保弱势群体能在医疗机构“绿色通道”及时就医，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获得必要的民政求助

	司法局
	1. 深入乡镇、村委会、居委会宣传反家暴知识
2. 对来访的家暴受害者提供一对一咨询和法律服务
3. 以家暴受害者为中心，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4. 保护家暴受害者的隐私



20.  如何进行改进，来保证服务能以更加友好、及时和连续的方式提供给寻求反家暴服务的人？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识别和加强家庭暴力的能力。2、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增强联系频次，深入细致探讨受暴妇女的干预方案。

	妇联
	以受暴者为中心，站在受暴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接纳受暴者对待事物的方式和态度，引导受暴者寻求自身可用资源和身边资源，并按家暴危害程度分。

	民政局
	1、加大救助资金的投入，扩大庇护所功能，加大救助力度。2、完善反家暴应急联动机制，密切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救助，确保服务连续性、持久性。

	公安局
	强化教育培训，使一线民警充分理解家暴妇女的多重困境，以受害人为中心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处警民警的执法水平，职业道德水平。

	司法局
	加强反家暴援助案件的回访力度。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体制保证；2、法律保证

	妇联
	1、 向社会购买服务，向社会机构为受害人提供全程的干预服务；2、建立更方便更有自尊感更多功能的为受暴者服务的庇护所；3、从法律上进一步细化对施暴人的惩戒。

	公安局
	对各部门进行专项考核，明确各部门具体职责，紧密联系，及时处理纠纷。

	庇护所
	1、注重保护受暴着隐私。我县反家暴庇护所设立城中心公园内，和治安乞讨人员管理的救助管理站在一起，隐蔽性做的不够，受暴者被视为受助对象有一种被歧视感，今后将尽力改进。2、专业工作人员不够。庇护所工作人员由救助站工作人员兼职，虽然对他们进行多次业务培训，但是能够有能力独自处置反家暴工作人员偏少。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 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医疗机构反家暴门诊医师进行培训
2. 各医机构按月统计反家暴门诊人数
3.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信息共享
4. 门诊医师做好详细地诊疗记录并保存
5. 征求受害本人的志愿转介给相关部门
6. 对受暴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县妇联
	1. 首先保证反家暴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更有专业知识
2. 反家暴工作人员的稳定性

	民政局
	庇护中心工作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作人员进行及时的培训、学习、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一切以受暴者为核心的工作宗旨来要求自己，提高工作效率

	公安局
	确保反家暴骨干队伍的相对稳定
不断培训加强反家暴骨干的工作素质
各部门制定反家暴工作行动规范
各部门联动机制转介机制要更加健全
政府对反家暴工作的投入要持续加大

	司法局
	1. 扩大宣传的力度，尤其是青壮年男性人群
2. 对社会家庭在进行法律知识培训的同时加强人伦道德的培训



（4） 地方能力建设

21.  贵部门组织过的培训
	四川仪陇

	
	培训名称和内容
	培训材料的制定
	培训人数
	提升比例

	
	
	
	男
	女
	合计
	

	卫计局
	2015年第二季度，妇幼工作例会；反家暴医疗干预培训会
	3次，沟通课件内容及培训方式，面对面沟通
	125
	56
	181
	/

	
	2017年仪陇县举办妇女保健，儿童保健暨反家庭暴力业务培训班
	2次，沟通课件内容，面对面沟通
	138
	22
	160
	/

	妇联
	2015年“促进反家暴法推广”多部门合作，优化培训
	/
	175
	105
	280
	/

	
	促进反家暴法，推广各部门合作模式，“仪陇培训者培训班”
	/
	35
	15
	50
	/

	
	反家暴基层骨干培训班
	/
	40
	30
	70
	/

	
	反家暴妇联干部培训班
	/
	100
	/
	100
	/

	民政局
	2011年《社会性别意识》《反家暴法律常识》
	/
	111
	137
	250
	95%

	
	2011年多部门合作反家暴民政人员培训，参与式培训
	/
	77
	/
	77
	95%

	
	2012《反家暴法律常识》《社会性别意识》
	/
	76
	179
	255
	95%

	
	2012年《拓展民政服务职能，救助家暴受害者》
	/
	15
	42
	57
	95%

	
	2015年打造家暴受害者庇护所的意义与作用
	/
	25
	45
	70
	95%

	
	2016年《组织反家暴宣传，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
	/
	50
	31
	81
	95%

	公安
	反家暴警情处置流程处置规范
	1次，沟通教案及教学方式，面对面沟通
	142
	18
	160
	90%以上

	司法
	/
	/
	/
	/
	/
	/

	湖南宁乡

	
	培训名称和内容
	培训材料的制定
	培训人数
	认识提升参训人员比例

	
	
	
	男
	女
	合计
	

	卫计局
	/
	/
	/
	/
	/
	/

	妇联
	如何加强基层妇联信访的证据作用
	1次，沟通教案，电话 
	
	
	50
	100%

	
	反家暴工作者能力培训
	2次，沟通教案及方式，电话、电邮
	100
	200
	300
	100%

	
	反家暴工作者社区倡导前培训
	2次，沟通教案，电话、电邮
	29
	52
	81
	100%

	
	反家暴师资培训
	3次，沟通教案，电话、电邮
	3
	48
	51
	100%

	
	反家暴基层社区培训
	3次，电话
	
	
	1000
	70%

	公安局
	反家暴行动座谈会 
	1次，电话沟通及教案教学方式 
	35
	15 
	50
	50%

	
	反家暴取证行动部署会  
	 2次，电话沟通
	 20
	33
	53
	85%明白怎样运用实践

	庇护所
	民政系统年轻干职工培训                   
	电话沟通2次，针对民政职责任务进行集中培训
	15
	21 
	36 
	90%

	
	全县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培训                   
	3次，集中培训，电话沟通 
	11
	22
	33
	85%

	
	庇护所反家暴法培训                        
	1次，集中培训，当面 
	2
	6 
	8 
	100%

	甘肃靖远

	
	培训名称和内容
	培训材料的制定
	培训人数
	认识提升参训人员比例

	
	
	
	男
	女
	合计
	

	卫计局
	多部门预防和反家庭暴力项目卫计系统培训班
	是，三次面对面，一次电话
	56
	47
	106
	90%

	
	反家暴医疗项目干预培训班
	是，面对面沟通3次
	54
	33
	87
	88%

	
	反家暴项目乡村两级医务人员培训班
	是，面对面17次，电话5次
	158
	79
	237
	80%

	县妇联
	2015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培训班
	2次，电话沟通
	
	
	150
	80%

	
	2016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培训班（三次）
	3次，电话沟通
	
	
	37
	83%

	
	
	
	
	
	70
	83%

	
	2017全市多部门反家暴培训班
	
	
	
	52
	85%

	民政局
	民政系统反家庭暴力专题培训
	2次沟通教案及教学方式
	45
	26
	81
	85%

	
	民政局反家暴知识讲座
	3次沟通教学方式
	40
	28
	68
	89%

	公安局
	社区民警反家暴培训
	3次
	15
	176
	191
	80%

	
	派出所执法检查培训
	12次
	11
	151
	166
	

	司法局
	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培训（2015）
	
	
	
	
	

	
	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培训（2016）
	
	
	
	
	

	
	全市反家暴培训班（2017）
	
	
	
	
	

	
	司法所反家暴及调解员培训
	
	
	
	200人
	



22.  工作人员在本县开展恰当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服务的能力。请填写和贵部门相关的内容。
	试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恰当的家庭暴力服务（包括常规检查和有效转介）的医务人员的数量：

	四川仪陇
	卫计局：137 

	湖南宁乡
	卫计局：300多

	甘肃靖远
	卫计局：221
县妇联：221

	公安部门能够提供恰当的家庭暴力服务（包括有效监督和跟踪报警电话）的警员数量

	四川仪陇
	公安局：160

	湖南宁乡
	公安局：50

	甘肃靖远
	县妇联：191
公安局：191

	妇联能够提供恰当的家庭暴力服务的工作人员数量

	四川仪陇
	妇联：300 

	湖南宁乡
	妇联：435

	甘肃靖远
	县妇联：2

	能够提供恰当的家庭暴力法律服务的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法律援助人员）的数量

	四川仪陇
	司法局：80

	湖南宁乡
	/

	甘肃靖远
	县妇联：7
司法局：2

	能够有效传播家庭暴力关键信息的同伴教育员的数量

	四川仪陇
	/

	湖南宁乡
	妇联：48

	甘肃靖远
	/

	家暴庇护所的数量、床位数（如：1，10）

	四川仪陇
	妇联：2+流动庇护
民政局：8

	湖南宁乡
	庇护所：（1,5）

	甘肃靖远
	县妇联：5
民政局：5

	能够开展社区反家暴培训的培训师的数量

	四川仪陇
	妇联：15
公安局：36

	湖南宁乡
	妇联：10
卫计局：10

	甘肃靖远
	县妇联：6
公安局：1



（五）公众意识提升

23.  贵部门是否在学校或社区，面向儿童开展过反家暴的宣传？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4/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1/5（民政）
	/
	/



24. 贵部门在城镇和农村开展过的宣传活动：
	四川仪陇

	
	宣传活动名称和举办地
	城镇
	农村
	宣传活动的形式
	受益群体
	直接受众人数

	卫计局
	妇幼保健院：反家暴咨询活动：新政镇朝天街口
	√
	
	义诊
	广大妇女儿童
	872

	
	“拒绝家庭暴力，呵护美好生活”：三蛟镇，天山村
	
	√
	反家暴教育，咨询活动
	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
	156

	
	反对家庭暴力共创和谐社会：双昷乡范围沟村
	
	√
	健康教育讲座
	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
	108

	妇联
	家暴立法，推广各部门合作宣传启动
	
	√
	游街,文艺表演
	/
	13000

	
	当地学校
	
	√
	宣讲，文艺表演
	/
	1800

	
	每年三八宣传活动
	√
	√
	文艺表演，传单
	学生、教师
	3000

	
	法律知识竞赛
	√
	√
	/
	/
	900

	民政
	参加多部门合作预防应对仪式
	√
	
	电视台
	/
	2000

	
	没有家暴16日宣传
	√
	√
	现场咨询
	/
	12000

	
	反对家暴，人人有责：红色经典广场
	√
	
	现场宣传
	/
	800

	公安
	法治讲座：学校
	√
	
	大会宣讲
	中小学生
	3万

	
	农民夜校：村委会
	
	√
	座谈，宣讲
	农村群众
	10万

	
	三八妇女节
	√
	
	集中宣传
	妇女儿童
	1万

	
	“11.25”反家暴日
	√
	
	集中宣传
	妇女儿童
	1万

	
	“12.4”宪法日
	√
	
	集中宣传
	妇女儿童
	2万

	湖南宁乡

	
	宣传活动名称和举办地
	城镇
	农村
	宣传活动的形式
	受益群体
	估计的直接受众人数

	卫计局

	2016.11.25 拒绝家庭暴力 呵护美好生活 

	√
	
	活动

	
	1500人

	县妇联
	玉潭街道   
	√
	
	授课
	社区工作者
	80人

	
	双江口村  
	
	√
	授课
	社区工作者 
	50人

	
	灰汤镇牛角湾村 

	
	√
	授课
	群众 

	50人

	
	双凫铺镇双桂村 
	
	√
	授课
	群众
	50人

	
	灰汤镇镇政府 
	
	√
	宣传资料 
	群众
	500人

	
	玉潭镇人人乐广场 
	√
	
	宣传资料 
	群众 
	10000人

	公安局
	“五位一体”宣传行动 
4月25日 
	
	
	展台、发放资料
	普通群众
	3万余人

	
	“110日”宣传活动（玉潭）人人乐 1月10日 
	
	
	展台、发放资料 
	普通群众
	5000余人

	庇护所
	/
	/
	/
	/
	/
	/

	甘肃靖远

	
	宣传活动名称和举办地
	城镇
	农村
	宣传活动的形式
	受益群体
	估计的直接受众人数

	卫计局
	反对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各乡镇文化广场）
	×
	√
	发放宣传折叶、咨询
	农村妇女儿童，参与活动的所有家庭
	2.5万余人（18次）

	
	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广场、钟鼓楼）
	√
	×
	发放宣传折页、咨询（面对面）
	农村及城镇妇女
	6000余人

	
	反家庭暴力知识讲法（职专礼堂）
	√
	×
	讲座
	干部职工
	700余人

	
	
	
	
	
	
	

	县妇联
	反家暴宣传进校园
	√
	√
	发放宣传材料、开办讲座、以案释法
	学生、老师
	4500余人

	民政局
	华富光彩小学反家暴知识进校园
	刘川镇
	√
	发放宣传材料
	全体师生
	150人

	
	慈济小学反家暴知识进校园
	刘川镇
	√
	发放宣传材料
	全体师生、家长
	300人左右

	公安局
	法律“七进”宣传
	√
	√
	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深入宣传
	居民学生等
	10万

	
	国家宪法日宣传
	√
	√
	发资料
	居民
	2万

	
	每年法制宣传日宣传
	√
	√
	搞咨询
	居民
	3万

	
	反家暴专题宣传
	√
	√
	展板、彩页发放
	居民
	5万

	司法局
	反家暴专门宣讲活动
	√
	√
	发放宣传材料、开办讲座、法律咨询
	妇女、老人、儿童
	8000人



25.  媒体对贵部门组织的宣传和其他活动的报道。
	四川仪陇

	
	媒体报道标题
	报道日期
	媒体名称
	带来的影响

	卫计局
	珙县赴仪陇县参加反家暴培训班
	2016.7.4
	珙县新闻网
	网友一致好评

	妇联
	四川省推广各部门合作反家暴“仪陇模式”
	2007.3.17
	仪陇新闻网
	/

	
	反家暴“仪陇模式”获肯定
	2107.3.17
	四川法制报
	/

	
	全国妇联反家暴项目“仪陇模式”获肯定
	2017.3.17
	
	/

	
	四川推广各部门合作家暴仪陇模式
	
	人民日报
	/

	
	联合国多部门合作项目在仪陇启动
	2011.11.24
	南充日报
	省市妇联领导讲话

	
	联合国项目培训“反家暴”目的
	2011.12.26
	南充日报
	省妇联领导讲话

	公安
	/
	/
	/
	/

	司法
	/
	/
	/
	/

	湖南宁乡

	
	媒体报道标题
	报道日期
	媒体名称
	带来的影响

	卫计局
	/
	/
	/
	/

	县妇联
	促进反家暴法推广多部门合作，宁乡市反家暴五步工作法获推广 
	4.18 
	央视网
	/

	
	促进反家暴法推广多部门合作，宁乡市反家暴五步工作法获推广
	 4.18 
	湖南卫视
	/

	
	敲黑板！遭遇家暴第一时间要做什么？记住这5步，很重要！ 

	4.18
	湘妹子

	/

	
	湖南各地学习宁乡反家暴模式“五步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4.18
	 网易新闻

	/

	
	被软禁的女儿 

	2016.4.22 
	湖南公共频道
	群众反响极好

	公安局
	“五位一体”宣传成效显著 
	11月25日 
	宁乡公安微信公众号 
	公众积极留言

	
	 警花警草都在干什么？
	 1月10日 
	宁乡公安微信公众号 
	公众积极点赞留言

	庇护所
	宁乡县举行『11.25』周际消除对妇女暴力XXX工作者沙龙      

	2015.11.26 
	潇湘女性网
	1促进了反家暴庇护工作制度建设 2提升了社会认知度

	甘肃靖远

	
	媒体报道标题
	报道日期
	媒体名称
	带来的影响

	民政局
	“五中心联动”反家暴接地气落实处
	2017.3.29
	中国妇女报
	靖远反家暴实践在“二期推广会”上获好评

	
	坚决向家庭暴力说“不”
	2017.3.8
	法治甘肃网
	

	
	甘肃靖远试点反家暴项目最佳实践系列
	2017.5.31
	联合国妇女署
	

	
	临夏州妇联调研反家暴“靖远模式”座谈会
	2017.5.25
	靖远县妇联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不要暴力 爱的路上有我也有你
	2017.4.14
	白银市妇联
	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县妇联
	“五中心联动”反家暴接地气落实处
	2017.3.29
	中国妇女报
	靖远模式获好评，更多人知晓

	
	陇上反家暴第一人焦向东
	2017.5.8
	华夏文明导报白银周刊
	

	
	坚决向家庭暴力说“不”
	2017.3.8
	法治甘肃网
	

	
	点赞《中国妇女报》有刊登了反家暴“靖远模式”——以“受害人为中心”选择工作法
	
	
	

	
	“五心联动”甘肃靖远反家暴模式走向全国
	2017.3.8
	薛长明
	更多人知道了靖远模式

	
	不要暴力 爱的路上有我也有你
	2017.4.14
	
	

	
	反家暴 维权益 靖远为妇女撑起保护伞
	2017.4.24
	
	

	卫计局
	坚决向家庭暴力说“不”
	2017.3.8
	法治甘肃网
	

	
	健康社会 幸福家庭
	2017.5.15
	甘肃健康教育
	

	
	“五中心联动”反家暴接地气落实处
	2017.3.29
	中国妇女报
	

	
	健康家庭 健康中国
	2017.4.7
	靖远电视台
	

	公安局
	主动担当显品质，勇于奉献创佳绩
	2016.6
	甘肃妇女
	

	
	陇上反家暴第一人焦向东
	2017.5.8
	华夏文明导报
	阅读5.2万次

	
	“五心联动”反家暴模式获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肯定
	2017.4.11
	兰州晚报
	

	
	让正义的法槌包含温度
	2017.5.15
	白银晚报
	

	
	
	
	
	

	司法局
	坚决向家庭暴力说“不”
	2017.3.8
	法治甘肃网
	

	
	“五心联动”甘肃靖远反家暴模式走向全国
	2017.3.8
	薛长明
	更多人知道了靖远模式

	
	“五中心联动”反家暴接地气落实处
	2017.3.29
	中国妇女报
	靖远模式走向全国



26.  贵部门制作分发的宣传教育材料的数量
	四川仪陇

	
	宣传材料标题
	份数
	在何地、如何分发

	卫计局
	妇女法律服务手册
	6000
	医院门诊现场分发或自取

	
	反家庭暴力，建幸福家庭，构和谐社会
	5000
	医院门诊，现场分发

	妇联
	反家暴宣传袋
	15000
	/

	
	反家暴宣传折页
	10000
	/

	
	反家暴年历
	300
	/

	
	反家暴倡议书
	10000
	/

	
	反家暴画板
	3000
	/

	民政局
	反家暴庇护中心总做制度宣传单
	800
	广场

	
	反家暴庇护工作流程宣传栏
	20
	人口密集地等

	
	全国妇联制作的宣传、台历等
	/
	/

	
	反家暴民政庇护宣传海报
	700
	/

	公安局
	构建和谐反对家暴宣传折页
	10万
	城镇社区，农村乡镇，街道和派出所

	司法局
	农村实用法律读本
	10万
	各村或居委会

	
	法律服务便民卡
	2万
	各乡镇

	湖南宁乡

	
	宣传材料标题
	份数
	在何地、如何分发

	卫计局
	/
	/
	/

	县妇联
	宣传《反家庭暴力法》 
	 10000 
	乡镇

	
	拒绝家庭暴力 呵护美好生活 
礼品
	 3000
	 人人乐广场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促进男女性别平等 
礼品
	 5000
	人人乐广场

	
	《反家暴法》折页 
	20000
	人人乐广场 大润发广场 基层政府

	
	遭遇家暴怎么办微电影    

	
	多部门微信公众号

	
	宁乡妇联告诉你 遭遇家暴怎么办
	
	多部门微信公众号

	
	宁乡县反家暴多机构联系方式 
	2000
	各部门分发

	公安局
	家暴相关法律法规 
	2000
	城区及各大乡镇

	
	反家暴流程和评估细则 

	3000
	城区及各大乡镇

	庇护所
	宁乡县反家暴庇护所工作制度（便民公约）          
	10000张
	宣传册分发，平时兄弟县市交流派送，乡镇街道村社区下发

	
	宁乡县就住管理站工作规程（内含反家暴法）
	1500份
	2016年5月印发 途径如 上

	甘肃靖远

	
	宣传材料标题
	份数
	在何地、如何分发

	卫计局
	向家庭暴力说“不”
	
	钟鼓楼前

	
	反对家庭暴力 促进社会和谐
	
	会州广场

	
	健康生育相关宣传资料
	30余万份
	各乡镇文化广场
各村卫生室向居民分放

	县妇联
	向家庭暴力说“不”
	1000份
	钟鼓楼广场向市民分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20000份
	靖远县会州广场
靖远二中、一中、靖远八中

	
	反家暴折页
	20000份
	各乡镇妇女之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释义及简明读本
	100本
	2016年6月、7月培训会教材

	民政局
	坚决向家庭暴力说“不”
	2000份
	在县城钟鼓楼前组织工作人员向群众分发

	
	庇护中心——家一样的温馨港湾
	2500份
	人民广场向群众宣传并发放

	
	远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4000份
	靖远二中向学生发放

	公安局
	《反家庭暴力法》宣传材料
	2万份
	各乡镇派出所分发

	
	促进家庭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展板）
	2个

	县局长期展板

	
	反对家庭暴力 构建和谐社会（展板）
	
	

	
	反对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宣传折页
	2000份
	各种活动分发

	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
	1000份
	钟鼓楼广场

	
	《反家暴法》释义及简明读本
	1000份
	钟鼓楼广场

	
	法律援助宣传手册
	10000份
	钟鼓楼广场
法律服务大厅



（六）地方承诺

27.  如果您了解在项目实施期间（2014年7月至2017年7月）有公共资金投入支持项目目标，请提供信息：
	四川仪陇

	
	投入（人民币）
	实物或人力投入（请具体说明）

	卫计委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
	/

	
	其他
	/
	/

	妇联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
	/

	
	其他
	/
	/

	民政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8900
	解决受暴者庇护所饮食住宿

	
	其他
	/
	/

	公安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
	大量人力用于家暴警情处置、纠纷调解和案件办理。

	
	其他
	/
	/

	司法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
	/

	
	其他
	/
	/

	湖南宁乡

	
	投入（人民币）
	实物或人力投入（请具体说明）

	卫计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30万
	诊室、病房、培训、就诊培训、心理疏导

	
	其他
	/
	/

	县妇联
	中央政府
	306253
	/

	
	省政府
	/
	/

	
	县政府
	共计29338
	本部门约有500人参与此项工作

	
	部门
	
	

	
	其他
	/
	/

	公安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
	/

	
	部门
	5万
	制作宣传资料，救助

	
	其他
	/
	/

	庇护所
	中央政府
	/
	/

	
	省政府
	/
	/

	
	县政府
	10万-20万
	财政配套资源用于庇护所建设

	
	部门
	/
	//

	
	其他
	/
	/

	甘肃靖远

	
	投入（人民币）
	实物或人力投入（请具体说明）

	卫计局
	本部门
	3万元
	印刷宣传资料、人员培训

	县妇联
	中央政府
	315357
	宣传资料1万余份

	
	省政府
	10000
	宣传资料1万余份

	
	县政府
	80000
	

	民政局
	本部门
	50000
	庇护中心住宿环境设施的配备，食物的供给

	公安局
	/
	
	

	司法局
	/
	
	



28.  联合国二期项目将于2017年7月14日结束，贵部门是否计划继续支持多部门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活动？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5/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
	/
	/



如果是：
1） 是否有公共资金（县级和部门资金）投入支持继续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活动？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估计能获得多少资金数量
	2/5
(民政：10万)
(公安：/)
	4/4
（卫计：15万/年）
（妇联：10万）
（庇护所：20万）
（公安局：/）
	5/5
县妇联：每年1万元
民政局：5万元
公安局：3万元
司法局：每年1万元

	否
	2/5
	/
	

	无回答
	1/5
	/
	



2） 这些资金将会支持哪些活动？
	四川仪陇

	卫计局
	/

	妇联
	/

	民政局
	反家暴先传活动，受保人庇护生活、社会救济，医疗救助

	公安局
	宣传、救助、工作经费

	司法局
	/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 单独设置诊室及病房
2进行反家暴专项医治培训
3建立数据库、大数据处理家暴

	妇联
	反家暴法的宣传
反家暴工作人员的继续培训
反家暴工作中对受害人服务的环节（如救助如个案服务向购买社会服务转变）

	公安局
	有利于反家暴

	庇护所
	1 反家暴庇护所设施设备完善；       
2 工作的正常开展
3 工作人员培训和部门间交流合作
4 引进社工组织提供专业服务
5 印制宣传资料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 制作宣传资料
2. 培训各医疗机构反家暴门诊医务人员
3. 举行反家暴知识宣传、讲座等活动

	县妇联
	1. 人员培训
2. 用于宣传

	民政局
	改善庇护中心受暴人员的居住条件，提高食物供给，提高工作人员办公设施条件，构建庇护网络系统的运营机制、实现多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

	公安局
	1. 开展反家暴“靖远模式”宣讲活动
2. 印刷反家暴宣传材料、开展宣传
3. 建立多部门联动网络工作机制

	司法局
	人员培训、宣传



29.  项目活动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贵部门的常规工作？
	四川仪陇

	卫计局
	卫计局将反家暴工作纳入到个下属单位年度绩效考核范畴，各单位将此项纳入内部日常工作开展。

	妇联
	该项目实施以来，一直作为妇联维权发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维权工作重点进行日常化管理，纳入单位、科室年度目标考核。

	民政局
	项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政社会救助工作中。

	公安局
	提高了全体民警的反家暴意识，反家暴工作已成为“110”与派出所接警处境的日常性工作，将反家暴的能力培训、制度建设纳入工作计划，反家暴工作的信息共享与统计工作的稳步推进。

	司法局
	主要是与法律援助和法制宣传相结合。

	湖南宁乡

	卫计局
	非常融入

	县妇联
	各项活动已完全融入了妇联的常规工作

	公安局
	融入了警察日常工作，形成了反家暴工作流程，并进行考核，在机构设立了家暴投诉点，明确专人负责。

	庇护所
	1 成为救助站三大板块工作之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反家暴庇护救助）。2 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3 部门联动协调机制较有力，庇护所有专业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甘肃靖远

	卫计局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疗卫生系统义不容辞的责任，《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要关心、爱护、尊重患者和保护患者隐私，不得泄露，以及诊疗记录都有明确规定，这与反家暴多部门协调机构工作中心的职责相辅相成。项目活动完全（或者说基本上）融入了卫生计生部门的常规工作。

	县妇联
	将家暴工作列入专项工作、指定专人负责

	民政局
	提高了部门的反家暴服务能力，实现了多部门都是首责部门的共识，将家暴服务工作做到实处。

	公安局
	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工作，反家暴工作是矛盾化解和平安社会建设重要的部分，依法开展告诫是预防和制止家暴有效的方式。这些工作已经融入了公安机关的常规工作，且已经成为基本工作的一部分。

	司法局
	将家暴工作列入专项工作，指定专人负责



30.  现有的反家暴法规是否为贵县实施多部门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模式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3/5
	4/4
	5/5

	否
	2/5(民政、司法)
	/
	/

	无回答
	/
	/
	/



（七）良好实践和教训

31. 请描述一个 2014 年 7 月项目实施以来，显示贵县多部门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模式发挥了作用的家暴事件。请提供事件经过、哪些部门或组织介入处理、有何作为及结果是什么。从该事件中得到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比如，什么因素带来了积极的结果，家庭暴力预防和应对模式中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改进？请对今后需要改变的方面提出建议。
	四川仪陇

	卫计局
	曾有一例由县妇联首先接诊的受暴妇女，携带一幼女，丈夫不在身边，经验伤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比全面了解情况后进行评估，充分尊重受暴妇女意愿，转介到县妇联，在县妇联介入后分别联系到新政派出所，且救助管理站，分别提供了人身保护和住宿场所，最后在县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受暴妇女意愿下成功离婚。
正式由于多部门积极配合和及时干预，制定了合理干预方案，才使受暴妇女成功摆脱受暴环境。
建议：增加各级财政的专项投入。

	妇联
	案例：2016年5月 陕西妇女阿荣被家暴案
经过：阿荣多年前被拐卖到仪陇阿柴家，因担心女子不愿与自己生活，多次对阿荣实施家暴。致2016年5月阿荣逃至妇联、公安求助。妇联接案后首先登记案件详情，并根据阿荣要求分别转接至：民政（临时庇护）、医院（检查问诊）、公安（调查案件经过，寻找阿荣家，还其真实身份）、司法（提供法律援助）、乡村（提供相关信息，配合相关部门办案）。
结果：阿荣还原真实身份，解除无效婚姻，回山西娘家。
感受：是多部门合作反家暴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干预反家暴中的重要作用

	民政局
	2016年4月21日，我县某乡十一村三组妇女郭某，因被拐和长期家暴来到妇联申诉，由县妇联转介到庇护中心，临时救助，在庇护期间，我们耐心询问当事人家庭情况，安抚受暴妇女的情绪，联合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法律援助。

	公安局
	2014年11月14日13时许，我局110接到报警，在金城镇南街王的盛宴内有人打架，金城派出所民警接110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年轻女子倒在地上，地上有鲜血，处置民警立即控制现场，协助120抢救伤员，开展调查。经查受害人李某是嫌疑人袁某的前妻，两人于9月30日协议离婚，袁某一直心存不满，于当日携带刀具将李某面部和颈部划伤。案发后，我局立案侦查，袁某被刑事拘留。妇联介入对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以后工作中需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基层组织开展预防工作。

	司法局
	/

	湖南宁乡

	卫计局
	2016年11月，水晶丽城小区周某遭丈夫殴打入住宁中医院，为固定证据链，接诊医生上报，在县妇联周建新主席协调下，110处警调取监控，通过询证当事人（周某丈夫）及邻居，为周某重新填写了出警记录，固定了证据链作出了积极贡献。

	县妇联
	2016年12月底我县廖某因遭受继子的家暴受伤，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无人照顾，拨打110，警察出警做好了登记送她去医院治疗，同时发出伤情鉴定信，廖某伤情鉴定为轻伤二级。此时廖某丈夫向她提出了离婚诉讼。廖某在被田易斧子赶出家门，找到县妇联，妇联鉴定案情之后，转介法律援助中心应对离婚诉讼，指导她去检察院就她继子对她的家暴行为提起诉讼。离婚案件开庭后，被调解达成协议，继子赔偿廖某医药费68000元，夫妇达成和解，以保障征收在即的廖某的权益，廖某向继子发出谅解书。
 警察、妇联、司法、法院、检察院都为保障廖某的权利作出的保护法定权益的工作及指导，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廖某的权益。但最终与施暴者达成调解协议，应考虑到离婚后，廖某的土地权益保障受影响难以到位才做出了一定积极的让步。

	公安局
	2016年8月4日，宁乡县双凫铺村唐某因家庭纠纷，将其公公易某右手食指韧带切断，将其婆婆杨某颅骨砍裂、锁骨砍断。经法医鉴定，易某为轻微伤，杨某为轻伤二级。唐某虽否认违法事实，但公安、检察机关依法检查后，认为证据确凿，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依法移送起诉。从此事件中我们得到了经验，家暴还需多部门合作，责任明确。

	庇护所
	横市镇妇女隆某，由于经历过一次车祸，精神受到刺激，有时生活中表现的精神恍惚，因此，丈夫经常为此虐待她。隆某经当地村委会介绍，自行来庇护所求助。工作人员从与隆某的交流中得知，隆某的弟弟小隆因隆某丈夫李某经常殴打其姐，表示一定要带着炸药找到姐夫与其拼命。洪金文得知情况后，一方面安抚隆某，安排入住庇护所，另一方面将此情况转介给妇联及当地人民政府，分别找李某和小隆谈话，告知家暴是犯罪，以暴制暴违法，不能解决问题，经过多部门单位的共同努力，李某认识到错误，前来庇护所将妻子接回家后洪金文电话回访，双方已经和好。
启示：1 个案不同采取相应措施 2 多部门同理合作 3 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家暴 4 需要司法部门强力介入才能对施暴者行程威慑 5 庇护所除提供安全庇护，还要善于从受暴者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背后根源，及有效应对措施

	甘肃靖远

	卫计局
	2016年6月10日，靖远县东湾镇的马某遭丈夫魏某的殴打致左腓骨骨折，派出所民警将受暴者送到县医院诊治，经X光显示左腓骨骨折，并对患者作了详细的诊疗记录，保存了影像检查光片；派出所民警将情况转介到县妇联，县妇联将情况转介给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免费为马某提供了法律咨询，经伤情鉴定中心鉴定（结合医院的诊疗记录），马某构成轻伤二级，民警征求马某同意，民警协同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处理，最后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魏某管制两年。
在这个案例中，公安、医疗机构、妇联、援助中心、检察院、法院等机构始终围绕以受害人的需求为中心开展工作，积极转介、协调，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多部门协调获得了积极的结果。

	县妇联
	张红多年前因为家庭暴力而选择了离婚，但是离婚后并没有离家，而是和前夫一同抚养孩子。现在孩子已经成年，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前夫平时好逸恶劳，也玩小赌博，一旦赌输了就像张红要钱，遭到拒绝就会殴打她，2016年8月8日将张红打伤，前来求助。并威胁变卖张红的财产。县妇联详细了解案情并进行登记。同时转介至县妇幼保健院，为张红治疗，并保存伤情证据，村委会负责对此案情进行核实，并对其前夫进行批评教育。转介至刘川镇派出所，向其前夫发出告诫，转介至县司法局为张红提供法律援助，对张红的财产进行分割，事后回访再无暴力发生。

	民政局
	以二期项目实施以来三滩镇一家暴妇女（吴XX）为例
2017年，三滩镇吴XX妇女长期遭受家暴、精神失常、走投无路、准备跳黄河自尽，附近居民发现，及时拨叫三滩镇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出警，进行询问，为其备案，帮助其了解需求，及时转介于庇护中心，安全入住庇护中心，在其期间，庇护中心积极联系心理抚慰中心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同时转介医疗机构，对其进行医治，转介于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提供婚姻关系上的法律服务，在长期的家暴中，吴XX产生了厌世的情绪，对婚姻关系产生了无望的心理，在抚慰期间，建议其起诉离婚，我们通过律师帮助受害人手机了有关证据，并通过细心细致的劝说，最终协商离婚。法庭上，男方对自己的行为终于有所悔悟，从此案件中，多部门的合作给我们的服务提供了全面性、及时性、应更多的拓宽深度和广度，将多部门的合作更为细致和周全。

	公安局
	2016年6月10日，靖远县东湾镇的马某遭受丈夫魏某殴打致左腓骨骨折，派出所将情况转介县妇联，县妇联将情况转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免费为马某提供法律咨询，经鉴定马某构成“轻伤二级”，法制民警约见了马某征求意见，马某不希望司法机关处理魏某，法制民警协调检察院作不起诉处理，马某家人阻挠，检察院未做不起诉，审判阶段，马某出具了谅解书，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魏某管制两年。
在这个案例中，公安、妇联、法律援助中心、检察院和法院等机构始终围绕受害人的需求为中心开展工作，积极转介，跟进协调，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利。

	司法局
	2016年3月，由靖远县妇联转介而来的靖远县双龙中学教师王XX，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以来的家庭暴力而咨询，援助律师认真了解了受害者王XX的具体情况后，因其刚刚经历过暴力，于是引导其去医疗部门去进行诊断治疗，经受害者同意后，向医疗机构转介，王XX及时去医疗机构进行了诊断治疗，拍片并保留了相关证据。其后，王XX在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的援助下，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从该事件中可以看出，在反家暴案件中多部门合作更能形成合力。



32.  贵部门是否曾参与将多部门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是
	4/5
	4/4
	5/5

	否
	/
	/
	/

	无回答
	1/5
	/
	/


注：有三个县选择是，但是在之后的回答中，妇联虽然没有选择，可以分析出是进行了推广的。

1） 如果是，在什么级别的地区推广：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省级
	4/5
	3/4
	4/5

	市级
	/
	2/4（其中庇护所既选了省级又选了市级）
	3/5

	县级
	/
	/
	2/5



2） 如果是，请描述具体情况：
	四川仪陇

	卫计局
	/

	妇联
	反家暴“仪陇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到广元、乐山等地介绍方法、经验。

	民政局
	/

	公安局
	2017年3月，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在成都召开了反家暴二期培训项目四川省推广会，我局在会上发言。同月，我局反家暴工作经验材料被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刊发。

	司法局
	/

	湖南宁乡

	卫计局
	/

	县妇联
	2017年4月18日，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项目湖南省推广会在长沙召开。省妇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卫计委、省政府与政协、湖南大学法学院，各市级妇联权益部部长、部分市州和县市区法院、公安、民政、司法、卫计以及我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推广了我县项目经验，力争反家暴在湖南落地生根。

	公安局
	4月份，湖南省协作会在长沙召开。（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促进反家暴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项目）

	庇护所
	 1参与甘肃靖远县交流座谈会
 2 南京市妇联、岳麓区妇联来庇护所现场观摩
 3 西安市多部门交流座谈会
 4 长沙市反家暴就住庇护所经验介绍

	甘肃靖远

	卫计局
	2017年2月21日，在兰州召开了家暴二期项目推广会，甘肃省妇联向全省推广了“靖远模式”，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向全国推广这一模式，全省14个市州妇联、公安、卫计、民政、司法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妇联
	2017年2月21日，甘肃省召开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反家暴项目二期甘肃推广会
2017年4月8日，在靖远召开白银市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权干部培训班
2016年8月1日、8月2日、8月26日我县反家暴骨干焦向东分别在平川区、全宁县、景泰县做反家暴培训讲座。

	民政局
	1.2017年4.14 不要暴力 爱的路上有我也有你——白银市妇联举办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权干部培训班
2.2017年5.25临夏州妇联调研反家暴“靖远模式”座谈会

	公安局
	2017年2月21日，在兰州召开了反家暴二期项目推广会，甘肃省妇联向全省推广了“靖远”模式，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向全国推荐这一模式。全省14个地州市妇联、公安、民政、法院、卫计、司法部门负责人参加。

	司法局
	2017年2月21日 甘肃省召开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反家暴项目二期甘肃推广法
2017年4月8日 靖远召开白银市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权干部培训班
2016年8月1日、8月2日、8月26日我县反家暴骨干焦向东分别在平川区、全宁县、景泰县做反家暴培训讲座。



33.  与一期项目相比，二期项目最大的特色和进展是什么？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领导更重视2.部门合作更紧密3.相关工作人员态度明显提高4.反家暴基层骨干和志愿者团队在壮大5.从事反家暴工作人员经验更丰富6.参与式的培训方式成效显著并得到广泛推广。

	妇联
	二期项目培训了地方培训者，并注重参与式的方式，特别是受暴对象的参与显得特别重要。另外，“五步干预法”为干预者提供了简便、高效的工作方法。

	民政局
	第一期：宣传倡导，能力提升；
第二期：反家暴立法，推动多部门合作。

	公安局
	制定了《反家暴法》。

	司法局
	程序简化，便民利民，各部门相互配合。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各部门职责更清
2各部门联动更快

	县妇联
	部分履职更积极、配合支持度更高
工作人员方法掌握得更全面
群众意识进步显著

	公安局
	多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各机构反家暴的先进模式应用逐步形成。

	庇护所
	1、 创立了宁乡工作模式『五步法』，成为部门协调合作工作指南。    
2、随着《反家暴法》出台，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部门联动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紧密

	甘肃靖远

	卫计局
	尊重受害人的基本意愿，以受害人为中心开展工作，多部门联合，使受害人的身心得到抚慰，对施暴人给予行为和经济的两重惩罚。有多方的预防和判断家暴的发生；二期项目工作机制健全，工作流程清晰，职责明确、措施得力，以受害人为中心五步法、危险量化评估、转介等。

	县妇联
	各部门共同防治家暴，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各部门各司其职，信息共享，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形成整体策略——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民政局
	1. 拓广反家暴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公众的认识率和知晓率，反家暴的服务能力更为周全
2. 进展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实施，使反家暴工作有法可依，执法有据

	公安局
	最大的特色是加强了各级别的培训，特别是为试点地区培训了师资和骨干，使之能够开展培训
最大的进展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促进反家庭暴力法宣传”的目标完成，使反家暴工作有法可依、执法有据

	司法局
	各部门共同防治家暴，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各部门各司其职，信息共享、互相转介，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34. 与一期项目相比，二期项目面临的特殊挑战有哪些？
	四川仪陇

	卫计局
	1.人员要求更高2.资金要求更大

	妇联
	《反家暴法》的颁布实施，现实的操作关键在于法律的执行者和相关部门，如何成立专门的反家暴工作机构，并提升执法者的执行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县级法院在没有高层（如省院）关于反家暴法中人身保护令推行的相关文件通知，执行存在一定难度。

	民政局
	/

	公安局
	/

	司法局
	资金保障

	湖南宁乡

	卫计局
	1未建立数据库。
2后续资金支持。
3相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

	县妇联
	受害人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成长困难
受害人回访接触率低

	公安局
	专项经费不足，支持力度需要加强，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

	庇护所
	1 提升全社会对家暴行为的认识。  
2 提高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对贫困家庭、贫困妇女等特殊弱势群体给予更多援助

	甘肃靖远

	卫计局
	1. 多部门参与、加强部门之间合作
2. 部门之间的转介效率
3. 信息共享
4. 经费保障
5. 专业的团队

	县妇联
	1. 加强部门的合作
2. 提高部门转介的效率
3. 要有专业的团队来做此项工作

	民政局
	1. 如何将预防反家暴的能力适用于各个部门，将反家暴扼杀到萌芽状态
2. 宣传不广——每次开展宣传，到场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而真正施暴主体——中青年男性很少参加此类活动
3. 形式不一，家庭暴力的种类较多，在维护受暴者的权利和义务时难以充分的得到保障

	公安局
	二期项目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受暴者投诉上升，但政府的救助机构和机制不够，仅有妇联、民政、司法、公安等部门的救助远远不够，在受暴者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经济地位都需要政府加大救助，另外，冷暴力的干预机制仍然空白

	司法局
	1. 加强部门的合作
2. 提高部门转介的效率
3. 要有专业的团队来做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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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训活动评估问卷调查
促进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广多部门合作模式（反家暴项目二期）
终期评估
1、 基本情况

	县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工作部门
	51

	33
	46

	参与培训次数及日期
	
	
	



（1） 培训内容

1. 你目前的工作内容与反家暴的相关程度如何？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紧密相关
	17/51
	16/33
	14/46

	部分相关
	32/51
	14/33
	26/46

	不太相关
	0/51
	2/33
	6/46

	基本不相关
	2/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2. 你参加的培训中用到的教材包括（可多选）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多部门合作工作手册》
	49/51
	29/33
	40/46

	 《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警察工作手册》
	17/51
	10/33
	16/46

	《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妇女之家”工作手册》
	37/51
	20/33
	27/46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1
	1/33
（反家暴法）
	3/46

	无回答
	0/51
	0/33
	0/46



3. 通过参加培训， 你是否了解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形式、特点和产生的原因？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了解
	24/51
	16/33
	14/46

	基本了解
	15/51
	14/33
	27/46

	部分了解
	3/51
	2/33
	5/46

	不太了解
	0/51
	0/33
	0/46

	不了解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4. 你认为下列哪个/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可多选）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与文化中的父权制以及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38/51
	26/33
	39/46

	家庭暴力是对女性人权的极大侵害
	43/51
	24/33
	41/46

	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和受暴方都有责任
	25/51
	11/33
	5/46

	家庭暴力是是可以通过女性努力维护男性的权益得到解决的
	15/51
	6/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5. 通过参加培训，你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家庭暴力对受暴者、儿童、家庭、施暴者和社会的危害？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了解
	17/51
	15/33
	15/46

	基本了解
	30/51
	15/33
	27/46

	部分了解
	4/51
	2/33
	3/46

	不太了解
	0/51
	0/33
	1/46

	不了解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6. 通过参加培训， 你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本部门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的基本职责？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了解
	22/51
	12/33
	15/46

	基本了解
	15/51
	19/33
	21/46

	部分了解
	13/51
	0/33
	10/46

	不太了解
	1/51
	1/33
	0/46

	不了解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7. 通过参加培训，你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本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原则和工作流程？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了解
	13/51
	14/33
	11/46

	基本了解
	31/51
	15/33
	28/46

	部分了解
	5/51
	2/33
	7/46

	不太了解
	2/51
	1/33
	0/46

	不了解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8. 培训中运用的案例在多大程度上贴合你的工作实际？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贴合
	25/51
	13/33
	12/46

	基本贴合
	12/51
	14/33
	15/46

	部分贴合
	13/51
	5/33
	15/46

	不太贴合
	1/51
	0/33
	4/46

	不贴合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9. 培训中讲解的工作重点难点， 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工作实际？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符合
	17/51
	12/33
	11/46

	基本符合
	20/51
	12/33
	21/46

	部分符合
	12/51
	7/33
	13/46

	不太符合
	2/51
	1/33
	1/46

	不符合
	0/51
	0/33
	0/46

	无回答
	0/51
	1/33
	0/46



10. 你认为受害妇女在服务过程中的参与重要吗？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重要
	48/51
	22/33
	20/46

	重要
	2/51
	10/33
	26/46

	不太重要
	0//51
	0/33
	0/46

	不重要
	0/51
	0/33
	0/46

	无回答
	1/51
	1/33
	0/46



11. 通过培训，你了解了哪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和政策？（可多选）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宪法》节选
	40/51
	19/33
	38/46

	《婚姻法》节选
	51/51
	26/33
	44/46

	《妇女权益保障法》节选
	51/51
	29/33
	44/46

	《警察法》节选
	17/51
	11/33
	18/46

	《未成年人保护法》节选
	42/51
	22/33
	38/46

	《刑法》节选
	40/51
	20/33
	38/46

	《治安管理处罚法》节选
	40/51
	20/33
	36/46

	其他，请列举_________________
	4/5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
2　 相关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
3　 《反家庭暴力法》
4　 相关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
	2/33
	2/46
1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调解法》
2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调解法》

	无回答
	0/51
	2/33
	0/46



12. 以下培训内容，对你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内容是哪些？请按照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次序排序（例如： BCADFEG） _______________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A. 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B. 家庭暴力对受暴者、儿童和家庭的伤害
C. 对家庭暴力认识的误区
D.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主要方法
E.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工作流程
F. 老师讲的家庭暴力案例
G. 如何与其他部门合作
	
	
	

	
	
	
	

	
	
	
	

	
	
	
	

	
	
	
	

	
	
	
	

	
	
	
	

	
	
	
	

	
	
	
	



3、 培训内容的运用

13. 手册附录中的法律法条，你曾经在工作中运用过吗？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有
请列举具体名称
	22/51
	19/33
	24/46

	没有
	28/51
	9/33
	21/46

	无回答
	1/51
	5/33
	1/46



14. 迄今为止，你在培训中学到知识技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你的反家暴工作需要相关联？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高度相关
	17/51
	10/33
	9/46

	基本相关
	14/51
	9/33
	23/46

	部分相关
	10/51
	13/33
	13/46

	不太相关
	9/51
	0/33
	1/46

	不相关
	0/51
	0/33
	0/46

	无回答
	1/51
	1/33
	0/46



15. 在以后的培训中，你认为你在培训中学到知识技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你的反家暴工作需要相关联？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高度相关
	22/51
	13/33
	15/46

	基本相关
	12/51
	11/33
	18/46

	部分相关
	9/51
	8/33
	12/46

	不太相关
	4/51
	0/33
	1/46

	不相关
	0/51
	0/33
	0/46

	无回答
	4/51
	1/33
	0/46



16. 如果你在 14、 15 题中回答了“不太相关”或“不相关”，请解释为什么？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17. 迄今为止，你在多大程度上向自己的同事传递了你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技能？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非常多
	18/51
	17/33
	11/46

	部分
	29/51
	15/33
	32/46

	不太多
	1/51
	0/33
	1/46

	没有
	1/51
	0/33
	0/46

	无回答
	2/51
	1/33
	2/46



18. 如果你在 17 题中选择了“不太多”或“没有”，请解释为什么？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当前从事的工作与反家暴无太大关联，今后的培训应当从公安局派出所选取人员，因为派出所是涉及反家暴警情处置的第一部门
	/
	/

	因为乡镇医院编制不够，人员少，一岗多人，根本绝没有时间做其他事项
	
	



19. 你认为受害妇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参与服务的过程？
	
	四川仪陇
	湖南宁乡
	甘肃靖远

	高度参与
	28/51
	11/33
	6/46

	部分参与
	18/51
	20/33
	33/46

	不太参与
	3/51
	1/33
	5/46

	不参与
	0/51
	0/33
	1/46

	无回答
	2/51
	1/33
	1/46



20. 请描述一个工作中的案例，说明你在工作中如何运用了培训中到的知识技能（ 50-100 字） ?
	四川仪陇：20/51

	1
	在派出所接处警，受理、处置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培训中学到的各项技能，如在2016年2月何某某和李某某因夫妻感情破裂分居，何某某常跑老婆单位宿舍闹事，被依法采用考试，后再未发生纠纷。

	2
	如有妇女报案受到家暴，我作为接报警中心的工作员，会在情感上给予支持与同情，与其很好的沟通交流，问清真实想法，视情通知医院、妇联等相关部门参与。

	3
	目前工作中还没有案例。

	4
	从学习培训后，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一起案例，所以没法描述。

	5
	暂无案例。

	6
	与乡镇妇联一起对本地一名受暴妇女进行了救助，对其进行了心理疏导，对其丈夫进行了法律宣传与批评教育，经过调解是双方和解。

	7
	程女士的丈夫只好喝了酒就殴打自己，考虑孩子受影响经常忍气吞声。在社区宣传反家暴活动中向社区说出自己经历后，社区通过调查取证，帮助受害者收集资料，告诫此行为是违法行为。现在程女士丈夫已改变。

	8
	有一对夫妇，丈夫经常打妻子，其妻子到镇妇联求助，我作为妇联主席，联系镇民政所、司法所工作人员到其家中协调解决时，其丈夫通过宣传反家暴法等让其丈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让其知道家暴时是犯法的，后来其丈夫有所转变，不再对其妻子进行家暴。

	9
	一是组建部门配合较好，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二是在家庭冷暴力中采取疏导、说服教育，让家庭和睦相处。

	10
	“家和万事兴”这是每个中国人气旺的家庭生活状态。然而，面对生活的坎坷，有人心理发生畸变，挥舞着“暴力拳头”打碎了家的温馨。随着家暴入法，反家庭暴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为家暴的受害者提供了法律咨询、援助及心里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挽救了很多家庭。例如：小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一个全职主妇，老公在外做生意，两人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吵架，老公偶尔还会有暴力行为，而大多数的“惩罚”方式是不和她说话，有次看见小王情绪低落，脸上还有被老公打过的伤痕。我一再追问她才想我述说了她的事情。为了帮助小王挽回婚姻，除了每个月定期见面，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小王打一次电话，给她一点夫妻相处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小王和老公的关系密切了，小王也慢慢找到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定位。

	11
	一对夫妻，常年分居，丈夫常年殴打妻子，并在本村另外找情人，妻子怕闲言碎语，坚决不离婚，镇妇联了解情况后，对其丈夫进行了教育，并对其宣传反家暴法，后丈夫有所收敛。

	12
	今年13岁的小伟（化名），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失联，他一直跟着伯伯生活。但伯伯并不喜欢小伟，常因为一些小事动手打他。挨了打得小伟到处跑，连饭也不愿意回家吃。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养老院吃饭。因为长时间流浪，接触的人过于复杂，小伟还学会了偷东西。由于从小缺少关爱，他不愿意与人交流。为了减缓小伟的心理负担，缓和他与家人的矛盾，我在当地妇联工作期间，要求其家人带小伟每周到乡妇联对其进行教育，向其宣传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父母（长辈）虐代子女，并不定时走访，小伟的情况得到减缓，并回到学校。

	13
	百锁村上有对新婚夫妇结婚5个月就遇到双方轻度家暴行为，经过镇妇联与村干部的调解，化解了家庭矛盾，平息了家暴行为，促进了家庭和谐。

	14
	闵某（女）与李某2014年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共同于2016年生育一子。闵某怀孕期间曾遭李某殴打两次，产子后不到半年，双方再次因为生活琐事发生打架。遂闵某前来咨询。讲述其在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和生活的不易，以及其对婚姻的向往和对孩子的关爱与不舍；经了解，其夫妻矛盾系婆媳矛盾所引发，打架过程中双方均有受伤，但女方伤情相对严重，且害怕回家；女方咨询的主要目的是如何解除婚姻关系。基于女方的特殊情况，我们建议其先到医院处理伤情（叮嘱其收集和保存受伤的相关证据）；再到公安派出所报警，请求民警对李某作出处罚，或予以告诫；基于经济困难，可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等。

	15
	没有该方面案例，只是想针对自身工作实际，谈谈想法。曾办理过一个故意伤人案件。该案嫌疑人为一名五十余岁的妇女，因其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施暴，最终采取在其丈夫的面里面投放毒鼠强的极端方法，将其丈夫毒死。因为到了我们这个环节，很多都是矛盾已经激化，以至于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已经是到了用道德不能调和，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所以，在以后工作中，如何各部门联动进行宣传、预防，才是重中之重。

	16
	张某（女），长期受到老公的殴打，曾起诉到法院离婚，但在法庭开庭前三天，再次被老公殴打，并受到威胁，所以张某不敢到庭诉讼。其后，张某仍然经常受到老公的殴打，且事态更为严重。张某来我所申请给予法律援助，经我所与司法局、公安、妇联、医疗等多部门的工作协调与配合下，取得了大量的证据后，张某再次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根据婚姻法第46条之规定，张某起诉主张了因家暴给予张某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张某的老公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并承诺痛改前非，张某表示原谅，同时撤回起诉，此后，夫妻俩和好如初。

	17
	我办理的王某某诉刘某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王某某对刘某有殴打行为，我依法指导刘某如何收集证据，并对王某某进行了批评。在案件判决时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考虑刘某的具体情况及要求，依法驳回了原告王某某的离婚诉讼请求。

	18
	在有家庭暴力存在的家庭，帮助受害妇女联系公安部门和妇联，成功离婚，避免再次伤害。

	19
	原在司法所工作的时候参与对发生家暴的家庭进行法律宣传和调解。

	20
	离婚诉讼中，妇女称曾多次受家暴。但举证较少或没有。为了核实情况，主动与当地派出所、妇联、社区等相关部门联系了解情况，取证以维护受害妇女权益。

	湖南宁乡

	1
	玉潭街道某社区一对母子前来庇护所求助，母亲40多岁，儿子21岁，两人均伤痕累累，我在接待过程中，他们先只讲丈夫打孩子妻子，我鼓励他们说出真相，原来好赌，后染毒瘾，经常殴打他们，我迅速将此情况通报公安部门，将其抓获送到戒毒所戒毒，同时，要他们更换手机号码到长沙找工作，暂打工为生。

	2
	2017年3月，妇女刘某来我办公室投诉，说被丈夫殴打赶出家门，我依法把她送到庇护所，并将此事转介给派出所和乡妇联。

	3
	女性刘某去年10月一个晚上因小事被丈夫殴打赶出家门，事后政府投诉，我知情，便和乡妇联、司法所的同志一起接待，处理，在得知她丈夫追随而出时，我及时把她送至家暴庇护所安置。

	4
	2016年12月，我镇界头村一妇女受害者曾某来镇政府投诉，来时可见头部流血，说是被丈夫打伤的，当时我将人员立即送到乡卫生院救治，同时向派出所报案，转介乡妇联协助处理。

	5
	我是某乡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有一次来了一对夫妻要离婚，离婚原因主要是家庭暴力。我通过对多部门合作模式，请来了乡妇联主席、派出所干警对其丈夫进行了教育，其丈夫通过我们对他家庭暴力教育，认识了错误，夫妻和好。

	6
	我是某乡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有一次来了一对夫妻要离婚，离婚原因主要是家庭暴力。我通过对多部门合作模式，请来了乡妇联主席、派出所干警对其丈夫进行了教育，其丈夫通过我们对他家庭暴力教育，认识了错误，夫妻和好。

	7
	2017年3月，刘某被丈夫打后来我所投诉，听取该女同志的投诉后，我认为立即把此案转介到妇联和司法所进行了处理，该同志在我站住了两天后，在派出所、区妇联联合工作下，该同志丈夫向妇女认错后接其回家。

	8
	有一位受家暴的妇女来我办求助，说其受丈夫打骂，我们将她的基本情况登记，分析家暴发生的原因，了解她受到的伤害，然后给她法律援助，通过《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告诉她维权，告诉她如何去求助，让她远离家暴。

	9
	2012年7月宁乡县某乡镇发生一起丈夫殴打妻子的家庭暴力案件，接到受害当事人的报案后，派出所立即处警，并做好当事人的询问调查工作，在当地妇联、村委会、派出所的协调努力下，案件成功处置。

	10
	/

	11
	家庭暴力，大部分施暴方为男性，受暴方为女性，通常女性较为脆弱，大多采用逃避和退缩的方式面对问题，在得知有暴力倾向的家庭时，多了解施暴方的个性，因人而定的方法，防止暴力行为，多与受暴方沟通，教她怎样预防和制止暴力的行动。

	12
	刘某与王某自五年前结婚以来，感情一直不稳定，多次闹离婚，男方坚决不同意，现有一个2岁多的女儿，今年刘某再次提出离婚，遭到男方的极力反对并威胁及语言攻击，不允许见自己的亲生女儿。此种情况下，受害人可根据《婚姻法》的条例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出请求。

	13
	某年某日，接110指挥中心出警指令后，立即向领导及相关部门汇报，根据学到的知识，询问基本情况，做询问笔录，填写《接受案件回执单》将其转介至其他机构，后多次回访。

	14
	/

	15
	2016年2月我所受理王玉娇被共同居住的前夫刘建华以铁锹、扫帚、拳头故意伤害案，我们受理报警后，对受害人进行风险评估，要求其进行伤情鉴定，形成受暴询问材料，调请相关知情人及现场证据，依法进行了裁决处理，对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

	16
	在学习和生活中，经常进行反家暴知识宣传，使广大妇女儿童了解反家暴方面的相关知识、法律条文、举报流程。

	17
	知识点：为受害人创建温磬安全的环境，让受害人充分自诉。案例：受害人前来就诊，陪诊者即为施暴者，我以为病人检查身体为由，要求施暴者室外等候。关上诊室门那一刻，受害者立刻跪地求我救她。因此我极其印象深刻，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回避加害者，给受害人一个安全的环境。

	18
	在工作中我通过将学到的反家暴知识，在职工培训过程中进行宣传学习，与同事们共享和学习。

	19
	丈夫赵某婚后打骂妻子多次，一名受害者某某，35岁。首先，了解具体情况，分析原因，理解并尊重受害者权力，保护受害者隐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关措施，情节严重，后帮助其求助妇联，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
	/

	21
	一位妇女来妇科门诊就诊，说话吞吞吐吐，在做妇检时，发现其身上有多处伤痕。追问再三，才承认是其丈夫殴打所致，予以取证，拍照，留存病例，开导告知可以报警等，患者感谢万分离去。后来追问（电话），其夫很少再次打她，当然和当地妇联上门做工作密切相关。

	22
	工作中未接触家暴、工作案例

	23
	帮助联系了姜某所在地办事处人员，一举化解矛盾，密切关注其家庭情况，坚决杜绝再次发生暴力行为。

	24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妻子殴打丈夫的家暴，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1.对受害者进行安抚，对施暴者进行教育。2.及时制止暴力行为。3.遭到家暴时应及时报警求助，配合警方调查。4.帮助联系法律援助和心理援助的专业人员，在专业上帮助受害者。5.帮助联系家庭所在地的街道办事人员进行调解，化解矛盾。6.平时在工作中加强对单位科室人员的宣传教育等。

	25
	戴某群（女）与戴某良（男）于2005年登记结婚。男方经常暴力殴打女方，女方向妇联投诉，妇联指派宁乡县法院援中心办理，县法援中心起诉到法院，法院依法调解双方离婚。

	26
	袁某受丈夫家庭暴力，多次干预她喜欢干的工作，让她时刻恐慌，也很无奈。袁某求助妇联，寻找法律援助，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较好地维护了她的合法权益。

	27
	袁某与邓某于1990年4月登记结婚，自1991年起，邓某对袁实施家暴，袁向妇联申请援助，县法援中心介入，代理袁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县法院判决允许离婚。

	28
	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与接触的亲人、朋友交流，讲话的技巧，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及对家人的关爱。

	29
	丈夫汤某与刘某均为再婚。汤某经常吸毒，经常无故打骂妻子刘某，并将刘某打伤至轻伤一级。汤某因此受到了处罚，刘某提起离婚诉讼。我认为为维护妇女权利，应在受到家暴时，首先报警，也可找妇联。如果无法长期生活，可依据《婚姻法》和《反家暴法》起诉离婚。

	30
	居住于新县枫村上上组的周宁珠于2013年与唐寿均结婚后，多次遭受唐寿均的殴打与欺辱，但由于没有报案记录，在我办理本案时，主动找到当地的村委会，请求村委会出面要求出具保证书，该保证书中体现有实施暴力记录，从而佐证唐有家庭暴力的事实。

	31
	2015年6月，刘某与陈某认识、恋爱并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后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陈某对刘某实施家暴，刘忍无可忍，向妇联投诉。后在县法律援助中心帮助下，向县法院起诉，解除婚姻。

	32
	小芳曾受到丈夫小明的家庭暴力长达三年，但给她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通知心理咨询让她慢慢走出曾经被丈夫伤害的阴影，重新寻找新生活。2016年5月11日，周小玲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谢艳明离婚，并反映被告对其有家暴行为。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谢艳明对其威胁、恐吓，新县公安局向谢艳明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33
	2017年4月26日，周小玲第二次起诉离婚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本院依然受理，向谢艳明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向其所在派出所及村委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甘肃靖远：46/46

	1
	我办理过马梅园的案例，均已妥善解救

	2
	张某和马某是夫妻，育有三个子女均已成年，在共同生活近三十年期间，张某好逸恶劳，多次殴打、威胁马某，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威胁马某，但张某仍不满意，起诉法院要求离婚，迫使马某好吃好喝供养他。受理本案后，我们办案组多次全方位向张某和马某宣传男女平等、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等相关法律知识，最终马某认识到自己一直被张某控制并已习惯的现实，决然同意和张某离婚，张某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己的暴力行为。双方解除婚姻后半年，我们办案组回访，张某和马某虽未复婚，但张某一直随马某一起种地干家务，积极帮助马某的生活。

	3
	2017年1月13日，在靖远县刘川乡金川村，段某与妻子万某因琐事发生争执，段某对妻子拳打脚踢，万某无法忍受，报至派出所解决。接警后，民警首先指出段某殴打他人的行为为违法行为，是触犯法律的，随后对段某讲解家庭琐事与纠纷应协商解决，不能使用暴力。最后对段某与万某耐心劝说，段某承认了自己家暴打人的错误，保证以后不再对妻子使用暴力，万某也原谅了丈夫。

	4
	对于寻求帮助的受暴妇女，我都会为他讲解反家暴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向相应的部门积极寻求法律帮助，按照维权流程寻找法律保护。

	5
	朋友的姐姐因为遭受到丈夫多次暴力殴打，他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她一定要报警，同时可以通过妇联等多部门寻求帮助及救济，收集证据，诉讼离婚。

	6
	一日，听到邻居家吵架声，经了解，原来丈夫整日酗酒，无所事事，总是伸手向老婆要钱花，不给钱就骂。发现这是家庭暴力就上前劝说，但仍然不听劝继续实施家暴的，就可以拨打110寻求帮助。

	7
	在入户工作中，可以给妇女们宣传男人打女人不再是家务事，让妇女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培训中学到的理念，更好的为妇女服务。

	8
	同事的邻居陈某婚后经常因家庭琐事招丈夫殴打，本人却不敢言说，后来在同事的鼓励下找到妇联，在问清楚陈某的意图后，我们找到陈某的丈夫张某，向他讲解了打人是犯法的，并对张某实施的暴力进行了分析、劝解，张某听完当场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再不打陈某。

	9
	在一次行走中，有一位男士在打骂一位女士，经了解原来是夫妻。由于女士没有固定工作，丈夫是一位医生，只要她做的饭莱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就打骂。我上前劝说：这是家庭暴力，如若不听劝，仍然要继续打骂，实施家庭暴力，这位女士你完全可以拨打110报警，要求对他进行告诫。

	10
	与朋友聊天发现她手臂上的伤情，才知道她经常被丈夫打，我告诉她这是家庭暴力，是什么原因遭到丈夫的毒打，还是因为钱的原因，让他们好好沟通协调，如果还是不听劝就求助110民警，寻求帮助。

	11
	我接到一个知心电话，一位李女士称丈夫经常打骂她，由于她没有工作，经常在家带孩子，丈夫是一位中学老师，她想让丈夫知道这是家暴，又不想因此影响夫妻关系。我告诉她可以与社区妇联工作人员联系，要求上门向其丈夫宣讲，并且可以宣讲我县的家暴告诫制度，如果宣讲之后其丈夫仍然实施家暴，可以拨打110报警，要求对其进行告诫。

	12
	李某和婆婆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并厮打，司法所协同乡妇联前去调解，向双方讲解了家庭暴力的相关知识。

	13
	2016年6月，马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咨询，经询问得知其是被丈夫施暴多次无法容忍，因看到其伤势较重，我中心立即向公安部门转介并同时通知医疗机构，并告知当事人去就诊。当事人出院后，依照其要求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顺利办理了离婚手续。

	14
	自己的初中同学嫁给了我们一个邻居，婚后不久，丈夫就开始打妻子，婆婆急性子，嫌弃儿媳，经常在她儿子面前埋怨他妻子，丈夫也是个妈宝，什么都听他妈的，以致于我这个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妻子刚做完节育手术后没几天就打她，还让她做饭、干家务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同学家只有她一人，她向我咨询怎么办，我就告诉她有关方面的程序与流程，让她到司法部门了解情况，必要时起诉离婚。我们这同学终于在去年离婚了。

	15
	我单位附近有一对夫妻，其男方动辄对女方辱骂，甚至多次拳脚相加，多次劝阻无效，后通过对其母亲进行《反家暴法》相关规定告知，经其母亲多次利用法律的约束得以劝诫其子，遂逐渐减少了对妻子的家暴行为。

	16
	王某某，在靖远县妇幼保健院生女孩儿后，遭到丈夫、婆婆的辱骂。通过培训，我认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语言行为暴力，冷暴力，对产后妇女伤害很大，严重者会导致产后抑郁症，当遇到这种情况，医务人员常常会尽早疏导，关心照顾，帮助妇女愉快地度过产褥期，批评丈夫婆婆，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这还算是家庭暴力中较轻的一种，严重的应该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共同制止。

	17
	张某被其公公殴打来所，我告诉她县委拨打110报警，留取证据，然后入院治疗，出院后可以起诉，最后此案和解。

	18
	我的朋友张某，因为琐事和丈夫发生争吵，被丈夫殴打，来找我哭诉，我建议她到派出所报案，因为是首次家暴，她不愿意去，我告诉她，对家暴一定要零容忍，经我的劝说，她向派出所报案，经过派出所的调解，她的丈夫再没有打过她。

	19
	王女士来我处就诊。她讲到：经常被丈夫毒打，听完后告诉她有关家庭暴力相关知识。并告诉他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从而是自己的权益得以保护。

	20
	王女士来我处就诊。她讲到：经常被丈夫毒打，听完后告诉她可以保存病例，同时向派出所报案，还可以找妇联

	21
	半年前，遭受家暴长达十几年的居民小张来到靖远县东升乡卫生院，向工作人员求援。在我认真检查并进行了免费的治疗并出具伤情证明，依托我乡派出所经过调查取证向施暴者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并提供了法律援助进行心理辅导和事后回访，使其远离了家庭暴力。

	22
	李某婚后不久遭到丈夫的谩骂及殴打后来我院就诊，我认真询问受伤原因，详细、准确、客观地记录了伤情，并对受伤害人进行了如何反家暴的指导。首先要认真对待第一次家庭暴力，如果你容忍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的家庭暴力，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因此一定要对第一次家庭暴力说“不”，要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有生命危险要大声呼喊，或采取其他有效手段，并在24小时内到当地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为今后要求法律援助，保留有力证据，做好自我保护。

	23
	我镇东宁村有一农户，丈夫偶尔殴打妻子，其妻子向民政部门寻求帮助，通过培训我对其丈夫进行了宣传，告诉他打老婆是违法行为

	24
	我同事的朋友经常被婆婆殴打，她的丈夫也认为打老婆很正常，我建议她在被打后去派出所报案，让派出所对婆婆和老公进行说服教育，后来她说报案之后，婆婆再没有打过她。

	25
	我的朋友经常遭到丈夫的殴打，他不知道怎么去救助，我告诉她可以向派出所报案，也可以直接去妇联求助。

	26
	在工作中没有遇到家暴案例，但是我知道遭受家暴后可以去报警或者去妇联。

	27
	有一个受暴妇女说被丈夫打了，我告诉她可以去找妇联，寻求帮助。

	28
	我们婚姻登记处来了一个姓郭的女士，跟我们咨询离婚的事情。我让她详细地说一下情况。她说她娘家是甘肃省武都市的，嫁到我们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升乡。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在平川区读高中，儿子在靖远县读初中。她男人在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开煤矿，家庭经济情况非常好，在平川区有一套别墅，靖远县有一套楼房，乡下还有平房。但是几年前，他男人又找了个小老婆，并且和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她男人带着小老婆，小老婆的儿子，她的女儿一起住在平川区的别墅里，她自己带着儿子在靖远县，她男人已经好几年没有给过她一分钱了，她自己在外面打工挣钱，供儿子读书。她男人动不动就从平川区到靖远县来打她，逼她离婚，离婚条件是不给她一分钱，让她净身出户。最近又打了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了，到我们这里咨询，希望我们能给她办理离婚，把她现在居住的一套房子和儿子分给她。正在说话的时候，她男人来了，没说两句话，当着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面，又动手打了郭女士一巴掌，还把她往办公室门外拖，扬言今天要打死她。郭女士吓得一直往后缩。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拼命地拉开了郭女士的男人，警告他不能再打人，再打我们就报警了，那个男人才走了。后来我们告诉郭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办理协议离婚的，只能上法院诉讼离婚了。我们又告诉她，打人是犯法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她的合法权益，她的情况已经属于家庭暴力了。她可以到法院诉讼离婚，也可以向妇联求助，寻求法律援助。

	29
	2016年12月14日，一名受暴妇女来到办公室向我咨询，我告诉她如果无家可归，向驻我院妇联工作人员处登记，确认后可提供为期7天的庇护，也可以向派出所报警。

	30
	朋友们平时在一起闲聊时说起某某被丈夫家暴，我都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家庭暴力不是家丑，不能容忍，一定要寻求解决办法，可以找妇联，也可以打110报警，向这些部门寻求帮助。

	31
	我的一个朋友受丈夫的家暴,我告诉她一定要打110报警,我的朋友说是第一次打她,以前没有打过,我告诉她对于第一次家暴尤其不能容忍,因为这是纵容施暴者。打了110之后,民警进行了教育,他的丈夫认识到了错误,也再没有打过她。

	32
	2017年5月30日,辖区内潘某女拨打110报警称:其夫孙某将其多次殴打,要求派出所处理。派出所接警后当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首先对潘某女进行询问并对其伤情进行拍照固定,收集提供证据。排除危险因素后,帮助潘某女制定安全计划;对乡镇司法、妇联、社区进行通报,跟踪管理。

	33
	我在工作中受理过子女不养活老人的案例，因为是亲属间矛盾，我认为不能予以处罚，运用反家庭暴力法第二章第十条和第三章第十五条，对其子女进行讲解，并联合乡司法调解组织与妇联对其进行释法教育，让其认识到错误，从而化解矛盾，维护了其家庭和睦相处。

	34
	2015年，在靖远县北滩镇发生一起因家庭暴力构成的故意伤害案，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我们及时向受害人李某讲解了反家庭暴力知识，并进行了心理疏导

	35
	我们邻居，他们夫妻俩多年来一直吵架，甚至打架，一次自己正巧碰见，就用培训中学到的反家庭暴力知识告诉他们，丈夫打妻子是犯法的，现在反家暴法也已出台，它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丈夫在敢打妻子，妻子可以找妇联、司法局等部门申请调节，如果丈夫屡教不改，妻子可以申请公安局出具告戒制度或申请法院出具人生保护令，实在不行起诉离婚。

	36
	社区的妇女宋某来找我说被丈夫殴打，我通过上门了解，告诉他们打人违法，并及时向乡镇妇联反应，妇联和派出所对其丈夫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丈夫又打了宋某，及时向辖区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发了告诫书，其丈夫再没有打过宋某。

	37
	我社区张某来找到我说自己经常受到丈夫的谩骂，他的心情很烦闷，我告诉她这是家庭暴力，通过多次的上门说教，张某的丈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建议张某到妇联心理抚慰中心去寻求帮助。

	38
	王某来请求离婚，原因是经常受到家暴，但是庭审过程中其丈夫不同意离婚，通过和王某了解，丈夫曾于2016年7月份给她写过保证书，并且当时把王某打伤住进了医院，经过努力协调调取了履历，结合保证书，法院最终认定家暴事实成立，准予离婚。

	39
	我社区万某被丈夫殴打，2016年9月被丈夫打伤，我们了解情况后及时送住医院救治，并且拨打110报警，出院后万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其丈夫不承认打过万某，万某找到了报警记录和住院病历，最终法院判离。

	40
	我接待过一个来访妇女，她被丈夫殴打，是因为家庭琐事吵架，我们对她们进行了调解，因为是首次家暴，并说明如果再次殴打，派出所会发告诫书，事后回访再无家暴发生。

	41
	张某,女,结婚28年,丈夫长期对其实施家暴,在2017年1月份无故殴打张某,施暴后张某去医院挂号诊断,诊断结果是家暴造成张某肋骨打断,张某告诉妇联工作人员,在受到侵害时,宁可在家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也不愿声张,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孩子上大学了,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长期以来的家暴导致她的身体、精神和心理现在严重抑郁,张某找到妇联,希望维护自己的权益。针对张某的叙述,区妇联工作人员在妇联系统来信来访来电情况登记表上予以登记,告知以后再次发生家暴:第一步收集和固定证据:注意收集暴力伤害的证据。如毁坏的物品,撕裂的衣服,家暴的照片。第二步找警察:在家暴危急时刻,向白银区反家庭暴力110投诉中心报警求助,人民警察会依职到家暴现场,如若发生伤害,可以到白银区反家庭暴力伤情司法鉴定中心申请伤情鉴定。第三步去法院:法院负有维护受暴妇女合法权益的责任,可以选择离婚或寻求保护。第四步找司法行政部门:白银区在司法局成立了白银区反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为制止家庭暴力,可以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等。第五步寻求民政部门救助:对面临危害或无处可去的家暴受害者,可以到民政部门成立的白银区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寻求帮助,庇护中心可以安排短期的免费庇护居住。第六步:到白银区反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抚慰中心,寻求心理开导。

	42
	对来访的受暴妇女，我都会为他讲解反家暴的基本知识，引导受家暴妇女积极寻求法律帮助，按照维权流程寻找法律保护。

	43
	朋友的姐姐因为遭受到丈夫多次暴力殴打，我告诉朋友可以通过多部门寻求帮助及救助，收集证据，诉讼离婚等。

	44
	有一位妇女,经常受到丈夫的辱骂,她无处诉说,到村委会要求村上介入,我们进行劝导,并连同村妇女主任做思想工作,同时,对她丈夫进行思想教育,告知他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如果不及时停止,将会收到公安机关的告诚书。经过我们的劝说和教育,涨幅的行为有历收敛。

	45
	我的一个朋友受丈夫的家暴,我告诉她一定要打110报警,我的朋友说是第一次打她,以前没有打过,我告诉她对于第一次家暴尤其不能容忍,因为这是纵容施暴者。打了110之后,民警进行了教育,他的丈夫认识到了错误,也再没有打过她。

	46
	2017年3月张某因被丈夫家暴，我所出面主持调调解，因伤情不严重，对男方进行批评教育，对双方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后经调解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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